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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渝建标〔２０２２〕１３号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发布《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及路线

设计标准》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委，两江新区、经开区、高新区、万盛

经开区、双桥经开区建设局，有关单位：

现批准《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及路线设计标准》为我市工程建

设推荐性标准，编号为ＤＢＪ５０／Ｔ０６４２０２２，自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起

施行，原《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及路线设计规范》ＤＢＪ５００６４２００７同

时废止。

本标准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林同蒳国

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５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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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制

定（修订）计划项目任务书》（建标字２０１８第１－２４号）的相关要

求，由林同蒳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主持并联合相关单位

对《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及路线设计规范》ＤＢＪ５００６４２００７进行

修订。

本次修订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为指导，结合当前新型城镇化形势，在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实践经验，吸取科研与成功案例成果，参考现行国内外标准，并广

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开展修订工作。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

容如下：

１．增加了小客车专用道分类及最小净高技术指标。

２．修订了原规范中道路分级及对应设计速度、机动车单车道

宽度、分车带最小宽度等指标要求。

３．增加了设计速度１００ｋｍ／ｈ的平、纵设计技术指标，停车视

距指标。

４．修订了机动车道最小坡长、最大坡长、隧道纵坡指标值。

５．平面交叉口应用类型中增加支路与支路交叉口可选类型。

６．修订了快速路开口条件、路缘带宽度设置条件、城市道路

与地铁、轨道交叉形式选型原则。

７．对公交停车港几何布置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林同蒳

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芙

蓉路６号，邮政编码：４０１１２１，联系电话：０２３－６７０３３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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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审查专家：

　　主 编 单 位：林同蒳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蒋中贵　李小荣　邹　云　吴国雄　周　涛

蒋　航　陈德玖　颜　毅　杨　斌　曾光勇

龚华凤　周　浪　赵　栋　宋　川

　　审 查 专 家：钟明全　向中富　李泽新　李淑庆　罗　驰

温　巍　罗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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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道路横断面设计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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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横断面布置 ２４!!!!!!!!!!!!!!!!!

　６．３　机动车道 ２６!!!!!!!!!!!!!!!!!!

　６．４　非机动车道 ２８!!!!!!!!!!!!!!!!!

　６．５　路侧带 ２８!!!!!!!!!!!!!!!!!!!

　６．６　分车带 ３０!!!!!!!!!!!!!!!!!!!

　６．７　路拱曲线与路拱坡度 ３２!!!!!!!!!!!!!

　６．８　综合管线布置 ３２!!!!!!!!!!!!!!!!

　６．９　缘石 ３３!!!!!!!!!!!!!!!!!!!!

７　道路平、纵断面设计 ３５!!!!!!!!!!!!!!!!

　７．１　一般规定 ３５!!!!!!!!!!!!!!!!!!

　７．２　视距 ３５!!!!!!!!!!!!!!!!!!!!

　７．３　平曲线最小半径 ３６!!!!!!!!!!!!!!!

　７．４　超高 ３７!!!!!!!!!!!!!!!!!!!!

　７．５　加宽 ３８!!!!!!!!!!!!!!!!!!!!

　７．６　缓和曲线 ３８!!!!!!!!!!!!!!!!!!

　７．７　曲线组合 ３９!!!!!!!!!!!!!!!!!!

　７．８　平曲线最小长度 ３９!!!!!!!!!!!!!!!

　７．９　纵断面设计一般规定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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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２　爬坡车道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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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４　竖曲线 ４５!!!!!!!!!!!!!!!!!!!

　７．１５　平、纵线形组合 ４６!!!!!!!!!!!!!!!

　７．１６　纵面线形设计的一般规定 ４７!!!!!!!!!!!

８　平面交叉口规划及设计 ４９!!!!!!!!!!!!!!

　８．１　一般规定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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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　不同形状交叉口的交通组织原则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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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　环形交叉 ６５!!!!!!!!!!!!!!!!!!

９　立体交叉规划及设计 ６８!!!!!!!!!!!!!!!

　９．１　一般规定 ６８!!!!!!!!!!!!!!!!!!

　９．２　设计速度 ６９!!!!!!!!!!!!!!!!!!

　９．３　视距 ６９!!!!!!!!!!!!!!!!!!!!

　９．４　主线平纵线形 ７０!!!!!!!!!!!!!!!!

　９．５　匝道设计 ７１!!!!!!!!!!!!!!!!!!

　９．６　基本车道数和车道数的平衡 ８１!!!!!!!!!!

　９．７　分、汇流 ８３!!!!!!!!!!!!!!!!!!!

　９．８　分离式立体交叉 ８６!!!!!!!!!!!!!!!

　９．９　道路与铁路立体交叉 ８８!!!!!!!!!!!!!

１０　道路辅助设施 ９１!!!!!!!!!!!!!!!!!!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９１!!!!!!!!!!!!!!!!!!

　１０．２　道路安全设施 ９１!!!!!!!!!!!!!!!!

　１０．３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 ９５!!!!!!!!!!!!!!

　１０．４　公交停车港 ９７!!!!!!!!!!!!!!!!!

　１０．５　停车场 ９８!!!!!!!!!!!!!!!!!!!

　１０．６　紧急停车带与紧急避险区 ９８!!!!!!!!!!!

　１０．７　边坡安全设施 ９９!!!!!!!!!!!!!!!!

　１０．８　交通安全配套管网 ９９!!!!!!!!!!!!!!

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００!!!!!!!!!!!!!!!!!!

引用标准名录 １０１!!!!!!!!!!!!!!!!!!!

条文说明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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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狅狀狋犲狀狋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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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　Ｕｒｂａｎｒｏａｄ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７!!!!!!!!!!!!

　５．４　Ｕｒｂ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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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６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ａｒｋｉｎｇａｒｅａａｎｄｒｅｆｕｇｅａｒｅａ ９８!!!!

　１０．７　Ｓｌｏｐｅ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９９!!!!!!!!!!!!!

　１０．８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ｐｉｐ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ａｆｅｔｙ ９９!!!!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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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ｔｏｆｑｕｏｔ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１０１!!!!!!!!!!!!!!!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１０３!!!!!!!!!!!!!!



重
庆
工
程
建
设

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了更好地适应重庆城市道路交通特点，使山地城市道

路交通规划与路线设计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特制定本

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重庆市行政辖区内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与

路线设计。

１．０．３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与路线设计必须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

础，满足土地使用对交通的需求，体现城市道路交通对土地开发

强度的促进和制约作用。

１．０．４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与路线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以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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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１　术　语

２．０．１　特殊道路　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ｏａｄ

　　指复杂环境下的道路，如城市支路或次干路的特殊连接线、

小区路等。

２．０．２　渠化设计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

　　指运用标线、标志和实体设施以及局部展宽进口道等措施对

交通流作分流和导向设计，以消除交叉口各向交通流间的相互干

扰。设计内容包括车道功能划分、导向标线和交通岛等。

２．０．３　交通岛　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ｓｌａｎｄ

　　为渠化分隔交通流和提供行人过街驻足而设置在路面上的

各种岛状设施，可用构筑物或路面画线设置。按功能可分为中心

岛、导流岛和安全岛等。

２．０．４　转向弯道　ｔｕｒｎｉｎｇｌａｎｅ

　　是指渠化路口供转向且与主线分离的车道。

２．０．５　识别视距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互通式立体交叉区域，主线分流鼻之前判断出口所需的

视距。

２．０．６　变速车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ｌａｎｅｓ

　　供车辆进出主线加、减速行驶的附加车道（包括渐变段）。

２．０．７　基本路段　ｂａｓｉｃｓｅｇｍｅｎｔ

　　车辆运行不受分、合流和交织区影响的路段。

２．０．８　基本车道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ａｓｉｃｌａｎｅｓ

　　根据设计通行能力分析确定的基本路段最少车道数。

２．０．９　车道平衡　ｌａｎ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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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合流连接部，每个方向的车道数保持连续或变化最小，

使分、合流前后的车道数之间保持平衡关系。

２．０．１０　辅助车道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ｌａｎｅ

　　在立体交叉分流段上游、合流段下游，为使匝道上、下游主线

道路车道数平衡且保持主线的基本车道数而在主线一侧增设的

车道。

２．２　 符　号

　　犞／犆———在理想条件下，最大服务交通量与基本通行能力

之比；

　　γ１ ———车道宽度修正系数；

　　γ２ ———交叉口间距修正系数；

　　γ３ ———平面曲线修正系数；

　　γ４ ———道路纵坡修正系数；

　　γ５ ———沿途条件修正系数；

　　犾———交叉口间距；

　　λ———交叉口有效通行时间比；

　　犪ｃ———机动车通行能力的道路分类系数；

　　犖犾———第一条车道的通行能力；

　　犓狀 ———相应于各车道的折减系数；

　　犎ｃ———机动车车行道最小净高；

　　犎ｂ———非机动车车行道道最小净高；

　　犎ｐ———人行道最小净高；

　　犈———建筑限界顶角宽度；

　　犠 ｒ———红线宽度；

　　犠 ｃ———机动车车行道宽度或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合行驶的

车行道宽度；

　　犠 ｐｃ———机动车道路面宽度或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合行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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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面宽度；

　　犠 ｂ———非机动车车行道宽度；

　　犠 ｐｂ———非机动车道路面宽度；

　　犠 ｍｃ———机动车道路缘带宽度；

　　犠 ｍｂ———非机动车道路缘带宽度；

　　犠 １———侧向净宽；

　　犠 ｄｍ———中间分隔带宽度；

　　犠 ｓｍ———中间分车带宽度；

　　犠 ｄｂ———两侧分隔带宽度；

　　犠 ｓｂ———两侧分车带宽度；

　　犠 ａ———路侧带宽度；

　　犠 ｐ———人行道宽度；

　　犠 ｇ———绿化带宽度；

　　犠 ｆ———设施带宽度；

　　犠狊———路肩宽度；

　　犠 ｓｈ———硬路肩宽度；

　　犠狊狆 ———保护性路肩宽度；

　　ω狆 ———人行道宽度；

　　犖狑 ———人行道高峰小时人流量；

　　犖 ｗ１———１ｍ宽人行道的设计通行能力；

　　犔ｃ———超高缓和段长度；

　　犫———超高旋转轴至路面边缘的宽度；

　　Δ犻———超高横坡度与路拱坡度的代数差；

　　ε———超高渐变率，超高旋转轴与路面边缘之间相对升降的

比率；

　　犞 ———设计车速；

　　μｍａｘ———综合行车稳定、舒适、经济确定的最大μ值；

　　犻ｃ———最大超高横坡；

　　犖ｃ———分流前或汇流后的主线车道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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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犖 Ｆ———分流后或汇流前的主线车道数；

　　犖 Ｅ———匝道车道数；

　　犔ｎ———公共汽车停靠站站台长度；

　　犖 ———同时在站台停靠的公交车辆数；

　　犔０———公交车辆长度；

　　犾ｗ———环形交叉最小交织段长度；

　　狉ａ———环形交叉进口缘石半径；

　　狉ｅｇ———环形交叉出口缘石半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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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　一般规定

３．１．１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的范围与年限应与国土空间规划

一致。

　　２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应满足客、货车流和人流的安全与畅

通，反映城市风貌、城市历史和文化传统，为地上地下工程管线和

其它市政公用设施提供空间，满足城市救灾避难和日照通风的

要求。

　　３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应符合人与车交通分行，机动车与非

机动车交通分道的要求。

　　４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应集约、节约用地，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和慢行交通方式，优先保障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交通和步行交通

运行空间，引导城市空间合理布局和人与物的安全、有序流动，保

障城市交通的效率与公平，支撑城市经济社会活动正常运行。

３．１．２　城市道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确定道路类别、等级、红线宽度。

　　２　应按交通量、交通特性进行道路设计，并应符合环境保护

的要求。

　　３　应处理好近期与远期、新建与改建、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重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

　　４　应妥善处理管线问题，避免反复开挖。

　　５　道路平面、纵断面、横断面设计应相互协调。

　　６　应综合考虑道路的建设投资、运营效益与养护费用的关

系，合理采用技术标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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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应根据交通工程要求，处理好行人、车辆、道路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应满足特殊群体及两侧建筑物的使用需求。

　　８　道路设计应节约用地，合理拆迁，应重视文物古迹、名木

古树的保护等。

　　９　应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合理布局与设计兼具城市生命应

急通道功能的快速路或主干路。

３．２　 道路分级与设计速度

３．２．１　根据城市地形特征，城市类别可分为山地重丘陵地区和

微丘陵地区二类。

３．２．２　道路分类、分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城市道路按道路在道路网中的地位，交通功能以及对沿

线的服务功能等划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和特殊道路

五类。

　　　 １）快速路应中央分隔、全部控制出入、控制出入口的间

距及形式，应实现交通连续通行，单向设置不应少于

两条车道，并应配套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快速路两

侧不应设置吸引大量车流、人流的公共建筑物的出入

口。特殊情况下，开口应设置在快速路两侧辅路上，

且应保证辅路交通安全进出主线。

　　　 ２）主干路应为连接城市各主要组团的干路，以交通功能

为主。对向车行道之间宜设中间分隔带。自行车交

通量大时，宜采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隔形式。主干

路两侧不宜设置吸引大量车流、人流的公共建筑物的

出入口。

　　　 ３）次干路与主干路结合组成道路网，起集散交通的作

用，兼有服务功能。

　　　 ４）支路应为次干路与街坊路的连接线，解决局部地区交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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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以服务功能为主。

　　　 ５）特殊道路一般指复杂环境下的道路，如城市支路或次

干路的特殊连接线、小区路等，服务局部区域或特定

环境下的交通需求。

　　２　城市道路结合所在城市的类别、设计交通量、地形特征等

可划分为Ｉ、ＩＩ、ＩＩＩ三级。道路级别的划分应符合表３．２．２的

规定。

表３．２．２　道路分级表

道路

类别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特殊

道路

交通量

（ｐｃｕ／ｄ）
≥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地形

特征
微丘 重丘 微丘 重丘 微丘 重丘 微丘 重丘 重丘

道路

级别
Ⅰ Ⅱ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

３．２．３　各级道路的设计速度应符合表３．２．３的规定。

表３．２．３　各类各级道路的设计速度

道路

类别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　路

特殊

道路

道路

级别
Ⅰ Ⅱ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

设计速度

（ｋｍ／ｈ）
１００，８０ ８０，６０ ６０，５０ ５０，４０ ４０，３０ ５０，４０ ４０，３０ ３０，２０ ４０，３０ ３０，２０ ２０ ≤２０

注：山地重丘地区宜采用下限值。

３．３　设计车辆

３．３．１　机动车设计车辆及外廓尺寸应符合表３．３．１的规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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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３．１　机动车设计车辆外廓尺寸

车辆类型
项　　目

总长（ｍ） 总宽（ｍ） 总高（ｍ） 前悬（ｍ） 轴距（ｍ） 后悬（ｍ）

小客车 ６ １．８ ２．０ ０．８ ３．８ １．４

大型车 １２ ２．５ ４．０ １．５ ６．５ ４．０

铰接车 １８ ２．５ ４．０ １．７ ５．８＋６．７ ３．８

　注：１　总长：车辆前保险杠至后保险杠的距离。

２　总宽：车厢宽度（不包括后视镜）。

３　总高：车厢顶或装载顶至地面的高度。

４　前悬：车辆前保险杠至前轴轴中线的距离。

５　轴距：双轴车时，为从前轴轴中线到后轴轴中线的距离；铰接车时分别为前轴

轴中线至中轴轴中线、中轴轴中线至后轴轴中线的距离。

６　后悬：车辆后保险杠至后轴轴中线的距离。

３．３．２　非机动车设计车辆及外廓尺寸应符合表３．３．２的规定。

３．３．２　非机动车设计车辆外廓尺寸

车辆类型 总长（ｍ） 总宽（ｍ） 总高（ｍ）

自行车 １．９３ ０．６０ ２．２５

三轮车 ３．４０ １．２５ ２．２５

　注：总长：自行车为前轮前缘到后轮后缘的距离；三轮车为前轮前缘至车厢后缘的

距离；

总宽：自行车为车把宽度；三轮车为车厢宽度；

总高：自行车为骑车人骑在车上时，头顶至地面的高度；三轮车为载物顶至地面

的高度。

３．４　道路建筑限界

３．４．１　道路建筑限界应为道路上净高线和道路两侧侧向净宽边

线组成的空间界线（图３．４．１）。顶角抹角宽度（Ｅ）不应大于机动

车道或非机动车道的侧向净宽（犠犾）。

９



重
庆
工
程
建
设（ａ）无中间带道路建筑限界

（ｂ）有中间带道路建筑限界

（ｃ）隧道内建筑限界

图３．４．１　道路建筑限界

３．４．２　道路建筑限界内不得有任何物体侵入。

３．４．３　道路最小净高应符合表３．４．３的规定。

表３．４．３　最小净高

车行道

种类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特殊

道路

小客

车专

用道

立交

匝道

自行车

道人

行道

其他

非机动

车道

最小净高

（ｍ）
５．０ ４．５～５．０ ４．５ ４．５ ４．０ ３．５ ４．５～５．０ ２．５ ３．５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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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设计年限

３．５．１　道路交通量达到饱和状态时的道路设计年限为：快速路、

主干路应为２０年；次干路应为１５年；支路宜为１０～１５年；特殊道

路可参照支路或经论证确定。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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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设计交通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以计算或统计调查年平均日交通量（ＡＡＤＴ）作为道路

规划控制交通量。

　　２　应选取预测年度第３０位高峰小时交通量作为设计小时

交通量（ＤＨＶ）。

　　３　应收集早晚高峰小时全部运行方式的交通量和方向分配

系数（Ｄ）。

４．１．２　道路交通量与通行能力按单位时间通过道路某断面的小

客车数计，采用小客车作为标准车型。各种车辆的换算系数应符

合表４．１．２的规定。

表４．１．２　车辆换算系数

车辆类型 小客车 大型客车 大型货车 铰接车

换算系数 １ ２ ２．５ ３．０

４．２　 通行能力

４．２．１　快速路基本路段一条车道的基本通行能力和设计通行能

力应符合表４．２．１的规定。

表４．２．１　快速路基本路段一条车道的通行能力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基本通行能力（ｐｃｕ／ｈ／ｌｎ） ２２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８００

设计通行能力（ｐｃｕ／ｈ／ｌｎ） ２０００ １７５０ １４０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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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其他道路路段一条车道的基本通行能力和设计通行能力

应符合表４．２．２的规定。

表４．２．２　其他道路路段一条车道的通行能力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基本通行能力（ｐｃｕ／ｈ／ｌｎ） １８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６５０ １６００ １４００

设计通行能力（ｐｃｕ／ｈ／ｌｎ） １４００ １３５０ １３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４．３　 设计服务水平

４．３．１　道路服务水平可分为Ａ、Ｂ、Ｃ、Ｄ、Ｅ级，服务水平分级应符

合表４．３．１的规定。

表４．３．１　道路服务水平分级

道路服务水平 犞／犆 运营状态

Ａ ＜０．２５ 自由通行，设计通行能力大，通行速度高

Ｂ ０．２５～０．６ 基本上自由通行，但速度受限于起始段或交通状况

Ｃ ０．６～０．７５ 交通流稳定运行，大部分司机可以选择他们自己需要的行驶速度

Ｄ ０．７５～１．０ 低速稳定运行，运行趋于不稳定，司机难以控制行驶速度

Ｅ ＞１．０ 不稳定运行，小意外导致严重堵车

４．３．２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的设计服务水平应不低于表４．３．

２的规定。支路的设计服务水平不应低于Ｄ级，特殊道路的设计

服务水平可参照支路或经论证确定。

表４．３．２　各等级道路设计服务水平

道路类型
地区分类和道路等级

城镇之间 组团之间 组团之间（重丘） 市区或郊区

快速路 Ｂ Ｂ Ｃ Ｃ

主干路 Ｃ Ｃ Ｄ Ｄ

次干路 Ｄ Ｄ Ｄ Ｄ

４．３．３　信号交叉口服务水平分级应符合表４．３．３的规定，新建

道路应按三级服务水平设计。

３１



重
庆
工
程
建
设

表４．３．３　信号交叉口服务水平分级

服务水平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控制延误（ｓ／ｖｅｈ） ＜３０ ３０～５０ ５０～６０ ＞６０

负荷度Ｖ／Ｃ ＜０．６ ０．６～０．８ ０．８～０．９ ＞０．９

排队长度（ｍ） ＜３０ ３０～８０ ８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３．４　无信号交叉口可分为次要道路停车让行、全部道路停车

让行和环形交叉口三种形式。次要道路停车让行交叉口通行能

力应保证次要道路上车辆可利用的穿越空档能满足次要道路上

交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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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应满足客、货车流和人流的安全与畅

通；体现城市风貌、城市历史和文化传统；为地上地下工程管线和

其它市政公用设施提供空间；满足城市救灾避难和日照通风的

要求。

５．１．２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及设计应符合人与车交通分行，机动

车与非机动车的交通分道的要求。

５．１．３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应占城市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的

１５％２５％，人均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不应小于１２"

／人。

５．１．４　城市道路中各类道路的规划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不同规模城市最高等级道路及设计速度选择宜符合表５．

１．４１规定：

表５．１．４１　城市道路设计速度选择表

规划人口规模

（万人）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特殊道路

≥２００ ６０１００ ４０６０ ３０５０ ２０３０ ≤２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６０８０ ４０６０ ３０５０ ２０３０ ≤２０

５０１００ — ４０６０ ３０４０ ２０３０ ≤２０

２０５０ — ４０５０ ３０４０ ２０３０ ≤２０

≤２０ — ４０５０ ３０４０ ２０３０ ≤２０

　　２　带形城市可参照上一档规划人口规模的城市选择，当城

区长度超过２０ｋｍ时，宜规划布局快速路。当城区长度为２０ｋｍ～

３０ｋｍ时，快速路设计速度宜取值６０ｋｍ／ｈ～８０ｋｍ／ｈ；城区长度超

过３０ｋｍ时，快速路设计速度宜取值８０ｋｍ／ｈ～１００ｋｍ／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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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城市道路红线宽度（含辅路），规划人口规模５０万及以上

城市不应超过７０ｍ，２０５０万的城市不应超过５５ｍ，２０万以下城市

不应超过４０ｍ。

　　４　城市道路红线宽度取值宜符合表５．１．４２的规定，对城市

公共交通、步行与非机动车，以及工程管线、景观等有特殊要求的

城市道路可适当加宽。

表５．１．４２　城市道路红线宽度建议取值

道路分类 快速路
主干路

Ⅰ、Ⅱ Ⅲ
次干路

支路

Ⅰ Ⅱ
特殊道路

双向车道数（条） ４８ ６８ ４６ ２４ ２ — ≤２

道路红线宽度（ｍ） ３５６５ ３５４５ ３０４０ ２５３０ １５２０ ５１５ ７２６

　　５　中心城区内道路系统的密度不宜小于８ｋｍ／ｋｍ
２。

５．２　 城市道路网布局

５．２．１　城市道路网规划应综合考虑城市空间布局的发展与控制

要求、开发密度、用地性质、客货交通流量流向、对外交通等，结合

既有道路系统布局特征，以及地形、地物、河流走向和气候环境等

因地制宜确定。

５．２．２　分片区开发的城市，各相邻片区之间至少应有两条道路

相贯通。

５．２．３　山地重丘陵地区类城市道路网规划应考虑防山洪要求；

地形高差特别大的地区，同一条道路的人行道与机动车道、双向

通行的机动车道可采用路基分离式设置。

５．２．４　当城市更新区域道路网改造时，应兼顾所在区域的历史

文化、地方特色和原有道路网形成的历史，对有历史文化价值的

街道应适当加以保护。

５．２．５　城市不同功能地区的道路密度，应结合用地布局和开发

强度综合确定。居住区和服务型工业区或物流园区道路密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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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小于８ｋｍ／ｋｍ２，商业区与就业集中的中心区道路密度宜为１０

２０ｋｍ／ｋｍ２，一 般 工 业 区、物 流 园 区 道 路 密 度 不 宜 小 于 ４

ｋｍ／ｋｍ２。

５．２．６　道路网络宜按照长方格的形式进行规划，次要道路与主

要道路宜规划成１：２～１：３的长方格，沿主要道路方向应加大交

叉口的间距。

５．２．７　道路交叉口以四路交叉为宜，且相交道路不宜超过４条；

道路宜垂直相交，最小夹角不得小于４５°。

５．２．８　应避免设置断头路、错位的Ｔ字型路口。已有的断头路、

错位Ｔ字型路口，宜逐步改造。

５．３　 城市道路交叉口

５．３．１　城市道路交叉口按交通组织方式可分为立体交叉口和平

面交叉口两大类，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立体交叉口按照交通流特征应分为枢纽立交（立Ａ类）、

一般立交（立Ｂ类）、分离立交（立Ｃ类），其中，立 Ａ类根据交通

流特征又细分为立Ａ１ 类和立Ａ２ 类其分类应符合表５．３．１规定：

表５．３．１　立体交叉口类型划分

立交类型
交通流特征

主要流向 次要流向 一般流向

立Ａ１ 连续流，无交织 连续流，可有交织

立Ａ２ 连续流，可有交织

立Ｂ 连续流 可为间断流 间断流

立Ｃ 相交道路间无机动车交通转换

　　２　综合交叉口平面布局及交通管理措施的交通组织方式，

平面交叉口可分为：

　　平Ａ型—交通信号控制，进口道展宽交叉口；

　　平Ｂ型—减速让行或停车让行标志管制交叉口（简称让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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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口）；

　　平Ｃ型—全无管制交叉口；

　　平Ｄ型—环形交叉口；

　　平Ｅ型—干路中心隔离封闭、支路只准右转通行的交叉口

（简称右转交叉口）；

　　平Ｆ型—交通信号控制，进口道不展宽交叉口。

５．３．２　道路交叉口设计类型选用应符合表５．３．２的规定：

表５．３．２　交叉口交通功能、选型与规划设计标准

道路

类型

相交道路

类型
交通功能

按交通组织方式

类别选型

快

速

路

１）高速公路

以市际高速公路与快速路高速连续交通及

相互间换向交通为主；要求出口匝道交通

量与下游入口匝道通行能力相匹配；行人

必须分层通行。

立Ａ型，枢纽立交

２）快速路

主要流向交通畅通为主，要求高速连续通

行；次要流向车流换向交通为辅，要求出、

入匝道间通行能力相匹配；提供必要的公

交停靠站；行人必须分层通行。

立Ａ型，枢纽立交

立Ｂ型，集散立交

３）主干路

以快速路主线快速连续通行、快速路主干

路间换向集散交通为主，匝道要求通行能

力匹配；提供公交停靠及行人分层通行。

立Ａ型，枢纽立交

立Ｂ型，集散立交

４）次干路

以快速路主线畅通为主，要求高速连续通

行；次干路快速路间必要流向的换向集散

交通为辅，要求匝道通行能力匹配；提供公

交停靠及行人通行。

立Ｂ型，集散立交

立Ｃ型，简单立交

立Ｄ型，分离立交

５）支路
快速路快速连续通行，支路不得与快速路

相接；提供公交停靠及行人通行。
立Ｄ型，分离立交

主

干

路

６）高速公路

以高速公路主线快速连续通行、高速公路

主干路间换向集散交通为主，匝道要求通

行能力匹配；提供公交停靠及行人分层

通行。

立Ａ型，枢纽立交

立Ｂ型，集散立交

８１



重
庆
工
程
建
设

续表５．３．２

道路

类型

相交道路

类型
交通功能

按交通组织方式

类别选型

主

干

路

７）主干路
以主干路主要流向车辆畅通为主，要求

中高速度间断交通；主干路间转向交通

为辅；提供公交停靠与行人通行

平 Ａ 型，信号控制进

口道展宽交叉口

立Ｃ型，宜用下穿型

立交

８）次干路

以主干路畅通及次干路主干路间换向

交通为主，主干路要求中高速度间断交

通；交叉口通行能力要求与转向交通需

求相匹配；提供公交停靠与行人通行。

平 Ａ 型，信号控制进

口道展宽交叉口

９）支路

主干路畅通，要求中高速度连续交通；

支路车辆不直接进入主干路或只准右

转车辆进出主干路；提供公交停靠与行

人通行。

平Ｅ型，右转交叉口

平Ａ型

次

干

路

１０）次干路

主要流向车流次干路为主，要求中等速

度间断交通；次干路间换向交通为辅；

提供公交停靠与行人通行。

平 Ａ 型，信号控制进

口道展宽交叉口

１１）支路

以次干路交通畅通为主，要求中低速度

间断或连续交通；支路低速间断交通；

提供公交停靠与行人通行。

平Ｂ型，让行交叉口

平 Ａ 型，信号控制进

口道展宽交叉口

支

路
１２）支路

以主要流向车辆交通为主，要求低速间

断交通；必要的公交停靠与行人优先

通行。

平Ｂ型，让行交叉口

平 Ｃ 型，无 管 制 交

叉口

平Ｄ型，环形交叉口

平Ｆ型，信号控制进

口道不展宽交叉口

　注：城市道路与公路相交时，一级公路可视为主干路，二、三级公路可视为次干路，四

级公路可视为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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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城市公共交通

５．４．１　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应根据城市发展规模、用地布局和综

合交通规划，在客流预测的基础上，确定公共交通方式、车辆数、

线路网、换乘枢纽和场站设施用地等，并应使公共交通的客运能

力满足高峰客流量的需求。

　　２　不同规模城市的公共交通服务宜使９５％的居民通勤单程

最大出行时耗符合表５．４．１的规定。

表５．４．１　城市公共交通的通勤单程最大出行时间控制要求

规划人口规模（万人） 最大出行时耗（ｍｉｎ）

≥５００ ６０

３００５００ ５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４５

５０１００ ４０

２０５０ ３５

＜２０ ３０

　　３　城市公共汽电车的车辆规模与发展要求，应综合考虑运

载效率、乘坐舒适性和环保要求。

５．４．２　公共交通线网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城市公共交通线路网应综合规划，分级布置。路线走向

与主要客流方向一致，主要客流集散点应设不同交通方式的换乘

枢纽。

　　２　城市道路公共汽电车线网的覆盖率不宜低于９０％。

５．４．３　公共汽电车停靠站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停靠站间距宜为３００５００ｍ。

　　２　换乘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在路段上，同向换乘距离不应大于５０ｍ，异向换乘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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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应大于１００ｍ；对置设站，应在车辆前进方向迎面

错开３０ｍ；

　　　 ２）在道路平面交叉口和立体交叉口上设置的车站，换乘

距离不宜大于１５０ｍ，并不得大于２００ｍ；

　　　 ３）公路客运站、铁路客运站、客运码头等城市对外客运

枢纽宜与城市公共交通枢纽结合设置，换乘距离不宜

大于２００ｍ；

　　　 ４）规划有轨道交通的城市，公共汽电车停靠站宜与轨道

交通站点衔接，换乘距离不宜大于５０ｍ。

　　３　城市快速路及主干路应采用港湾式停靠站，次干路宜采

用港湾式停靠站，支路可采用划线式停靠站。

　　４　在商业繁华地区、对外交通枢纽等人流活动频繁的集散

地附近，宜设置出租车专用上下客区。

５．４．４　各类公共汽电车场站应节约用地，鼓励立体建设。可根

据需求和用地条件，整合停车场与保养场。各类场站用地指标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停车场、保养场、首末站等场站设施应与公共交通发展规

模相匹配，用地应在详细规划中落实。

　　２　停车场、保养场用地指标宜按照每标台１２０ｍ
２１５０ｍ２ 控

制。

　　３　公共汽电车首末站应设置在城市道路红线以外，宜结合

居住区、城市各级中心、交通枢纽等主要客流集散点设置。首末

站用地面积应按照每标台１００ｍ２１２０ｍ２ 控制，单个首末站的用

地面积不宜小于２０００ｍ２，用地条件受限时不得小于１０００ｍ２。

５．５　非机动车交通

５．５．１　非机动车交通是短距离出行的方式，是公共交通的重要

接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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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２　非机动车交通应网络化布局，并可根据道路条件、用地布

局、地形条件、出行需求等设置非机动车专用路。

５．５．３　非机动车交通系统由城市道路的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

专用路、过街设施组成。

５．５．４　非机动车道设计速度不宜高于２０ｋｍ／ｈ；设计速度大于

４０ｋｍ／ｈ的道路，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应设置物理隔离

设施。

５．５．５　单向行驶的非机动车道宽度不应小于１．５ｍ，双向行驶的

宽度不应小于３．０ｍ；非机动车专用道路面宽度应包括车道宽度

及两侧路缘带宽度，单向不宜小于２．５ｍ，双向不宜小于３．５ｍ。

５．５．６　当非机动车道内电动或人力三轮车流量较大时，应适当

增加非机动车道宽度。

５．５．７　非机动车道路的交通环境设计，宜设置安全、照明、遮荫

等设施。

５．６　步行交通

５．６．１　步行交通是最基本的出行方式，各级城市道路红线内应

优先布置步行交通空间。根据地形条件和实际需求，可规划独立

于城市道路系统外的步行专用路。

５．６．２　步行交通系统应安全、连续、方便、舒适。桥梁、隧道、立

体交叉口（含分离立交）宜保障步行交通通道连续。

５．６．３　城市商业集中区域、交通枢纽地区、公共交通站点周边宜

规划多条步行通道顺畅衔接，根据需要设置风雨连廊、电扶梯、垂

直电梯等全龄适宜、四季友好、全天候服务的人性化配套设施。

５．６．４　城市道路连通较困难的区域、不同标高的步行通道，应设

置步行专用路或电扶梯、垂直电梯等连接设施。

５．６．５　人行道通行宽度不宜小于２．０ｍ，公共设施用地和大、中

运量城市公共交通站点８００ｍ范围内的人行道通行宽度不应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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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ｍ，步行专用路通行宽度不应小于１．５ｍ。

５．６．６　城市土地使用强度较高地区，各类步行设施网络密度不

宜低于１４ｋｍ／ｋｍ２，其他地区各类步行设施网络密度不宜低于

８ｋｍ／ｋｍ２。

５．６．７　过街设施最大间距不得超过３００ｍ；主干路及以下级别道

路宜采用平面过街方式。

５．６．８　步行街进出口距公共交通停靠站、非机动车停车场的距

离不宜大于１００ｍ。

５．６．９　道路机动车道数量为六条及以上时，应在人行横道中央

设置行人过街安全岛。

５．７　 城市货运交通

５．７．１　货运道路应能满足城市货运交通的要求，以及特殊运输、

救灾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并与货运流向相结合。

５．７．２　重大件货物、危险品货物以及海关监管等特殊货物应根

据货物属性、运输特征和货运需求规划专用货运通道；可针对重

载运输车辆设置专用爬坡车道。

５．７．３　重大件货物运输通道可适当加宽车道和道路红线宽度、

降低道路纵坡，满足特殊车辆的通行要求。

５．７．４　应加强航空、铁路、水运、公路城市货运枢纽一体化集疏

运道路通道规划建设，城市货运枢纽到达高速公路（或其他高等

级道路）通道的时间不宜超过２０分钟。

５．７．５　过境货运、主要内部货运和特殊货运交通不得穿越城市

中心区，且不宜通过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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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道路横断面设计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道路横断面设计应在城市道路规划的红线范围内进行，

并应根据道路等级与规模、设计速度、交通量、交通组成与特性、

交通组织方式、交通设施、地上杆线、地下管线（管廊）、绿化（生物

滞留设施）、地形等因素合理布置。

６．１．２　横断面应根据长远需要一次性设计，如需分期实施，应考

虑近、远期结合，并预留远期市政管线等附属设施的接口条件。

６．１．３　道路改建设计应采取工程措施与交通管理相结合的

方法。

６．２　横断面布置

６．２．１　道路横断面宽度应结合道路等级，并综合考虑市政管线、

综合管廊、海绵设施、消火栓等配套设施的布局需求进行确定。

６．２．２　快速路应采用双幅路形式，主线宜采用双向６～８车道，

在服务需求较多区段，宜在两侧设置辅道。

６．２．３　主干路一般采用双幅路形式，中心城区一般为双向６车

道。中心城区、区域中心城市主干路可为双向４车道，其他城市

根据实际情况，可采用双向２车道，两侧设置人行道。

６．２．４　次干路一般采用单幅路形式，车行道一般为双向４车道，区

域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可采用２车道，两侧设置人行道。

６．２．５　支路一般采用单幅路形式，车行道为双向２～３车道，两

侧设置人行道。

６．２．６　特殊道路一般采用单幅路形式，车行道不宜超过２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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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７　道路的横断面形式可采用单幅路、双幅路、三幅路及四幅

路（图６．２．７）。

（ａ）单幅路横断面

（ｂ）双幅路横断面图一

（ｃ）双幅路横断面图二

（ｄ）三幅路横断面图

（ｅ）四幅路横断面图

图６．２．７　横断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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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横断面形式的适用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机动车交通量不大，非机动车较少的次干路、支路、特殊

路以及用地不足、拆迁困难的主城区道路可采用单幅路。

　　２　单向两条机动车车道以上，非机动车较少的道路、快速路

和郊区道路以及横向高差大或地形特殊的路段，可采用双幅路。

　　３　机动车交通量大，非机动车多，道路宽度大于或等于４０ｍ

的道路应采用三幅路。

　　４　机动车速高，单向两条机动车车道以上，非机动车多的快

速路与主干路应采用四幅路。

６．２．８　同一条道路宜采用相同形式的横断面。当道路横断面形

式或横断面各组成部分的宽度变化时，应设过渡段，过渡段宜以

交叉口或结构物为起止点。

６．２．９　桥梁、隧道断面形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小桥断面形式及总宽度应与道路相同。大、中桥断面形

式中车行道及路缘带宽度应与道路相同，路侧带宽度可适当减

窄，但人行道宽度不应小于２．５ｍ。应根据城市发展，预留市政管

线通过的空间。

　　２　隧道的车行道及路缘带宽度应与道路相同，中、长隧道应

设检修道，检修道宽度不得小于０．７５ｍ。长隧道中应设紧急停车

带。短隧道人行道宽度可减窄，分隔带宽度可适当减窄，但应大

于或等于１ｍ。分隔带可用交通标线代替，但曲线隧道不得用标

线代替。应根据城市发展，预留市政管线通过的空间。

６．３　 机动车道

６．３．１　各级道路的机动车道宽度应根据车型及设计速度确定。

一条机动车道最小宽度应符合表６．３．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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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３．１　一条机动车道最小宽度

Ｖ（ｋｍ／ｈ） ＞６０ ６０，５０，４０ ３０ ２０

小客车专用车道（ｍ） ３．５０ ３．２５ ３．００ ３．００

大型车或混行车道（ｍ） ３．７５ ３．５０ ３．２５ ３．００

公交车停靠站（ｍ） ３．００

出租车站（ｍ） ２．００

　注：双向六车道路幅、靠中线各一车道宜采用小车道；双向八车道路幅、靠中线各两

车道宜采用小车道。

６．３．２　机动车道路面宽度包括车行道宽度及两侧路缘带宽度。

路缘带具有诱导视线、保证充分发挥车行道功能的作用，设计速

度不小于４０ｋｍ／ｈ的道路均应设置。

　　单幅路与三幅路机动车道上采用临时实体中间分隔物分隔

对向交通时，机动车道路面宽度应包括分隔物与两侧路缘带宽度

（图６．３．２１）。采用双黄线分隔对向交通时，机动车道路面宽度

应包括双黄线宽度（见图６．３．２２）。

图６．３．２１　单幅路、三幅路设中间分隔物时横断面布置图

图６．３．２２　单幅路、三幅路路面中间画双黄线时横断面布置图

６．３．３　在居住密集区、商业区等的城市次干路、支路，机动车道

路面宽度应包括根据需要单独布置的停车带，停车带不得占用车

行道，且应靠右侧布置，宽度不应小于２．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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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非机动车道

６．４．１　主要供自行车行驶的非机动车道，应根据自行车设计交

通量与一条自行车道设计通行能力计算自行车车道数。非机动

车道路面宽度包括数条自行车道宽度及两侧各２５ｃｍ 路缘带

宽度。

　　三幅路或四幅路的非机动车道上如有三轮车行驶时，两侧非

机动车道路面宽度除按设计通行能力计算确定外，还应适当

加宽。

６．４．２　一条非机动车道宽度应符合表６．４．２的规定。

表６．４．２　一条非机动车道宽度

车辆种类 自行车 三轮车

非机动车车道宽度（ｍ） １．０ ２．０

６．５　 路侧带

６．５．１　路侧带包括人行道、绿化带及设施带，其宽度应根据道路

类别、功能、设计行人交通量、绿化、沿街建筑性质及布设公用设

施要求等确定，应满足布置各种管线的需要。

６．５．２　路侧带可由人行道、绿化带、设施带组成，路侧带的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人行道宽度必须满足行人通行的安全和顺畅，由式（６．５．

２）计算，人行道最小宽度应符合表６．５．２１的规定。

ω狆 ＝犖ｗ／犖ｗ１ （６．５．２）

式中：ω狆 ———人行道宽度（ｍ）；

犖ｗ———人行道高峰小时人流量（Ｐ／ｈ）；

犖ｗ１———１ｍ宽人行道的设计通行能力（Ｐ／（ｈ·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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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５．２１　人行道最小宽度

道路性质
人行道最小宽度（ｍ）

市域中心城市 区域性、次区域中心城市、建制镇

快速路、主干路 ３ ３

次干路 ３ ２．５

支　路 ３ ２

商业或文化中心区 ５ ３

火车站、码头、长途汽车站附近路段 ５ ４

高架路（部分路段高架） （可不设人行道）

滨江路 １．５（可设单侧人行道）

盘山路 １．５（可设单侧人行道）

隧　道 １．５（长隧道可不设人行道，仅设检修道）

　注：特殊道路人行道宽度不小于１．５ｍ。

　　２　绿化带净宽度应符合表６．５．２２的规定。当绿化带内设

置雨水调蓄设施时，绿化带的宽度还应满足所设置设施的宽度

要求。

表６．５．２２　绿化带净宽度

绿化种植 绿化带净宽度（ｍ）

灌木丛 ０．８～１．５

单行乔木 １．５～２．０

双行乔木平列 ５．０

双行乔木错列 ２．５～４．０

草皮与花丛 ０．８～１．５

　　３　设施带应包括设置行人护栏、照明灯柱、标志牌、信号灯

等所需宽度。道路宽度较窄及条件困难时，设施带可与绿化带合

并，但应避免各种设施间，以及树木的相互干扰。当绿化带设置

雨水调蓄设施时，应保证绿化带内设施及相邻路面结构的安全，

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和防渗措施。所有设施距车行道边线

的距离即安全带不应小于０．２５ｍ，设施带宽度应符合表６．５．２３

的规定。

９２



重
庆
工
程
建
设

表６．５．２３　设施带宽度

项目 宽度（ｍ）

设置行人护栏 ０．２５～０．５０

设置杆柱 １．０～１．５

　注：如同时设置护栏与杆柱时，宜采用表中设置杆柱项中的大值。

６．６　 分车带

６．６．１　分车带按其在横断面中的不同位置与功能分为中间分车

带（简称中间带，图６．６．１（ａ））及两侧分车带（简称两侧带，图６．６．

１（ｂ））。分车带由分隔带及两侧路缘带组成。

（ａ）中间带 （ｂ）两侧带

图６．６．１　分车带

６．６．２　快速路的上下行机动车道之间必须设置中间分车带，中

间分车带应由分隔带及两侧路缘带组成。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５０ｋｍ／ｈ的主干路应设中间分车带，困难时可采用分隔物。设计

车速小于４０ｋｍ／ｈ的主次干路中间带可采用双黄线分隔。分车带

最小宽度应符合表６．６．２的规定。

表６．６．２　分车带最小宽度

类　　别 中间带 两侧带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路缘带宽度

犠ｍｃ或犠ｍｂ（ｍ）

机动车道 ０．５０ ０．２５ ０．５０ ０．２５

非机动车道 — — ０．２５ ０．２５

安全带宽度

犠ｓｃ（ｍ）

机动车道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５

非机动车道 — — ０．２５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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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６．２

类　　别 中间带 两侧带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侧向净宽

犠１（ｍ）

机动车道 ０．７５ ０．５０ ０．７５ ０．５０

非机动车道 — — ０．５０ ０．５０

分隔带最小宽度犠ｄｍ或犠ｄｂ（ｍ）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分车带最小宽度（ｍ） ２．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２．２５） ２．００

　注：１　安全带宽度指路面边线与一般建筑物限界之间的最小距离，侧向净宽为路缘

带宽度与安全带宽度之和；当设计速度≤４０ｋｍ／ｈ，且条件受限时，可不设置路缘

带，但必须保证侧向净宽要求。

２　两侧带分车带最小宽度中，括号外为两侧均为机动车道时取值；括号内数值

为一侧为机动车道，另一侧为非机动车道时的取值。

３　分隔带宽度不能满足表中要求时，最小宽度按设施带宽度为１ｍ考虑，具体

应用时，应根据设施带实际宽度确定。

４　当分隔带内设置雨水调蓄设施或作为轨道走廊时，其宽度应满足相应要求。

６．６．３　分隔带可用缘石围砌，高出路面２０ｃｍ～４０ｃｍ，宜种植草

皮、灌木绿化。

６．６．４　分离式断面之间的地带可随地形变化灵活处理，不必等

宽，各断面行车道也不必等高，应与地形、景观等相配合，各分离

式断面行车道左侧应设置路缘带及人行道，人行道宽度宜大于或

等于１．０ｍ。

６．６．５　分离式断面宜在适当位置设横向连接道，以供养护、维修

或抢险时使用。

６．６．６　路段的分隔带宽度宜保持相等，当路口因渠化设计需要

变化时，应设置过渡段。

６．６．７　中央分隔带检修开口应设置在通视良好的路段；互通式

立体交叉、隧道、特大桥等设施的前后必须设置开口，开口端部形

状视中央分隔带宽度而定，可采用半圆形或弹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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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路拱曲线与路拱坡度

６．７．１　道路路拱形式应根据路面宽度、路面类型、横坡度等确

定，路拱形式可分为不同方次的抛物线形、直线接不同方次的抛

物线形与折线形等。

６．７．２　路拱设计坡度应根据路面宽度、面层类型、设计速度、纵

坡及气候等条件确定，路拱设计坡度应符合表６．７．２的规定。路

拱坡度一般应采用双向坡面，由路中央向两侧倾斜，并与排水设

施协调。

表６．７．２　路拱设计坡度

路面面层类型 路拱设计坡度ｉ（％）

水泥混凝土、沥青混凝土、沥青碎石 １．５～２．０

沥青贯入式碎（砾）石沥青表面处治 ２．０～２．５

　注：１　快速路路拱设计坡度宜采用大值。

２　纵坡度大时取小值，纵坡度小时取大值。

６．７．３　非机动车道路拱设计坡度可根据路面面层类型按表６．７．

２选用。

６．７．４　人行道横坡度宜采用单面坡，横坡度可为１％～２％。

６．７．５　路肩中路缘带部分的横坡度应与路面相同，其余部分的

横坡度可加大１％～２％。

６．８　 综合管线布置

６．８．１　城市道路新建工程管道（线）应沿道路地下敷设。可采用

直埋敷设，宜采用综合管廊敷设。

６．８．２　规划综合管廊的道路，管廊应与城市道路同步设计。

６．８．３　地下管道（线）应结合类型合并布设。

６．８．４　管网走廊应进行综合管线专项设计，其专项方案须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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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并通过后方可采纳。

６．８．５　管道（线）应尽量布置在人行道下，当人行道上无法布置

时，宜布置在慢车道或非机动车道下，必要时经过论证可布置在

建筑后退红线内。

６．８．６　４车道及４车道以上宽度的道路应在两侧布置雨水管道，

走廊无法保证时可单侧布置。分隔带较宽或车行道为６车道及

以上时，宜双向设置污水管、给水管、天然气管和其它分支接口较

多的管道。当电力线下地敷设时，３５千伏及以上等级的应在道路

下设置电缆隧道（或排管）或综合管廊，１０千伏及以下等级的应在

道路下设置电缆沟或电缆排管；当设置综合管廊时，１０ｋＶ及以下

电力管线宜与通信、广播电视等管线在管廊内同舱集中敷设。

６．８．７　为防止管线增容或新种类管线敷设而重新开挖路面，宜

在立交桥主线接口位置和重要路口处预留综合管廊，快速路、主

干路过街管线应预留过街管廊。

６．８．８　直埋管道（线）或综合管廊应在一定距离设置分支管以满

足道路两侧地块的需要，分支管间距根据地块使用功能确定，一

般布置在路口，当路口间距超过５００ｍ时，每３００ｍ距离应设置过

街支管（廊）。

６．８．９　车行下穿道和人行地通道顶部覆土厚度应考虑布置综合

管线的需要，不宜小于１．５ｍ。

６．９　 缘　石

６．９．１　缘石宜高出路面边缘１０ｃｍ～２０ｃｍ。隧道内线形弯曲路

段或陡峻路段等处，可高出路面２５ｃｍ ～４０ｃｍ，并应有足够的埋

置深度。缘石宽度宜为１０ｃｍ～１５ｃｍ。特大桥上缘石高度应取

大值。

６．９．２　缘石宜采用立式，出入口宜采用斜式或平式。人行道及

人行横道宽度范围内缘石宜做成斜式或平式。在分隔带端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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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的小半径处，缘石宜做成曲线形。

　　缘石材料可采用坚硬石质或水泥混凝土。水泥混凝土抗压

强度不宜低于３０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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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道路平、纵断面设计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道路平面位置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７．１．２　道路平面线形应与地形、地质、水文等结合，并符合各级

道路的技术指标；新建道路还应考虑与两侧地块开发、建筑物出

入口的衔接、与各类管线、轨道、铁路等交叉关系。

７．１．３　道路平面设计应处理好直线与平曲线的衔接，合理地设

置缓和曲线、超高、加宽等。

７．１．４　道路平面设计应根据城市道路规划布局和道路等级合理

地设置交叉口、沿线建筑物出入口、停车场出入口、分隔带断口、

公共交通停靠站位置等。

７．１．５　纵断面设计应结合城市规划控制标高与临街建筑的车辆

出入需要综合确定。

７．１．６　线形设计应平顺、圆滑、视觉连续，纵坡宜缓顺，起伏不宜

频繁。

７．１．７　道路的纵断面设计应综合考虑自然条件，城市用地性质，

道路及区域土石方平衡，汽车运营经济效益等因素，合理确定路

面设计标高。

７．１．８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合行驶的车行道，宜按非机动车爬

坡能力设计纵坡度。

７．２　 视　距

７．２．１　停车视距不应小于表７．２．１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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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２．１　停车视距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停车视距（ｍ） １６０ １１０ ７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７．２．２　会车视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车行道上对向行驶的车辆有会车可能时，应采用会车视距。

其值不应小于表７．２．１中停车视距的两倍。

　　对于凸形竖曲线和立交桥下凹形竖曲线等可能影响行车视

距，危及行车安全的地方，均需验算行车视距。

７．２．３　对向行驶的双车道道路，应根据需要并结合地形，在适当

的位置内设置具有超车视距的路段，超车视距应大于或等于表７．

２．３规定值。

表７．２．３　超车视距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超车视距（ｍ） ５５０ ３５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７．３　 平曲线最小半径

７．３．１　道路的圆曲线半径应采用大于或等于表７．３．１规定的不

设超高最小半径值。当受地形条件限制时，可采用设超高最小半

径一般值，地形条件特别困难时，可采用设超高最小半径极限值。

表７．３．１　圆曲线最小半径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不设超高最小半径（ｍ） 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 ７０

设超高最小半径一般值（ｍ） ６５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８５ ４０

设超高最小半径极限值（ｍ） ４００ ２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７０ ４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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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超　高

７．４．１　圆曲线半径小于表７．３．１不设超高最小半径时，在圆曲

线范围内应设超高，最大超高横坡度应符合表７．４．１的规定。

表７．４．１　最大超高横坡度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８０ ６０，５０ ４０，３０，２０

最大超高坡度（％） ６ ４ ２

７．４．２　超高渐变率和超高缓和段应符合下列规定：

　　超高的过渡方式应根据地形状况、车道数、超高横坡度值、横

断面形式、便于排水、路容美观等因素确定。单幅路路面宽度及

三幅路机动车道路面宽度宜绕中线旋转；双幅路路面宽度及四幅

路机动车道路面宽度宜绕中间分隔带边缘旋转，使两侧车行道各

自成为独立的超高横断面。

　　１　超高渐变率应小于或等于表７．４．２规定值，且不得小于

１／３３０。

表７．４．２　超高渐变率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超高旋转轴位置
中线 １／２２５ １／２００ １／１７５ １／１６０ １／１５０ １／１２５ １／１００

边线 １／１７５ １／１５０ １／１２５ １／１１５ １／１００ １／７５ １／５０

　　２　由直线上的正常路拱断面过渡到圆线上的超高断面时，

必须在其间设置超高缓和段。超高缓和段长度可按式（７．４．２）

计算。

犔犆 ＝犫·Δ犻／ε （７．４．２）

式中：犔ｃ———超高缓和段长度（ｍ）；

犫———超高旋转轴至路面边缘的宽度（ｍ）；

Δ犻———超高横坡度与路拱坡度的代数差（％）；

ε———超高渐变率，超高旋转轴与路面边缘之间相对升降的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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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加　宽

７．５．１　当圆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２５０ｍ时，应在圆曲线内侧加

宽，并应设置加宽缓和段。

７．５．２　加宽缓和段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设置缓和曲线或超高缓和段时，加宽缓和段长度应采用

与缓和曲线或超高缓和段长度相同值。

　　２　不设置缓和曲线或超高缓和段时，加宽缓和段长度应按

加宽侧路面边缘宽度渐变率为１：１５～１：３０，且长度不得小于１０ｍ

的要求设置。受地形条件或其他特殊情况限制时，可将加宽缓和

段的一部分插入曲线，但插入曲线内的长度不得超过加宽过渡段

长度的１／２。

７．６　缓和曲线

７．６．１　直线与圆曲线或大半径圆曲线与小半径圆曲线之间应设

缓和曲线。缓和曲线采用回旋线。缓和曲线长度应大于或等于

表７．６．１１规定值，并应大于或等于超高缓和段长度。

表７．６．１１　缓和曲线最小长度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缓和曲线最小长度（ｍ） ８５ ７０ ５０ ４５ ３５ ２５ ２０

　　设计速度小于４０ｋｍ／ｈ时，缓和曲线可用直线代替。直线缓

和段一端应与圆曲线相切，另一端与直线相接，相接处予以圆顺。

　　圆曲线半径大于表７．６．１２不设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

时，直线与圆曲线可径相连接。

表７．６．１２　不设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不设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ｍ）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００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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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曲线组合

７．７．１　直线、平曲线的布设与连接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６０ｋｍ／ｈ时，直线长度宜满足下列要

求：

　　　 １）同向曲线间的最小直线长度（ｍ）宜大于或等于设计速

度（ｋｍ／ｈ）数值的六倍。

　　　 ２）反向曲线间的最小直线长度（ｍ）宜大于或等于设计速

度（ｋｍ／ｈ）数值的二倍。

　　当设计速度小于６０ｋｍ／ｈ，地形条件困难时，直线段长度可不

受上述限制，但应满足设置缓和曲线最小长度的要求。

７．７．２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４０ｋｍ／ｈ时，半径不同的同向圆曲线

连接处应设置缓和曲线。受地形限制并符合下述条件之一时，可

采用复曲线。

　　１　小圆半径大于或等于不设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

　　２　小圆半径小于不设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但大圆

与小圆的内移值之差小于或等于０．１ｍ；

　　３　大圆半径与小圆半径之比值小于或等于１．５。

７．７．３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４０ｋｍ／ｈ时，长直线下坡尽头的平曲

线半径应大于或等于不设超高的最小半径。在难以实施地段，应

采取防护措施。

　　设计速度小于４０ｋｍ／ｈ，且两圆半径都大于不设超高最小半

径，可不设缓和曲线而构成复曲线。

７．８　平曲线最小长度

７．８．１　平曲线由圆曲线及两端缓和曲线组成。平曲线长度与圆

曲线长度应大于或等于表７．８．１１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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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８．１１　平曲线与圆曲线最小长度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平曲线最小长度（ｍ） １７０ １４０ １００ ８５ ７０ ５０ ４０

圆曲线最小长度（ｍ） ８５ ７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２５ ２０

　　道路中心线转角α小于或等于７°时，平曲线长度应大于或等

于表７．８．１２规定值。

表７．８．１２　小转角平曲线最小长度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平曲线最小长度（ｍ） １２００／α１０００／α ７００／α ６００／α ５００／α ３５０／α ２８０／α

　注：表中α为路线转角值（°），当α小于２°时，按２°计。

７．９　 纵断面设计一般规定

７．９．１　纵断面上的设计高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新建道路的设计高程宜采用道路设计中线处的路面设计

高程，当有中央分隔带时，宜采用中央分隔带外侧边缘线处的路

面设计高程。

　　２　改建道路的设计高程宜按新建道路的规定执行，也可采

用中央分隔带中线或路中线标高。

７．９．２　城市建设范围内的道路防洪标准应与片区规划城市防洪

标准一致，承担国省道功能的道路，其防洪标准应与国省道的防

洪标准一致。

７．９．３　沿河及可能受水浸淹的道路，按设计标高推算的最低侧

路基边缘标高，应高出表７．９．３规定洪水频率计算水位加壅水

高、波浪侵袭高和０．５ｍ的安全高度。沿水库上游岸边的道路，路

基最低侧边缘标高应考虑水库水位升高后地下水位壅升，以及水

库淤积后壅水曲线抬高及浪高的影响。大、中桥桥头引道（在洪

水泛滥范围内）的路基最低侧边缘标高，一般应高于该桥设计洪

水位（并包括壅水和浪高）至少０．５ｍ；小桥涵附近的路基最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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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标高应高于桥（涵）前壅水水位至少０．５ｍ（不计浪高）。

表７．９．３　路基设计洪水频率

道路等级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特殊道路

设计洪水频率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２５ １／１０

７．１０　 纵　坡

７．１０．１　机动车道最大纵坡应符合表７．１０．１的规定，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表７．１０．１　机动车道最大纵坡限值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最大纵坡一般值（％）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最大纵坡极限值（％） ４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２

　　１　 新建道路应采用小于或等于最大纵坡一般值；改建道路、

受地形条件或特殊情况限制时，最大纵坡值可适当增加，但不应

超过最大纵坡极限值。

　　２　设计速度小于５０ｋｍ／ｈ的主干路，受地形条件或交叉口使

用要求限制时，经技术经济论证，最大纵坡可增加１％２％。

　　３　道路改建中，利用原有道路，设计速度小于或等于４０ｋｍ／

ｈ时，经技术经济论证，最大纵坡可增加２％３％。

７．１０．２　道路最小纵坡度应大于或等于０．５％，困难时可大于或

等于０．３％，遇特殊困难时纵坡度小于０．３％时，应设置锯齿形边

沟或采取其他排水措施。

７．１０．３　桥上及桥头路线的纵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桥梁及其引道的平、纵、横技术指标应与路线总体布设相

协调。

　　２　小桥与涵洞处的纵坡应按路线规定进行设计。

　　３　大、中桥上的纵坡不宜大于４％，桥头引道纵坡不宜大于

５％，引道紧接桥头部分的线形应与桥上线形相配合，其长度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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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３秒设计速度行程长度。

　　４　位于非机动车交通较多的地段，桥上及桥头引道纵坡均

不得大于３％。

７．１０．４　隧道内路线的纵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隧道内的纵坡应大于０．５％并小于３％，短于１００ｍ的隧

道可不受此限。

　　２　当受条件限制时，经技术经济论证后，快速路、主干路上

的中、短隧道最大纵坡可以适当加大，但最大纵坡不超过５％；次

干路、支路最大纵坡不超过６％。

　　３　隧道内不小于３秒设计速度行程长度与隧道外不小于３

秒设计速度行程长度范围内的平、纵线形应一致。隧道洞口外与

之相连接的路段应设置距洞口不小于３秒设计速度行程长度，且

不小于５０ｍ的过渡段，以保持横断面过渡的顺适。

７．１０．５　非机动车车行道纵坡度不得大于３．５％。

７．１０．６　连续上坡（或下坡）路段，相对高差为２００～５００ｍ时平均

纵坡不宜大于５．０％。

７．１１　 坡　长

７．１１．１　道路纵坡的最小坡长应符合表７．１１．１规定。

表７．１１．１　最小坡长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最小坡长（ｍ）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３０ １１０ ８５ ６０

７．１１．２　道路不同纵坡的最大坡长应符合表７．１１．２的规定。

　　１　快速道路、主干路，由几个连续上坡（或下坡）路段组合而

成时，应采用７．１０．６条规定的平均纵坡进行检验。

　　２　道路连续上坡或下坡时，应在不大于表７．１１．２所规定的

纵坡长度范围内设置缓和坡段。缓和坡段的纵坡不应大于３％，

其长度不应小于表７．１１．１最小坡长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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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１１．２　不同纵坡最大坡长 （犿）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纵坡（％）

４ ７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

５ — ７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７ — — ４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８ — — —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９ — — — — ２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０ — — — — — １５０ ２００

１１ — — — — — — １５０

１２ — — — — — — １００

７．１１．３　非机动车车行道纵坡大于或等于２．５％时，坡长应小于

或等于表７．１１．３规定值。

表７．１１．３　非机动车车行道纵坡限制坡长（犿）

车种

坡度（％）
自行车 三轮车

３．５ １５０ —

３．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５ ３００ １５０

７．１２　 爬坡车道

７．１２．１　快速路、主干路纵坡大于或等于５％，载重汽车上坡运行

速度、路段通行能力等受纵坡影响严重的路段，应对其上坡运行

速度的降低值和设计通行能力进行验算，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

宜在上坡方向行车道右侧设置爬坡车道：

　　１　沿上坡方向载重汽车的运行速度降低到表７．１２．１的容

许最低速度以下时，宜设置爬坡车道。

　　２　上坡路段的设计通行能力小于设计小时交通量时，宜设

置爬坡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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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六车道及其六车道以上的道路，一般不设置爬坡车道。

表７．１２．１　上坡方向容许最低速度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容许最低速度（ｋｍ／ｈ） ５５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５

７．１２．２　需设置爬坡车道的路段，应对设置爬坡车道方案与改变

主线纵坡不设爬坡车道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改建工程还应进

行交通延误和事故调查，论证设置爬坡车道的效益费用比。

７．１２．３　爬坡车道的超高值应符合表７．１２．３的规定。超高横坡

的旋转轴为爬坡车道内侧边缘线。

表７．１２．３　爬坡车道的超高值

主线的超高坡度（％） ６ ４ ２

爬坡车道的超高坡度（％） ５ ３ ２

７．１２．４　快速路、主干路爬坡车道长度大于５００ｍ时，应在其右侧

按规定设置紧急停车带。

７．１２．５　爬坡车道的长度与起、终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爬坡车道的长度应与主线相应纵坡长度一致。

　　２　爬坡车道起点、终点处应按规定设置分流、合流渐变段，

其长度应大于或等于表７．１２．５１规定值。

表７．１２．５１　爬坡车道渐变段长度

道路类别 分流渐变段长度（ｍ） 合流渐变段长度（ｍ）

快速道路 １００ １５０～２００

主干路 ５０ ９０

　　３　爬坡车道终点附加长度（不包括终点渐变段长度）应大于

或等于表７．１２．５２规定值。

表７．１２．５２　爬坡车道终点附加长度

附加段纵坡（％） 下坡 平坡
上坡

０．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附加长度 （ｍ）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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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３　合成坡度

７．１３．１　道路最大合成坡度值不得大于表７．１３．１规定值。

表７．１３．１　道路最大合成坡度

设计车速 （ｋｍ／ｈ） １００，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合成坡度值 （％） ９ ９．５ ９．５ １１ １２ １３

　　 合成坡度计算公式：犻Ｈ＝ 犻
２
犺＋犻

２
槡 狕

７．１３．２　各级道路最小合成坡度不宜小于０．５％。在超高过渡的

变化处，合成坡度应大于０％。当合成坡度小于０．５％时，则应采

取综合排水措施，保证路面排水畅通。

７．１４　 竖曲线

７．１４．１　各级道路在纵坡变更处均应设置竖曲线，竖曲线的形式

可采用抛物线或圆曲线。各级道路竖曲线半径及最小长度应符

合表７．１４．１的规定。

表７．１４．１　竖曲线半径及其最小长度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凸形

竖曲线半径（ｍ）

一般值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７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极限值 ６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９００ ４００ ２５０ １００

凹形

竖曲线半径（ｍ）

一般值 ４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５０ ７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极限值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００ ４５０ ２５０ １００

竖曲线长度

（ｍ）

一般值 ２１０ １７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９０ ６０ ５０

极限值 ８５ ７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２５ ２０

　 注：表中所列“一般值”为正常情况下采用的最小值；“极限值”为条件受限制时，可

采用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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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５　 平、纵线形组合

７．１５．１　道路线形组合应满足行车安全、舒适以及与沿线环境、

景观协调的要求，并保持平面、纵断面两种线形的均衡，重要路段

或复杂路段宜作路线透视图或全景透视图。

７．１５．２　平、纵线形组合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１　平、纵面线形组合设计应使线形与自然环境和景观相配

合、协调。在视觉上自然地引导驾驶员的视线。急弯、反向曲线

或挖方边坡均应考虑视线的诱导，避免遮断视线。

　　２　当平曲线与竖曲线半径均大时，平、竖曲线宜重合，且平

曲线稍长于竖曲线。但平曲线与竖曲线半径均小时，不得重合。

平曲线缓而长，且竖曲线坡差小于１％时，平曲线中可包含多个竖

曲线。

　　３　为使平面和纵断面线形均衡，竖曲线半径宜大于平曲线

半径的１０～２０倍以上。随着平曲线半径的增大，竖曲线半径的

增大倍数也宜增加。

　　４　应合理选择道路的纵坡度和横坡度，以保持排水通畅，而

不形成过大的合成坡度。

７．１５．３　平、纵线形设计中应避免下列组合：

　　１　小半径的平曲线起、终点不得设在或接近凸形竖曲线顶

部和凹形竖曲线底部。

　　２　长平曲线内不得设置短的竖曲线；长竖曲线内也不得设

置短的平曲线。

　　３　凸形竖曲线的顶部和凹形竖曲线的底部，不得同反向平

曲线的拐点重合。

　　４　直线上的纵面线形应避免出现驼峰、暗凹、跳跃、断背等

使驾驶者视觉中断的线形。

　　５　直线段内不得插入短的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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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小半径竖曲线不宜与回旋曲线相互重叠。

　　７　避免在长直线上设置坡陡或曲线长度短、半径小的凹型

竖曲线。

　　８　应避免急弯与陡坡相重合。

　　９　应避免短的平曲线与短的凸型竖曲线组合。

　　１０　应避免驾驶者在行驶视野内看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平

曲线或竖曲线。

　　１１　应避免平曲线与竖曲线错位的组合。

７．１６　纵面线形设计的一般规定

７．１６．１　纵坡值的运用应遵循下列原则：

　　１　各级道路应避免采用最大纵坡值和纵坡限制长度。只有

在越岭线中为争取高度、缩短路线长度或避开工程艰巨地段等不

得已时，方可采用。

　　２　纵坡以平、缓为宜，路堑地段最小纵坡不宜小于０．５％。

　　３　连续上坡（或下坡）路段，应符合平均纵坡的规定并采用

运行速度对通行能力与行车安全进行检验。

　　４　路线交叉处前后的纵坡应平缓。

７．１６．２　纵坡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平原地形道路的纵坡应均匀、平缓。

　　２　丘陵地形道路的纵坡应避免过分迁就地形而起伏过大。

　　３　山区沿河线道路，应采用平缓的纵坡，坡长不宜超过规定

的限值，纵坡不宜大于６％。

　　４　山区越岭线道路纵坡应力求均匀，不应采用极限或接近

极限的坡度，更不宜连续采用极限长度的陡坡夹短距离缓坡的纵

坡线形。越岭展线不宜设置反坡。

　　５　山区山脊线道路和山腰线道路，除结合地形不得已时采

用较大的纵坡外，在可能条件下应采用平缓的纵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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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６．３　竖曲线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竖曲线应选用较大的半径。当地形条件受限制时，应采

用大于或接近于竖曲线最小半径的“一般值”；地形条件困难不得

已时方可采用“极限值”。

　　２　当设计车速大于４０ｋｍ／ｈ并且有条件时，宜采用大于等

于表７．１６．３所列视觉所需要的最小竖曲线半径值。

　　３　相邻纵坡之代数差小时，应采用大的竖曲线半径。

表７．１６．３　视觉所需要的最小竖曲线半径值

设计速度犞（ｋｍ／ｈ）
竖曲线半径（ｍ）

凸形 凹形

１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０ １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６０ ９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５０ ６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７．１６．４　相邻竖曲线的衔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同向竖曲线间，特别是同向凹形竖曲线之间，当竖曲线半

径小于１００００ｍ时，如直线坡段不长，宜合并设置为单曲线或复

曲线。

　　２　反向竖曲线间宜插入直线坡段，亦可直接连接，直坡段的

长度应大于３秒设计速度的行程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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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平面交叉口规划及设计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平面交叉口的规划设计必须考虑其在道路网中的作用、

相关联的其它平面交叉及路段等多种条件间的平衡关系。

８．１．２　城市道路交叉口应按城市规划道路网设置。道路相交时

宜采用正交，必须斜交时交叉角应大于或等于４５°，尽量避免错位

交叉、五路及五路以上交叉和畸形交叉。

８．１．３　交叉口设计应根据相交道路的功能、性质、等级、设计速

度、设计小时交通量、流向及自然条件等进行。如分期建设，前期

工程应为后期扩建预留用地。

８．１．４　交叉口转角处的人行道铺装宜适当加宽，并恰当组织行

人过街。快速路的重要交叉口应修建人行天桥或人行地道；主干

路上的重要交叉口宜修建人行天桥或人行地道。

８．１．５　交叉口设计必须充分考虑与交通信号和各种交通规则的

结合。

８．１．６　交叉口的竖向设计应符合行车舒适、排水迅速和美观的

要求。

８．１．７　交叉口设计应能遵循规范车辆、行人轨迹的基本原则，确

保车辆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安全、高效地驶入、交汇、转弯、交叉

和离开。

８．１．８　平面交叉应在进出口道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以增设

车道。

８．１．９　主干路与主干路相交时，宜采用平交。当进入主干路与

主干路交叉口的现有交通量超过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ｐｃｈ／ｈ，相交道路为

四条车道以上，且对平面交叉口采取改善措施、调整交通组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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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缓解交通拥挤时，可设置立体交叉，并妥善解决设置立体交

叉后对邻近平面交叉口的影响。

８．１．１０　平面交叉口设计应包括：进出口道车道数、进出口道车

道宽度和人行道宽度；车道功能划分、交通流导行轨迹、交通岛等

交通渠化设计；公交停靠站；停车线位置和行人过街横道宽度和

位置；视距三角形；竖向设计；各类标志布置以及信号配时基本方

案设计等。

８．２　 平面交叉口的分类

８．２．１　平面交叉口按相交道路的等级可分为以下六类：

　　１　主———主交叉口；

　　２　主———次交叉口；

　　３　主———支Ｉ交叉口和主———支ＩＩ（ＩＩＩ）交叉口；

　　４　次———次交叉口；

　　５　次———支Ｉ交叉口和次———支ＩＩ（ＩＩＩ）交叉口；

　　６　支Ｉ———支Ｉ交叉口、支Ｉ———支ＩＩ（ＩＩＩ）交叉口、支ＩＩ

（ＩＩＩ）———支ＩＩ（ＩＩＩ）交叉口。

８．２．２　平面交叉口按交叉口形状可分为三路交叉口、四路交叉

口和多路交叉口。

８．２．３　平面交叉口的应用类型可分为 Ａ、Ｂ、Ｃ、Ｄ、Ｅ、Ｆ六类：平

面交叉口的应用类型的确定应符合表８．２．３的规定。

表８．２．３　平面交叉口应用类型

相交道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Ｉ级 ＩＩ、ＩＩＩ级

主干路 Ａ Ａ Ａ、Ｅ Ｅ

次干路 — Ａ Ａ Ａ、Ｂ、Ｅ

支路
Ｉ级 — — Ａ、Ｂ、Ｄ Ａ、Ｂ、Ｃ、Ｄ、Ｆ

ＩＩ、ＩＩＩ级 — — — Ａ、Ｂ、Ｃ、Ｄ、Ｆ

　注：Ａ型———交叉口展宽及信号控制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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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型———设有让路标志或停车标志的优先控制交叉口；

Ｃ型———不设控制交叉口；

Ｄ型———环形交叉口；

Ｅ型———干路中心隔离带封闭、支路只准右转通行的交叉口；

Ｆ型———交叉口不展宽及信号灯交叉口。

８．３　不同形状交叉口的交通组织原则

８．３．１　多路交叉口应简化交叉口的车流，必要时可禁行部分次

要流向，利用路网疏解，或采用信号灯控制组织交通，确保交叉口

的通畅及达到应有的服务水平。

８．３．２　四路交叉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道路交叉口的规划和设计应尽量保证相交道路正交。

　　２　受条件限制不得已而采用斜交时，应根据交叉口条件及

各向车流的大小，合理地组织交通。必要时可禁行部分次要流

向，利用路网疏解，以确保主要车流的安全与通畅。

　　３　当相交道路中有次干路及其以上等级道路时，应避免错

位交叉。

８．３．３　三路交叉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三路交叉口的两种典型形式为正交“Ｔ形”（θ≥７５°）和“Ｙ

形”（θ＜４５°）。正交“Ｔ形”交叉口可各向互通，“Ｙ形”交叉口应禁

止大偏转方向的左转车流及渠化小偏角方向的右转车流。

　　２　斜交的“Ｔ形”交叉口（４５°≤θ＜７５°），当大偏角转向的左

转车流较小时，宜采用“Ｙ形”交叉口的交通组织形式。否则宜采

用“Ｔ形”交叉口的交通组织形式。

８．４　平面交叉口的设计参数

８．４．１　交叉口范围内主要道路宜采用直线，当采用曲线时，其平

曲线宜采用大于不设超高的最小平曲线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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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２　平面交叉口设计速度应采用车辆通过交叉口进口道及过

出口道后的行驶速度。一般取路段车速的０．５～０．７倍，直行车

流取高值，左、右转向车流取低值。

８．４．３　交叉口转角处的缘石宜做成圆曲线或复曲线。三幅路、

四幅路交叉口的缘石转弯最小半径应满足非机动车行车要求；单

幅路、双幅路交叉口路缘石转弯半径应符合表８．４．３的规定。

表８．４．３　路缘石转弯半径

右转弯设计速度（ｋｍ／ｈ） ３０ ２５ ２０ １５

推荐转弯半径（ｍ） ２５～３０ １５～２０ １０～１５ ５～１０

　注：稳静化设计时应取下限值。

８．４．４　平面交叉口处，小客车车行进口道宽度道可采用３．０ｍ，

并不得小于２．５ｍ；混行车和铰接车通行的车道在左、右转专用车

道宜采用３．２５ｍ，并不得小于３．０ｍ。

８．４．５　平面交叉口的间距应根据道路网规划、道路等级、性质、

设计速度、设计交通量及高峰期间最大阻车长度确定，长度不宜

过短。

８．４．６　平面交叉口应符合视距三角形（图８．４．６）停车视距的规

定。视距三角形范围内，不应有妨碍机动车驾驶员识别与判断的

障碍物。

（ａ）十字形交叉口 （ｂ）Ｘ形交叉口

图８．４．６　交叉口视距三角形

８．４．７　平面交叉口竖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综合考虑行车舒适、排水通畅、工程量和美观等因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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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交叉口设计标高。交叉口竖向设计应遵守下列原则：

　　１　两条道路相交，主要道路的纵坡宜保持不变，次要道路纵

坡服从主要道路。

　　２　交叉口设计范围内的纵坡度，宜小于或等于３％。困难情

况下应小于或等于４％。支路接主干路，且支路右进右出时，不受

此限。

　　３　交叉口竖向设计标高应与四周建筑物的地坪标高协调。

８．４．８　平面交叉口的渠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渠化原则

　　　 １）应根据交通量、流向，增设交叉口进口道的车道数。

　　　 ２）交叉口交通岛的设置应有效地引导车流顺畅行驶，避

免误行。

　　　 ３）进、出口道分隔带或交通标线应根据渠化要求布置，

并应与路段上的分隔设施衔接。

　　２　交叉口的拓宽及渠化

　　　 １）高峰小时一个信号周期进入交叉口左转车辆多于３

或４辆（小交叉口为３，大交叉口为４）时，应增设左转

专用车道。高峰小时一个信号周期进入交叉口右转

车多于４辆时，应增设右转专用车道。

　　　 ２）根据交叉口形状、交通量、流向和用地条件设置交通

岛。交通岛应以缘石围砌。人行横道处缘石高度可

降为零。

　　３　 车道数的平衡

　　　 １）进口道

　　交叉口进口道车道数及车道配置可根据表８．４．８１确定。当

相交道路为双向４车道时，进口道宜为４车道，且不应小于３车

道；当相交道路为双向６车道时，进口道宜采为６车道，且不应少

于５车道。支路与次干路相交时，支路进口道宜为２车道。主干

路与次干路直行车道数（包括直左或直右）不应少于路段车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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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４．８１　进口道车道数和车道配置

相交道路等级

道路等级及进口车道分类
主干路 次干路 支　路

主干路

直行车道数
与路段

车道数一致

与路段

车道数一致

与路段

车道数一致

右转车道数 １～２ １ ０～１

左转车道数 １～３ １～２ １

次干路

直行车道数
不少于

路段车道数

不少于

路段车道数

与路段

车道数一致

右转车道数 １ ０～１ ０～１

左转车道数 １～２ １ ０～１

支　路

直行车道数 １～３ １～３ １～２

右转车道数 ０～１ ０～１ ０～１

左转车道数 ０～１ ０～１ ０～１

　注：本表适用于“十”字交叉口的情况，其他类型的交叉口应视不同的车流大小和方

向进行布置。

　　当无交通流量时，新建平面交叉口进口道规划红线宽度增加

值和展宽长度可根据表８．４．８２确定。

表８．４．８２　进口道规划红线宽度增加值和展宽长度

相交道路

交叉口

规划红线

宽度增加值（ｍ）

进口道规划红线长度（ｍ）

展宽段长度（ｍ） 展宽渐变段长度（ｍ）

—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Ⅰ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Ⅰ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Ⅰ

主－主交叉口 ８～１０ — — ６０～１００ — — ３０～５０ — —

主－次交叉口 ５～８ ５～８ — ５０～８０４０～６０ — ２０～４０２０～４０ —

主－支交叉口 ３～５ — ３～５ ４０～６０ — ３０～４０１５～３０ — １５～３０

次－次交叉口 — ５～８ — — ４０～６０ — — １５～３０ —

次－支交叉口 — ３～５ ３～５ — ３０～５０２５～３５ — １５～３０１５～３０

支－支交叉口 — — ３～５ — — ２０～３０ — — １５～３０

　注：１．相邻两交叉口之间展宽段和展宽渐变段长度之和接近或超过两交叉口的距

离时，应将本路段作一体化展宽。

２．跨河桥梁两侧亦应作相应展宽，展宽段和展宽渐变段长度，按道路类别参照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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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出口道

　　出口道由基本车道和附加车道组成。基本车道通行来自不

同进口道的直行和左转车流，附加车道通行来自相邻进口道的右

转车流。

　　①基本车道

　　ａ、车道数

　　基本车道的车道数不得少于其下游的路段车道数。对于新

建交叉口或改建交叉口，出口道的基本车道数应与上游各进口道

同一信号相位流入的最大进口车道数相匹配。受工程条件限制

的治理性交叉口，出口道的基本车道数只允许比上游各进口道同

一信号相位流入的最大进口车道数少１条。

　　ｂ、线形

　　出口道基本车道的线形应与下游路段车道的线形良好地衔

接，线形标准不低于路段计算行车速度的０．７倍的要求。

　　②附加车道

　　ａ、附加车道的功能及布置

　　出口道为干路，相邻进口道设置专用右转车道时，应设置附

加车道。附加车道的功能有二：一是避免右转车对来自上游进口

道直、左车流行驶的干扰，确保这些直、左车流畅地驶离交叉口；

二是作为加速车道，消除右转车流与上游进口道直行车流之间的

速度差。

　　附加车道布置在基本车道的右侧。

　　ｂ、附加车道的长度

　　附加车道的长度根据右转车加速要求计算确定，但不应小于

６０ｍ，即能保证出口道上基本车道的车流在６０ｍ范围内不受右转

车的干扰。附加车道长度的计算，初速度和末速度分别取路段设

计车速的０．５倍和０．８５倍。附加车道的长度可根据表８．４．８３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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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４．８３　附加车道的长度

路段设计速度（ｋｍ／ｈ） ６０ ５０ ４０及其以下

附加车道计算初速度（ｋｍ／ｈ） ３０ ２５ ２０

附加车道计算末速度（ｋｍ／ｈ） ５１ ４２．５ ３４

附加车道的长度（ｍ） １１０ ６５ ６０

　　ｃ、附加车道过渡段长度

　　附加车道过渡段长度按车辆在路段计算行车速度下３ｓ的行

驶距离计算确定，附加车道过渡段长度可根据表８．４．８４确定：

表８．４．８４　附加车道过渡段长度

路段设计速度（ｋｍ／ｈ）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过渡段长度（ｍ） ５０ ４２ ３４ ２５

　　４　交叉口的进口道设右转专用车道时，右侧横向相交道路

的出口道应设加速车道。右转专用车道长度应保证右转车不受

相邻停候车队长度的影响；加速车道应保证加速所需长度。两者

均应调查后计算确定。

　　５　停止线位置应靠近交叉口，但应保证该方向的绿灯尾不

干扰侧向绿灯头直行车顺利通过。停止线在人行横道后至少１ｍ

处，并应与相交道路中心线平行。

　　６　交通岛

　　交通岛可按使用要求分别采用导流岛或安全岛。

　　　 １）导流岛应根据交叉口交通渠化要求及各流向车流的

安全行驶轨迹设计。渠化的线路应简单明了。

　　　 ２）交叉口内应把各流向交通流行驶轨迹所需空间之外

的多余面积用标线或实体构筑导向交通岛。

　　　 ３）导向交通岛间导流车道的宽度应适当，应避免因过宽

所引起的车辆并行、抢道；右转专用车道应按转弯半

径大小设计车道加宽。

　　　 ４）交通岛不应设在竖曲线顶部。

　　　 ５）交通岛宜先用标线画出，实施一阶段后，按实际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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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轨迹作调整，再做成永久性的实体交通岛。

　　　 ６）交通岛面积不宜小于７．０ｍ
２，面积窄小时，可采用路

面标线表示。

　　　 ７）导流交通岛边缘的线形为直线与圆曲线的组合，需要

时，导流交通岛可兼作为行人过街安全岛使用。

　　　 ８）交通岛端部应醒目明了，并在外形上能诱导车辆前进

的方向。楔形端部应做成圆形；行车道到楔形端部的

内移距，应根据交通岛的大小和位置确定。

　　　 ９）交通岛的几何尺寸应符合相关规定。

　　导流岛边缘的线形为直线与圆曲线的组合，其端部最小圆曲

线半径为０．５ｍ（图８．４．８１）。

图８．４．８１　偏移距、内移距及端部圆曲线半径最小值

　　导流岛端部偏移距Ｓ１、Ｓ２、Ｓ３，内移距Ｑ１、Ｑ２，应根据行车速

度、岛的大小和公路等级，可按表８．４．８５、８．４．８６选用。当导流

岛特别大时，导流岛端部内移距在主要道路一侧按１／１０～１／２０

过渡，在次要道路一侧按１／５～１／１０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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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４．８５　导流岛偏移距、内移距

设计速度

（ｋｍ／ｈ）

偏移距（ｍ）

Ｓ１ Ｓ２ Ｓ３

内移距（ｍ）

Ｑ１ Ｑ２

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６０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５０ １．００ ０．７５

５０以下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表８．４．８６　导流岛端部半径

Ｒ０（ｍ） Ｒ１（ｍ） Ｒ２（ｍ）

０．５ ０．５～１．０ ０．５～１．５

　　导流岛各部分要素（图８．４．８２）最小尺寸应符合表８．４．８７

的规定。

（ａ）只分隔交通流时 （ｂ）设置设施时

（ｂ１）兼做安全岛时 （ｂ２）兼做安全岛时

图８．４．８２　导流岛各部分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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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４．８７　导流岛各要素的最小值

图示 （ａ） （ｂ） （ｃ）

要素 犠ａ 犔ａ 犚ａ 犠ｂ 犔ｂ 犚ｂ 犠ｃ 犔ｃ

最小值（ｍ） １．５ ５．０ ０．５ ２．０ （ｂ＋３） ０．５ （Ｄ＋１．５） ５．０

　　７　转向弯道

　　转向弯道是指渠化路口供转向且与主线分离之车道。

　　　 １）转向弯道内缘最小半径Ｒｍｉｎ及超高率ｉ宜大于表８．４．

８８的规定。

表８．４．８８　转向弯道超高率

内缘半径Ｒ

（ｍ）

转向弯道超高率ｉ（％）

犞ｄ＝２５ 犞ｄ＝３０ 犞ｄ＝４０ 犞ｄ＝５０ 犞ｄ＝６０

５００ ＮＣ 犖犆 犖犆 犖犆 ２．０

４００ 犖犆 犖犆 犖犆 犚犆 ２．５

３００ 犖犆 犖犆 犖犆 ２．０ ３．５

２００ 犖犆 犖犆 犖犆 ２．５ ５．０

１５０ 犖犆 犖犆 ＲＣ ３．５ ６．５

１２０ 犖犆 犖犆 ２．０ ４．０ ８．０

１００ 犖犆 犖犆 ２．０ ５．０ Ｒｍｉｎ＝１１５

８０ 犖犆 犖犆 ２．５ ６．０ —

６０ 犖犆 犖犆 ３．５ Ｒｍｉｎ＝８０ —

５０ 犖犆 犖犆 ４．０ — —

４０ 犖犆 犚犆 Ｒｍｉｎ＝４５ — —

３０ 犖犆 ２．０ — — —

２５ 犚犆 ２．０ — — —

２０ ２．０ Ｒｍｉｎ＝２５ — — —

— Ｒｍｉｎ＝１５ — — — —

　　　 ２）上表中粗线以上可不设缓和曲线。设缓和曲线时，其

长度不得短于超高渐变长度。

　　　 ３）转向弯道复曲线之相邻两圆，大圆半径不得大于小圆

半径之两倍。复曲线中每一个曲线段最短长度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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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表８．４．８９的规定。

表８．４．８９　转向弯道圆曲线最短长度

曲线半径Ｒ（ｍ）
转向弯道圆曲线段最短长度（ｍ）

容许最小值 建议值

≥１５０ ４０ ６０

１２０ ３５ ５０

１００ ３０ ４５

８０ ２５ ４０

６０ ２０ ３５

５０ １８ ３０

４０ １５ ２５

３０ １２ ２０

２０ １０ １５

设计速度２５ｋｍ／ｈ以下之转向弯道应依据设计车辆转向轨距

设计，不受表８．４．８９的限制。

　　　 ４）转向弯道终端区，弯道与主路之横向坡差，不得大于

表８．４．８１０的规定。一般情况宜采用建议值。

表８．４．８１０　转向弯道终端区横向坡差

转向弯道终端Ｖｄ（ｋｍ／ｈ）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横向坡差（％）
容许最大值 ８ ７ ６ ５

建议值 ５ ５ ５ ４

　　　 ５）转向弯道宽度

　　①设计交通状况根据行车运转、主要设计车种，可分为４种

（表８．４．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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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４．８１１　转向弯道设计交通状况

行车运转 主要设计车种 设计交通状况代号

单车道不超车
小型汽车

普通汽车

１Ａ

１Ｂ

双车道行车
小型汽车－普通汽车

普通汽车－普通汽车

３Ａ

３Ｂ

　　②转向弯道最小全宽应符合表８．４．８１２的规定。

表８．４．８１２　转向弯道平曲线最小全宽

内缘半径Ｒ

（ｍ）

转向弯道平曲线最小全宽（ｍ）

单车道不超车 双车道行车

１Ａ １Ｂ ３Ａ ３Ｂ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３５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５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５

２０

１５

３．７

３．８

３．８

３．８

３．８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７

５．０

５．５

４．２

４．３

４．３

４．３

４．４

４．４

４．５

４．５

４．６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２

５．５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５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０

８．２

８．５

８．９

９．５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９

９．０

９．３

９．６

１０．２

８．４．９　人行横道及分隔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人行横道

　　　 １）人行横道设置原则

　　①人行横道应与行人自然流向一致，避免过街人流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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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行。

　　②人行横道应尽可能与车行道垂直，使行人过街的距离

最短。

　　③人行横道应尽量靠近交叉口，以缩小交叉区域，减少车辆

通过交叉口的时间。

　　④人行横道应尽量设置在驾驶员容易看清的位置。

　　⑤ 对于机动车道数较多，中央分隔带宽２．５ｍ以上的交叉

口，可在中央分隔带设置人行过街安全岛，必要时增设行人（两次

过街）专用信号。

　　　 ２）人行横道的宽度

　　人行横道的宽度与过街行人数及信号周期相关，主、次干路

和支路的人行横道宽度分别不应小于５．０ｍ和３．０ｍ，并以１ｍ为

宽度增减单位。

　　　 ３）人行横道设置的有关技术要求

　　①人行横道应平行于路段人行道的延长线并适当后退，在右

转机动车容易与行人发生冲突的交叉口，后退距离宜取３ｍ～４ｍ。

　　②有中央分隔带的道路，人行横道应设置在分隔带端部向后

１ｍ～２ｍ处。

　　③相邻两条人行横道之间应具有不小于机动车车身长的距

离，确保右转车因避让行人而停车时，不侵占人行横道。

　　④人行横道及与之衔接的人行道或交通岛交接处宜做成坡

道，且不得有任何阻碍行人行走的障碍物。

　　　 ４）行人穿越城市主次干路的流量较大且不宜设置行人

过街天桥或地道的交叉口，在机动车流平均饱和度主

干路大于或等于０．７，次干路大于或等于０．５的情况

下，可设行人过街专用相位，相位时长应根据行人所

需过街时间而定。

　　２　分隔设施

　　　 １）人行横道进出口两侧沿路缘石３０ｍ～１２０ｍ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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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宜设护栏，或采用具有分隔作用的灌木等设施，将

行人与车辆在空间上分离；主干路取上限，支路取下

限，次干路取中间值。

　　　 ２）人行道转角部分及安全岛四周除留有人行横道连接

的开口外，均应设置人、车分隔设施，确保交通安全。

　　３　人行过街安全岛设施

　　　 １）人行过街安全岛是交叉口交通岛的一种形式，其几何

形状及线形设计应符合行车安全、交通流组织、交通

渠化的要求。

　　　 ２）进出口道的机动车道达６条时，应在路中央设置行人

安全岛。新建交叉口安全岛的最小宽度不宜小于２．０

ｍ，改建、治理交叉口不宜小于１．０ｍ。

　　　 ３）对于具有集散人流功能的安全岛，应具有足够的站立

面积，面积的大小应按人流量确定。人均面积不宜少

于０．６ｍ２／人。

８．４．１０　平面交叉口附近的公交停靠站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一般原则

　　　 １）公交停靠站的设置位置应保证乘客候车安全、换乘方

便，并具有良好的通达性。

　　　 ２）公交车辆的进站、出站及停靠不应影响交叉口其他车

辆的行驶。

　　　 ３）对于新建交叉口，公交停靠站宜布置在交叉口的

下游。

　　　 ４）对于改建或治理交叉口，在交叉口下游布置公交停靠

站困难时，可在交叉口上游布置直行及右转公交线路

的停靠站，但左转公交线路停靠站应避免布置在交叉

口上游。

　　　 ５）新建交叉口，或进出口道为主干路、次干路时，公交停

靠站应采用港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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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公交停靠站的站台长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考虑

增加１～２辆公交停靠的富余量，以避免排队反灌对

进、出口道造成影响。

　　２　平面交叉口出口道下游处的公交停靠站布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出口道设置附加车道的情况

　　公交停靠站应与附加车道一体化，以附加车道的延长段作为

公交停靠站。附加车道与附加车道延长段之间应设置交织段，交

织段长度不应小于３０ｍ，并不应小于过渡段的计算长度。在交织

段上宜实行公交车辆进站优先的规则。

　　　 ２）出口道不设置附加车道的情况

　　在出口道不设置附加车道的情况下，公交停靠站的进站过渡

段起点与另一侧（相反行驶方向）进口道停车延长线的距离应大

于或等于６０ｍ。

　　３　 交叉口进口道上游处的公交停靠站布置

　　　 １）当交叉口进口道右侧有拓宽的车道时（此拓宽车道一

般作为专用右转车道或直右车道），公交停靠站应与

拓宽车道一体化，以拓宽车道的延长段作为公交停靠

站。此一体化车道自上游向下游依次为站台段、出站

交织段、右转车道。其中右转车道的长度应与直行车

道的渠化长度一致。

　　　 ２）出站交织段的起点和终点分别为站台段的末端和右

转车道的起点。出站交织段的长度按出站公交车辆

进入直行车道及社会车辆进入右转车道所需横移的

车道数确定。每横移一条车道所需的长度按车辆４ｓ

的行驶距离计，并不小于２０ｍ，出站交织段长度可根

据表８．４．１０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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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４．１０　出站交织段长度（犿）

右转车道布置
右转车设计速度（ｋｍ／ｈ）

３０ ２５ ２０ １５

１条右转专用车道 ３４ ２８ ２３ ２０

１条直右车道 ３４ ２８ ２３ ２０

１条右转专用车道１条直右车道 ３４ ２８ ２３ ２０

２条右转专用车道 ６７ ５６ ４５ ３４

　注：考虑出站公交车和右转社会车辆处交织行驶状态，横移１条车道按４ｓ设计车道

交织行驶距离计。

　　　 ３）当交叉口进口道右侧无拓宽车道时，公交停靠站在进

口道上游独立布置。对此可分两种情况：

　　①进口道最右侧１条车道为直右车道时，公交出站过渡段的

末端可紧跟该直右车道布置。

　　②当进口道最右侧１条车道为右转专用车道时，公交出站过

渡段的末端与进口道渠化段起点之间的距离应大于车辆４ｓ的行

驶距离并不小于２０ｍ。

８．５　 环形交叉

８．５．１　多条道路交汇或转弯交通量较大的交叉口宜采用环形交

叉口。相邻道路中心线间夹角宜大致相等。其他情况下，环形交

叉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快速路或交通量大的主干路上均不应采用环形平面交叉。

　　２　坡向交叉口的道路纵坡大于或等于３％时，不宜采用环形

平面交叉。

　　３　规划需修建立交交叉时，环形平面交叉可作为过渡形式，

预留改建为环形立体交叉的条件。

８．５．２　环形平面交叉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中心岛的形状和尺寸

　　中心岛的形状应根据交通流特性采用圆形、椭圆形或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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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尺寸应满足最小交织长度和环道计算行车速度的要求。最

小半径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最小交织长度犾ｗ 不应小于计算行车速度４ｓ的运行距离，且

应符合表８．５．２的规定。

表８．５．２　环形交叉最小交织长度和中心岛最小半径表

环道设计速度（ｋｍ／ｈ） ３５ ３０ ２５ ２０

横向力系数μ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１４

最小交织长度犾ｗ（ｍ） ４０４５ ３５４０ ３０ ２５

中心岛最小半径（ｍ） ５０ ３５ ２５ ２０

　注：１　中心岛最小半径按路面横坡犻＝０．０１５计算。

２　路面横坡犻、横向力系数μ值与表列数值不一致时，应另行计算。

　　２　 环道的布置和宽度

　　　 １）环道的车行道可根据交通流的情况，采用机动车与非

机动车混行或分行布置（图８．５．２）。分行时可用分隔

带、分隔物或标线分隔。分隔带宽度应大于或等于

１．０ｍ。

图８．５．２　环形交叉口

　　　 ２）环道的机动车道一般采用三条。车道宽度应包括弯

道加宽。非机动车车行道宽度不应小于交汇道中的

最大非机动车车行道宽度，并不宜超过８ｍ。

　　　 ３）中心岛上不应布置人行道。环道外侧人行道宽度，不

宜小于各交汇道路中的人行道宽度。

　　　 ４）环道外缘的平面线形不宜设计成反向曲线。出口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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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半径ｒｅｇ应大于或等于进口缘石半径。

　　　 ５）环道上应满足绕行车辆的停车视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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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立体交叉规划及设计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城市道路立体交叉设置应遵循下列原则：

　　１　城市道路与高速公路相交时，必须采用立体交叉。

　　２　城市快速路与其它道路相交时，应采用立体交叉。

　　３　当交叉口交通量总量超过４０００ｐｃｕ／ｈ～６０００ｐｃｕ／ｈ，主干

路同交通量大的其它等级道路交叉，经论证在平交口改造或交通

组织困难时，也可采用立体交叉。

　　４　在交通功能需要或地形条件有利的地点，也可采用立体

交叉。如道路跨河或跨铁路的端部，可利用桥梁边孔，设置立体

交叉。

　　５　受地形限制，设置平面交叉较困难，且易于设置立交的路

口，经论证，可以设置立体交叉。

　　６　立体交叉在满足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应采用形式简洁、行

驶方向明确的匝道布置，立交造型应与周围建筑和环境协调。

　　７　当立交分期实施时，应一次设计，分期施工。一期工程中

必须做好交通标志、标线及交通安全措施的配套设计。

９．１．２　城市立体交叉可分为互通式立体交叉和分离式立体交叉

两类；互通式立体交叉按交通功能定位可分为Ａ类、Ｂ类、Ｃ类三

种，Ａ类为枢纽式立体交叉，Ｂ类为一般式立体交叉，Ｃ类为分离

式立体交叉。

９．１．３　高速公路与快速路之间、快速路与快速路之间的立体交

叉宜采用Ａ 类立体交叉，其他道路间的交叉可采用Ｂ类或Ｃ类

立体交叉。

９．１．４　根据交叉岔路的数目，互通式立体交叉可分为Ｔ形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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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形交叉、十字形交叉、多路交叉。

９．１．５　互通式立体交叉根据主次交通流量，结合地形地貌地物，

可采用喇叭形、Ｔ形、Ｙ形、菱形、半苜蓿叶形、苜蓿叶形、环形、定

向式、半定向式、组合式、复合式等。

９．２　设计速度

９．２．１　立体交叉主线直行方向的设计速度应与路段的设计速度

一致。

９．２．２　立交范围内辅路系统的设计速度可取路段辅路设计速度

的０．７倍。

９．２．３　环形匝道的设计速度取主线设计速度的０．４倍～０．５倍，

半定向匝道的设计速度取主线设计速度的０．５倍～０．６倍，定向

匝道设计车速取主线设计速度的０．７倍左右，亦可取接近主线的

设计速度。

９．２．４　立体交叉中通过平面交叉口的次要道路直行车流的设计

速度宜采用其相应道路等级的设计速度的０．７倍。

９．２．５　集散道路的设计速度应与匝道或辅路设计速度相协调。

９．３　视　距

９．３．１　互通式立体交叉区域应具有良好的通视条件。

９．３．２　主线分流鼻之前应有判断出口所需的视距，识别视距应

符合表９．３．２的规定；当条件受限时，应大于１．２５倍的主线停车

视距。

表９．３．２　识别视距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识别视距（ｍ） ３２０～４４０ ２２０～３００ １４０～２００ １２０～１６０ ８０～１１０

９．３．３　立交匝道全长范围内应具有大于表９．３．３所列的停车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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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距。

表９．３．３　匝道停车视距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停车视距（ｍ） １１０ ９０ ７０ ６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９．３．４　在汇流鼻前，匝道与主线（主线车速≥８０ｋｍ／ｈ）间应具有

如图９．３．４所示的通视三角区。

图９．３．４　汇流鼻前通视三角区

９．３．５　匝道出口位置应明显，易于识别。一般情况下，宜将出口

设置在跨线桥前。

９．３．６　出口接下坡匝道时，应保证驾驶者在出口前看清楚匝道

第一曲线的转弯趋势。

９．４　主线平纵线形

９．４．１　互通立交范围内，主线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９．４．１的

规定。

表９．４．１　互通式立体交叉范围内主线的线形指标

主线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最小平曲线半径（ｍ） 一般值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最小竖曲线

半径（ｍ）

凸形 一般值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８００

凹形 一般值 ４５００ ３２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３００ ７５０

最大纵坡（％） 最大值 ３ ３ ４ ４．５ ５

０７



重
庆
工
程
建
设

９．５　 匝道设计

９．５．１　互通式立体交叉的匝道设计速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匝道设计速度应为匝道线形中紧迫路段所能保持的最大

安全速度。其余路段应采用与匝道变速行驶相适应的速度作为

设计的控制值。

表９．５．１　匝道设计速度

匝道形式 定向式 半定向式 环形匝道

匝道设计速度

（ｋｍ／ｈ）

Ａ类互通 ８０、７０、６０、５０ ５０、４０ ４０、３０

Ｂ类、Ｃ类互通 ５０、４０ ４０、３０ ３０、２０

　　２　匝道设计速度应结合相交道路等级、匝道类型确定。

　　３　右转弯匝道应尽量采用上限或中间值。

　　４　定向式和半定向式左转弯匝道宜采用上限或中间值。

９．５．２　匝道横断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匝道横断面宜由车行道、路缘带、紧急停车带和检修道组

成，对向分隔的匝道还应包括中央分隔带。各组成部分的尺寸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车行道宽度为３．５ｍ；

　　　 ２）紧急停车带宽度为２．０ｍ；

　　　 ３）路缘带宽度为０．５ｍ；

　　　 ４）检修道可选用０．５ｍ（或０．７５ｍ）。

　　２　匝道横断面的基本类型可分为下列四种，如图９．５．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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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Ｒ１ 型———单车道匝道。

　　　 ２）Ｒ２ 型———无紧急停车带的单向双车道匝道。

　　　 ３）Ｒ３ 型———无中央分隔带的对向双车道匝道。

　　　 ４）Ｒ４ 型———有中央分隔带的对向双车道匝道。

　　注：１　不包括曲线上的加宽值。

２　尺寸单位：ｃｍ。

图９．５．２　匝道横断面的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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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条件受限时，可结合交通特性及建设条件，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适当减小路缘带宽度及车行道宽度，但路缘带宽度不应

小于０．２５ｍ，车行道宽度不应小于３．２５ｍ。

９．５．３　匝道的平面线形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匝道的圆曲线半径应不小于表９．５．３１所列的一般值。

当地形条件及其它特殊情况限制时，方可采用最小值。

表９．５．３１　匝道圆曲线最小半径

匝道设计速度 （ｋｍ／ｈ）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５

圆曲线最小

半径（ｍ）

一般值 ２８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７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最小值 ２５０ １８０ １２０ ８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平曲线最小长度 （ｍ） １５０ １４０ １００ ８５ ６５ ６０ ５０ ４０

　　２　匝道平面线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出、入口处匝道平面线形应与车辆行驶速度相适应。

　　　 ２）右转弯匝道和左转弯定向或半定向匝道应采用较高

的平面指标。

　　　 ３）纵面起伏的匝道上，凸形竖曲线前后的平面线形应一

致，严禁在小半径凸形竖曲线以后紧接反向平曲线。

　　　 ４）匝道平面线形指标应与交通量相适应，交通量大的匝

道应具有较高的平面线形指标。

　　３　匝道缓和曲线应为回旋线，参数Ａ及长度Ｌｓ不宜小于表

９．５．３２规定值。反向曲线间的两个回旋线，其参数宜相等或相

近。缓和曲线长度不应小于超高过渡所需的长度。

表９．５．３２　匝道回旋线参数及长度

匝道设计速度（ｋｍ／ｈ）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回旋线参数Ａ（ｍ） １３５ １１０ ７０ ５０ ３５ ３０ ２０

回旋线长度Ｌｓ（ｍ） ７５ ７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５

　注：对行驶速度大于设计速度的匝道部位，设计时应按实际行驶速度值采用相应的

Ａ值。

９．５．４　匝道的纵面线形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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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匝道的最大纵坡应不应大于表９．５．４１规定值。

表９．５．４１　匝道最大纵坡

匝道设计速度 （ｋｍ／ｈ）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匝道最大纵坡（％） ５ ５．５ ６ ７ ８ ８ ８

　注：立交范围内平交口处道路纵坡一般不大于２％，特殊困难情况下不大于３％。

　　２　匝道出入口处最大纵坡不应大于表９．５．４２规定值。

表９．５．４２　出入口段匝道最大纵坡

匝道设计速度 （ｋｍ／ｈ） ８０～７０ ６０～５０ ４０～３０ ３０～２０

出口匝道纵坡（％）
上坡 ３ ４ ５ ６

下坡 ３ ３ ４ ５

入口匝道纵坡（％）
上坡 ３ ３ ４ ５

下坡 ３ ４ ５ ６

　注：特殊困难情况下，经综合论证纵坡可增加１％。

　　３　匝道竖曲线的最小半径及最小长度不应小于表９．５．４３

规定值。

表９．５．４３　 匝道竖曲线的最小半径及长度

匝道设计速度（ｋｍ／ｈ）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０

竖曲线

最小半径

（ｍ）

凸形

凹形

一般值 ４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３５０ ６００ ４５０ ４００ １５０

最小值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９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５０ １００

一般值 ２７００ ２０２５ １５００ １０５０ ７００ ５５０ ４００ １５０

最小值 １８００ １３５０ １０００ ７００ ４５０ ３５０ ２５０ １００

竖曲线最小长度（ｍ）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５ ２０

　　４　 匝道纵面线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匝道纵坡应平缓，为克服高差，纵坡较大时，应使匝道

两端较缓，中间较陡，并尽可能避免反坡。

　　　 ２）匝道同主线相连接的部位，其纵面线形应连续，避免

线形的突变。

　　　 ３）上坡加速或下坡减速的匝道，宜采用较缓的纵坡，应

避免采用极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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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匝道端部纵坡变化处应采用较大半径的竖曲线。

９．５．５　匝道的曲线超高及其过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匝道圆曲线的超高应符合表９．５．５１的规定。

表９．５．５１　匝道圆曲线的超高

匝道设

计速度

（ｋｍ／ｈ）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５ ２０
超高

（％）

匝道

圆曲线

半径

（ｍ）

２５０ １８５１２０～１２５ ８０～８５ ５０～５５ ４０ — — — ６

２６５ １９５１２５～１３０ ８５～９０ ５５～６０４０～４５ ３０ ２０ １５ ５

２８０ ２０５１３０～１４０ ９０～９５ ６０～７０４５～５０３５～４０２０～２５１５～２０ ４

２９５ ２１５１４０～１４５９５～１００７０～８０５０～５５４０～４５２５～３０２０～２５ ３

３１５ ２２５１４５～１８０１００～１２５８０～９０５５～６０４５～５０３０～３５２５～３０ ２

　注：匝道的超高应与匝道上变速过程中的行驶速度相适应。如以小车为主，可取较

大值，反之，则取较小值。匝道在被交路平交附近的超高应取较小值；相反，接近分、汇

流处的超高应取较大值。

　　２　匝道上保持正常路拱的最小圆曲线半径，应大于表９．５．

５２规定值。

表９．５．５２　匝道上保持正常路拱的最小圆曲线半径

匝道设计速度（ｋｍ／ｈ）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５ ２０

保持正常路拱的曲线半径（ｍ） ４２０ ３００ １８０ １２５ ９０ ６０ ５０ ３５ ３０

３　匝道上直线与超高圆曲线之间，或两超高不同的圆曲线

之间，应设置超高过渡段。超高过渡段长度应根据设计速度、横

断面的类型、旋转轴的位置以及渐变率等因素确定。匝道超高缓

和段内的超高渐变率，不得大于表９．５．５３规定值。

表９．５．５３　匝道缓和段内的最大超高渐变率

匝道设计速度（ｋｍ／ｈ）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５ ２０

最大超高渐变率（绕中线）１／２００１／１８５１／１２５１／１１５１／１００１／９０ １／７５ １／６０１／５０

当横坡处于水平状态附近时，其超高渐变率不应小于表９．５．

５４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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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５．５４　匝道最小超高渐变率

断面类型 单向单车道 单向双车道及非分隔式 对 向双车道

旋转轴位置
行车道中心线 １／８００ １／５００

路缘外边线 １／５００ １／３００

４　 匝道的超高过渡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有缓和曲线时，超高过渡在缓和曲线全长范围内进

行。但如果按此过渡超高会引起局部路段排水不畅

时，则可在缓和曲线的部分范围内过渡超高。

　　　 ２）不设缓和曲线时，可将超高过渡所需长度的１／３～１／２

插入圆曲线，其余设置在直线上。

　　　 ３）两圆曲线径向连接时，可将超高过渡段的各半分别设

置在两个圆曲线内。当两圆曲线半径相差较大时，大

半径圆曲线上可适当多插入一些。

９．５．６　当单车道匝道有紧急停车带，且满足９．５．２条的标准宽

度时，可不设加宽。当单向或对向双车道无紧急停车带时，需在

圆曲线内侧加宽，其加宽值应大于或等于表９．５．６规定值。

表９．５．６　双车道匝道圆曲线加宽值

圆曲线半径Ｒ（ｍ） 加宽值（ｍ）

２０≤Ｒ＜２３ ３．００

２３≤Ｒ＜２４ ２．７５

２４≤Ｒ＜２５ ２．５０

２５≤Ｒ＜２６ ２．２５

２６≤Ｒ＜２７ ２．００

２７≤Ｒ＜２９ １．７５

２９≤Ｒ＜３１ １．５０

３１≤Ｒ＜３３ １．２５

３３≤Ｒ＜３６ １．００

３６≤Ｒ＜３９ 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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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９．５．６

３９≤Ｒ＜４３ ０．５０

４３≤Ｒ＜４７ ０．２５

≥４７ ０．００

注：１　表中加宽值是对标准单车道宽度而言的。当遇特殊断面时，加宽值应予调整，

使总宽度与标准一致；

２　对向分隔的双车道匝道，应按各自车道的曲线半径所对应的加宽值分别加宽。

９．５．７　变速车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变速车道的横断面由左侧路缘带、车行道和右侧路缘带

组成。

　　２　变速车道分为直接式与平行式两种，如图９．５．７所示。

减速车道宜采用直接式（条件限制时，也可采用平行式），加速车

道宜采用平行式。

（ａ）直接式单车道

（ｂ）平行式单车道

（ｃ）直接式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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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设辅助车道的直接式双车道

图９．５．７　变速车道

　　３　 一般情况下，变速车道前后不宜设置公交车站、人行横道

线等妨碍车辆通行的设施。

　　４　变速车道长度应根据主线外侧车道行驶速度采用不小于

表９．５．７１和表９．５．７２所列数值。其中最外侧车道行驶速度可

按主线设计车速８０％考虑。

表９．５．７１　减速车道长度

匝道设计车速（ｋｍ／ｈ）

外侧车道设计车速（ｋｍ／ｈ）
６０ ５０ ４５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５ ２０

８０ — ７０ ８０ ８５ ９０ ９５ — —

６０ — — ５０ ６０ ６５ ７０ ７５ ８０

５０ — — — — ４５ ５０ ５５ ６０

４０ — — — — — — ３５ ４０

表９．５．７２　加速车道长度

匝道设计车速（ｋｍ／ｈ）

外侧车道设计车速（ｋｍ／ｈ）
６０ ５０ ４５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５ ２０

８０ — １８０ ２００ ２１０ ２２０ ２３０ — —

６０ — — １５０ １８０ １９０ ２００ ２１０ ２２０

５０ — — — — ８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４０ — — — — — — ５０ ６０

　　５　渐变段长度应大于成等于表９．５．７３规定值。

表９．５．７３　渐变段长度

主线设计车速（ｋｍ／ｈ）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渐变段长度（ｍ） ５０ ５０ ４５ ３５ ３０

　　６　下坡路段的减速车道和上坡路段的加速车道，其长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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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系数应大于等于表９．５．７４规定值。

表９．５．７４　坡道上变速车道长度的修正系数

主线平均坡度（％） ｉ≤２ ２＜ｉ≤３ ３＜ｉ≤４ ＞４

下坡减速车道修正系数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３０

上坡加速车道修正系数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４０

７　变速车道长度的选用除应符合以上规定的最小长度以

外，还应结合主线和匝道的设计速度、交通量、大型车比例等对变

速车道长度进行验算。

　　８　前后有平交口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论证是否设置变速

车道。

　　９　主线车辆实际行车速度较低且无法提高时，可根据实际

情况减短或不设变速车道。

９．５．８　变速车道的超高及其过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主线为直线（图９．５．８１）

图９．５．８１　主线为直线时

　　　 １）直接式变速车道

　　匝道第一曲线出现在分流鼻或汇流鼻以外，应在变速车道全

长范围内采用与主线相同的正常横坡。

　　　 ２）平行式变速车道

　　变速车道全长范围内，横坡应为主线的正常横坡。当分（汇）

流鼻紧接半径较小的曲线时，则可在ＣＰ至分、汇流鼻间的合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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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根据超高渐变率而定）作为匝道超高过渡的起点。

　　２　主线为曲线（图９．５．８２）

图９．５．８２　曲线内侧的变速车道

　　　 １）直接式变速车道，其全长范围内的横坡应与主线的

相同。

　　　 ２）平行式变速车道

　　变速车道全长范围内的横坡应与主线的相同。当分（汇）流

鼻后紧接半径较小的曲线，且主线又不设超高时，则可在ＣＰ至分

（汇）流鼻间的合适位置作为匝道超高过渡的起点。

　　３　主线曲线超高小于３％（图９．５．８３）

图９．５．８３　曲线外侧的变速车道

　　　 １）直接式变速车道

　　渐变段内采用与主线相同的横坡。此后至分（汇）流鼻，过渡

到外倾２％的横坡。分（汇）流鼻外的超高与平行式相同。

　　　 ２）平行式变速车道

　　在ＣＰ点保持与主线相同的横坡。ＣＰ起变化横坡至分（汇）

流鼻达到外倾２％的横坡。此后，采用匝道超高过渡所需的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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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过渡。

　　４　主线曲线超高大于３％

　　在分（汇）流鼻处采用外倾１％的横坡。其过渡方法与“３”相

同。但是在分（汇）流鼻处的横坡代数差应小于６％。

９．６　基本车道数和车道数的平衡

９．６．１　城市道路应在全长范围内或重要节点之间的较长路段内

保持一定的基本车道数。相邻的两路段间，同一方向行车道上的

基本车道数的变化不宜大于１条。

９．６．２　城市快速路主线与匝道的分、汇流处应保持车道数的平

衡（图９．６．２），应满足式（９．６．２）的关系。

犖Ｃ≥犖Ｆ＋犖Ｅ－１ （９．６．２）

式中：犖Ｃ———分流前或汇流后的主线车道数；

犖Ｆ———分流后或汇流前的主线车道数；

犖Ｅ———匝道车道数。

（ａ）分流　　　　　　　　　　　（ｂ）汇流

图９．６．２　分、汇流处的车道数平衡

９．６．３　城市快速路在保持基本车道连续的路段内，当互通立交

的匝道车道数ＮＥ＞１时，其出、入口处应增设辅助车道（图９．６．

３）。

犖Ｂ—基本车道数

图９．６．３　双车道出入口的辅助车道

９．６．４　辅助车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辅助车道的长度（如图９．６．３所示的范围）不应小于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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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规定值。

表９．６．４　辅助车道的长度

主线设计速度（ｋｍ／ｈ） ８０ ６０ ４０

辅助车道长度（ｍ）
入口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出口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渐变段长度（ｍ）
入口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出口 ７０ ６０ ５０

２　当一个互通立交的入口与后一个互通立交的出口均设有

或其中之一设有辅助车道，且两者净距较小时，应将辅助车道

贯通。

　　３　辅助车道的宽度与主线车道相同，且与主线车道间可不

设路缘带。

９．６．５　辅助车道的终止或基本车道的减少应在互通式立交的出

口进行。辅助车道的终止和基本车道数的变化方式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当出口为双车道时，在匝道的内侧车道的分流点开始以

一个渐变段过渡来减少一条车道（图９．６．５１）。

图９．６．５１　双车道出口减少车道

　　２　当出口为单车道时，从分流鼻开始以渐变段收敛掉一条

车道（图９．６．５２）。

图９．６．５２　单车道出口减少车道

　　３　当减少车道后直行车道上的交通量较大，且与下一个入

口间有足够距离时，则应在分流鼻后１５０ｍ处开始中断车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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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５３）。

图９．６．５３　单车道出口减少车道

９．７　 分、汇流

９．７．１　相邻匝道口最小净距应大于或等于表９．７．１规定值。

表９．７．１　相邻匝道口最小净距

主线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立交匝道最小净距

（ｍ）

进出、进进、出出 １４０ １１０ ８０ ７０ ６０

出进 ７０ ５５ ４０ ３５ ３０

９．７．２　匝道间分、汇流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分、汇流前后车道数不同时，应设分、汇流渐变段。在渐

变段范围内，行车道两边线的线形应一致。汇流鼻后或分流鼻

前，两行车道的公共铺面路段的纵面线形应一致。分、汇流渐变

段的最小长度应大于或等于表９．７．２规定值。

表９．７．２　匝道间分、汇流渐变段的最小长度

分、汇流速度（ｋｍ／ｈ）
渐变段最小长度（ｍ）

分流 汇流

４０ ４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９０

８０ ８０ １２０

　注：渐变段长度为行车道增加或减少一个车道和车道间路缘带宽度的线性过渡

长度。

　　２　两条单车道匝道汇合成一条单车道匝道，或一条单车道

匝道分流成两条单车道匝道时，应按图９．７．２１所示方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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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两条单车道汇流成单车道

（ｂ）单车道分流成两条单车道

图９．７．２１　分、汇流前后均为单车道

　　３　两条单车道匝道汇合成一条双车道匝道，或一条双车道

匝道分流成两条单车道匝道时，应按图９．７．２２所示的方式设计。

（ａ）两条单车道汇流成一条双车道

（ｂ）双车道分流成两条单车道

图９．７．２２　分、汇流前后车道数相同

　　４　一条双车道匝道分流成一条单车道匝道和一条双车道匝

道时，一般情况下，渐变段的线形应服从双车道一侧的线形。自

渐变段末端（两幅行车道出现公共路缘带的断面）起，单车道一侧

的线形以缓和曲线过渡到后续曲线的线形。应按图９．７．２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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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设计。

图９．７．２３　双车道匝道分流为一条单车道和一条双车道

　　５　一条双车道匝道与一条单车道匝道汇合成一条双车道匝

道时，应按图９．７．２４所示的方式设计。线形处理与分流时相同。

当汇流后的交通量接近双车道的通行能力，或单车道匝道于左方

汇入速度较高的双车道匝道时，应增设一段汇流附加车道或增长

渐变段。

（ａ）　单车道匝道在外侧时

（ｂ）单车道匝道在内侧时

图９．７．２４　一条单车道和一条双车道匝道汇合成双车道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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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分离式立体交叉

９．８．１　分离式立体交叉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高速公路与次干路、支路相交，必须设置分离式立体

交叉。

　　２　快速路同其它各级道路交叉，除因交通转换所需而设互

通式立交外，必须设置分离式立体交叉。

　　３　交通量较大的主干路同其它各级道路交叉时，为减少平

面交叉，且相交的道路又不能截断时，应采用分离式立体交叉。

　　４　直行交通量很大或地形条件适宜且可不考虑交通转换

时，也可采用分离式立体交叉。

９．８．２　分离式立体交叉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主要道路的平、纵面线形应保持直捷、顺适。两相交道路

平、纵面线形不应过于弯曲、起伏。

　　２　两相交道路以正交或接近正交为宜，且交叉附近平面线

形宜为直线或不设超高的大半径曲线。

　　３　快速路、主干路同次干路、支路相交而采用分离式立交

时，被交道路的线形、线位应充分利用，只有当交叉角过小或原线

形技术指标过低，才对其改线或改造。被交道路的等级、路基宽

度、桥梁净宽、净高及车辆荷载等级等技术指标应按被交道路现

状或已批准的规划道路等级设计。

　　４　分离式立交跨线桥的桥面雨水应通过管道引至桥下道路

的排水系统，不得散排于桥下道路路面。

　　５　跨线桥的桥型设计应注重美学要求。桥型应简洁、明快、

轻巧，跨径配置应和谐、悦目，并同周围环境相协调。

　　６　互通式立体交叉采用分期实施，且近期仅实施主线部分

时，应按分期修建原则设计并预留布设匝道的工程条件。

９．８．３　分离式立体交叉竖向空间布局，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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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论证后确定。

　　１　两相交道路的平面线形和纵坡设计的组合，应使整个工

程的造价最低、占地与拆迁数量最少。

　　２　交叉附近需与既有道路设置平面交叉或为沿线用地提供

出入口的道路宜下穿。

　　３　在地形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交通量大的道路宜下穿。

　　４　相交道路两侧建筑物较多时，新建道路宜上跨。

　　５　结合地形、已建工程现状或发展规划，使之同周围景观相

协调。

９．８．４　主要道路上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主要道路的纵面设计应根据路线纵坡起伏程度、交叉处

被交道路排水设计等因素综合分析后确定。

　　２　跨线桥布孔和跨径必须满足被交道路建筑限界、视距和

对前方道路识别、通视的要求。

　　３　跨线桥不得压缩桥下道路横断面的任何组成部分，以及

原有的辅道、人行道、电讯管道等设施，并留有余地。

　　４　跨线桥下道路为双车道或非分隔式多车道道路时，不得

在对向行车道间设置桥墩。当条件受限而设置中墩时，则必须在

中墩前后增设长度不小于会车视距长的中央分隔带。

　　５　分离式立体交叉或被交叉道路采用分期修建时，跨线桥

应按规划规模一次建成。

９．８．５　主要道路下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被交道路的线形、线位应充分利用。当交叉角小或原线

形技术指标过低时，宜采用改线方案。

　　２　被交道路的等级、道路宽度、荷载等级应按现状或已批准

的规划设计。规划年份应采用主要道路的远景设计年限。

　　３　跨线桥的桥长和布孔必须满足主要道路的建筑限界、视

距和对前方道路识别、通视的要求。主孔宜一孔跨越主要道路全

断面，除主孔外应有适当长度的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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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跨线桥下主要道路中央分隔带较宽或车道数超过四车

道，在中央分隔带设置桥墩时，桥墩两侧必须设置防撞护栏并留

有护栏缓冲变形的余地。不得在局部范围内改变中间带宽度而

使行车道扭曲。

　　５　跨线桥下主要道路设置有集散道路、辅道、非机动车道

时，可在侧分带上设置桥墩。当侧分带较窄时，应在桥墩前后一

定范围内加宽，并在外侧设置变宽过渡段。

　　６　跨线桥前方主要道路有平面交叉或出、入口时，跨线桥应

增设供通视用的辅助桥孔；主要道路为曲线时，应满足公共汽车

的停车视距要求。

９．９　道路与铁路立体交叉

９．９．１　城市道路与铁路、轨道交通交叉时，交叉形式应根据道路

与轨道交通线路的性质、等级、交通量、地形条件、安全要求等因

素综合确定，应采用立体交叉。

９．９．２　交叉的城市道路与铁路、轨道交通的平、纵面设计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城市道路与铁路立体交叉宜选在线形均为直线的地段，

或平、纵线形技术指标高且通视良好的地段。

　　２　城市道路与铁路立体交叉的交叉角以正交为宜，且不应

小于４５°。

　　３　立交位置应符合该路段道路平、纵线形设计总体布局，使

线形连续、均衡、顺适。

　　４　城市道路与铁路立体交叉的引道范围内，不得设置平面

交叉。

　　５　城市道路与铁路立体交叉范围内的道路视距要求为：快

速路、主干路满足停车视距；次干路、支路满足会车视距。

９．９．３　城市道路与铁路、轨道交通立体交叉且道路上跨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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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城市道路上跨铁路时，桥下净空应符合《标准轨距铁路限

界》ＧＢ１４６．２的规定。

　　２　城市道路跨线桥的孔径与布孔应根据地形、地质、桥下净

空、铁路排水体系、沿铁路敷设的专用管线位置等综合确定。

　　３　道路跨线桥的墩、台等下部构造及施工方案不应影响铁

路路基及其构造物的稳定，并不应妨碍铁路的正常运行。

　　４　城市道路上跨电气化铁路时，其跨线桥结构形式应按不

中断电力输送的施工工艺与方法确定，以不致危及道路施工和铁

路行车的安全。

　　５　城市道路跨线桥及其引道的排水系统应自成体系。跨线

桥桥面雨水不得直接排至铁路道碴界范围内。

　　６　道路跨越已获国家批准的规划复线或改造铁路工程时，

跨线桥应按规划预留桥下净空。

　　７　四车道及其以上的道路上跨铁路时，考虑到道路弯、坡、

斜及超高之因素，应对跨线桥下的铁路建筑限界予以检核。

　　８　城市道路跨越铁路路段的跨线桥应设防撞护栏和防

落网。

９．９．４　道路与铁路、轨道交通立体交叉且道路下穿时，道路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铁路跨线桥下必须符合道路建筑限界的规定。

　　２　铁路跨线桥下的宽度应包括该处标准路基宽度及其所附

属管网、排水等构造物所需的宽度。

　　３　铁路跨线桥的孔径与布孔应满足道路视距和对前方道路

识别的要求。

　　４　铁路跨线桥的墩、台等下部结构不得影响道路路基及其

构造物的稳定，并不得妨碍通视和行车安全；跨越双车道、四车道

道路时，应以一孔跨过全断面。在道路边缘外侧设置墩、台时，必

须留足设置防撞护栏和护栏缓冲变形的安全距离，其值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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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ｍ；不能满足道路视距与对前方道路识别要求时，应设置边孔；

不设边孔的铁路跨线桥，应有足够的侧向余宽，并不得将桥台设

置在人行道内。

　　５　铁路跨线桥严禁在其下道路的行车道上设置中墩，多车

道道路的中央分隔带宽度小于１．００ｍ时，需对其加宽后，方可设

置中墩。

　　６　铁路跨越已获批准的规划道路时，跨线桥应按规划预留

桥下道路建筑限界。

　　７　铁路跨越城市道路时，其跨线桥应设置防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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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道路辅助设施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１　山地城市道路设计应重视道路辅助设施设计，对于特殊

道路和道路的特殊路段，应进行危险点控制安全设计。

１０．１．２　新建或改建道路应进行道路辅助设施设计，影响道路安

全的设施必须一次实施到位。

１０．１．３　道路辅助设施及任何建、构筑物，绿化不得侵入道路建

筑限界。

１０．２　道路安全设施

１０．２．１　护栏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城市快速路中间分隔带必须设防撞护栏，路侧应设置防

撞护栏。

　　２　高度大于６ｍ的高路堤路段和陡坡、临水、临岩等急转、危

险路段应设置钢筋混凝土、玻纹钢板防撞护栏或者其他有效的安

全防护设施。

　　３　城市大桥及引道挡墙，路缘石高度不应小于４０ｃｍ。当路

缘石高度小于４０ｃｍ时应设置防撞护栏。

　　４　城市主干路护栏可根据需要设置。护栏应设明显标志并

符合交通管理部门要求，临时交通转换车道时应设置活动护栏。

１０．２．２　护石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交通量小的低等级道路，在陡坡、临水、临岩和高度大于

３ｍ的高路堤路段应设置钢筋混凝土、混凝土、条石护石或者其他

有效的安全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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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特殊道路应根据需要设置混凝土、条石护石或者其他有

效的安全防护设施。

１０．２．３　栅栏、绿篱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交通量大和横穿行人多的平面交叉口路段，可设置栅栏

或绿篱，以防止行人在人行横道以外穿越车道。栅栏或绿篱的布

置不应妨碍道路的视距要求。

　　２　跨越高速公路、快速路的城市桥梁人行道外侧，宜设置栅

栏，防止抛物危及车辆安全。

１０．２．４　道路信息管理系统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主城区范围内道路，应分期、分区逐步建立智能道路交通

信息管理系统。

　　２　交通警示标志应置于醒目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警

示标志处设置广告及其他标牌。

　　３　平面交叉路口，应设置交通指示信号系统和人行过街信

号系统。

　　４　主城区已形成路网的区域，应建立智能交通控制网络

体系。

１０．２．５　视线引导标志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道路线形变化处，有必要对驾驶员进行视线引导的路段，

应设置视线引导标志。

　　２　主线弯道半径较小处、匝道处的护栏上应设置明显的转

向诱导标志。

　　３　在道路分道处、立交桥护栏尾端、导向岛以及易发生碰撞

处应设明显的导向指示标志、诱导标志和防撞安全设施。

１０．２．６　照明设施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道路照明对扩展视野、提高通视、引导视线有很好效果，

为保证交通安全，城区道路应设置照明设施。

　　２　道路照明可分为连续照明、局部照明、隧道照明三类。照

明设施照度、位置应满足行车与国家道路照明相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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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７　反光镜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道路弯道处、视距不良的交叉口，可根据具体需要设置反

光镜。

　　２　山地弯道、急弯路路段、交叉口、车库出入口等有可能发

生事故的区段，必须设置反光镜。

　　３　反光镜大小、形状和曲率半径应由设计根据具体情况

确定。

１０．２．８　减速设施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快速路、主干路上跨江大桥、长大隧道，其大桥、隧道出入

两端路段，应设置抗滑减速带和路面限速标志。

　　２　主干路道路纵坡大于４％，在距交叉口１００ｍ范围内应设

限速标志和路面强制减速带。

　　３　道路纵坡较大的道路，如接沿江（河）道路“Ｔ”型交叉，必

须设减速带。

　　４　在未设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口，可结合街区景观与绿

化，设置微型环岛同时配以交通标志来提升路口交通安全，改善

交通环境；在无信号灯控制的通道、主次干路出入口位置，应于醒

目的位置设置警告标志、让行标志及减速提示标志与装置。

　　５　纵坡较大长下坡道路，沿线必须设减速标志和减速带，载

重车通过比例较大，应根据危险程度以及路段环境情况考虑设置

车辆紧急避险区。

１０．２．９　人行过街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人行过街设施基本形式可采用人行横道线、人行天桥或

人行地道。

　　２　在城市快速路和主干路路段上，人行过街设施间距宜为

５００ｍ，次干路及以下等级路段上，人行过街设施的间距宜为２５０ｍ

～３００ｍ。

　　３　当道路宽度超过１６ｍ时，人行横道应在车行道的中央分

隔带或机动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隔带上设置行人安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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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的设置应遵守下列原则：

　　 １）快速路须设置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

　　 ２）交通繁忙过街行人稠密的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的路

段或平面交叉处应设置人行天桥或人行地道。

　　 ３）过街行人密集，影响车辆交通，造成交通严重阻塞处应

设置人行天桥或人行地道。

　　 ４）车流量很大，车头间距不能满足过街行人安全穿行需

要，或车辆严重危及过街行人安全的路段应设置人行天

桥或人行地道。

　　 ５）人流集中，火车车次频繁，行人穿过铁路易发生事故处

应设置人行天桥或人行地道。

　　 ６）横过交叉口一个路口的步行人流量大于５０００人次／ｈ，

且同时 进 入 该 路 口 的 当 量 小 型 汽 车 交 通 量 大 于

１２００ｐｃｕ／ｈ时应设置人行天桥或人行地道。

　　 ７）通过环形交叉口的步行人流总量达１８０００人次／ｈ，且同

时进入环形交叉的当量小型汽车交通量达到２０００ｐｃｕ／

ｈ时应设置人行天桥或人行地道。

　　５　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同一条道路的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应统一考虑，一次或

分期修建。

　　 ２）人行天桥、人行地道的出入口应与附近环境协调。

　　 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的设置应按规划永久横断面考虑，

并注意近远期结合。

　　 ４）为引导行人经人行天桥、人行地道过街应设置导流设

施，其进出口宜与附近交叉口人行过街系统结合。

　　 ５）人行天桥或地道设计应符合城市景观的要求，并与附近

地上或地下建筑物密切结合；人行天桥或地道的出入口

处应规划人流集散用地，其面积不宜小于５０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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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

１０．３．１　道路标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道路标志设置应遵守下列原则：

　　 １）道路标志应设置在驾驶人员和行人容易看到，并能准确

判读的醒目位置。根据需要可设置照明或采用反光、发

光标志。

　　 ２）各种标志一般设置在车辆行进方向道路右侧或分隔带

上。标志牌不得侵入道路建筑限界。

　　 ３）路侧式标志应减少标志板面对驾驶员的眩光。板面应

与道路中线垂直或成一定角度。指路或警告标志为０°

～１０°，禁令或指示标志为０°～１５°。

　　 ４）同一地点需设两种以上标志时，可合并安装在一根标志

柱上，但最多不应超过四种，标志内容不应矛盾、重复。

　　 ５）让行标志、解除限速标志、解除禁止超车标志等应单独

设置。

　　２　 各种标志的设置地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警告标志应分别设置在进入平面交叉之前，急弯、陡坡、

反向曲线起终点、傍山险路、窄桥、窄路、铁路道口、路面

滑溜、隧道、交通事故多发路段等危险地点前。

　　 ２）禁令标志应分别设置在限制车速、限制轴线、限制高度、

限制宽度、禁止鸣笛、禁止停车、禁止左转弯、禁止右转

弯、禁止掉头、禁止超车、禁止某车辆或一切车辆通行

等处。

　　 ３）指示标志设置在交叉口进口道前以指示车辆行驶方向、

车道类别，以及人行横道，准许试刹车、准许掉头等路

段上。

　　 ４）指路标志应设置在距平面交叉３０ｍ～５０ｍ 处，指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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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到达地点、距离。互通式立体交叉指路标志设置在

立体交叉前适当位置。路名牌设置在交叉口各面及两

个交叉口间距离较长的路段之间。

　　 ５）交通标志作法应符合现行的《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规定。

　　３　标志杆应符合下列规定：

　　地上杆线应按照规划横断面布置，平行道路中线安设，并满

足道路建筑限界的要求。杆柱宜布置在路侧带内。多幅路道路

的部分杆柱可布置在分隔带内，并注意街景美观。

１０．３．２　标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交通标线的类型和设置地点应与交通标志相匹配。

　　２　 交通标线应按以下情况设置：

　　 １）道路标线应根据道路交通工程设计以及道路断面形式、

路幅宽度确定。

　　 ２）道路标线形式有车行道中心线，车行道边缘线、车道分

界线、停止线、人行横道线、减速让行线、导流标线、平面

交叉口中心圈、车行道宽度渐变段标线、停车位标线、停

靠站标线、出入口标线、导向箭头以及路面文字或图形

标记等。

　　 ３）突起路标是固定于路面上突起的标记块，应采用定向反

射型。一般路段反光玻璃珠为白色，危险路段为红色或

黄色。

　　 ４）立面标记可设在跨线桥、渡槽等的墩柱上或隧道洞口侧

墙端面、安全岛等的壁面上。

　　 ５）交通标线的设置应符合现行的《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ＧＢ５７６８规定。

１０．３．３　信号灯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主城区主、次道路相交路口原则上应设交通信号灯，其他

路口可根据道路交通需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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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信号灯设置设计应根据交通工程要求逐步从点控到线控

和面控。

１０．３．４　道路信息系统提供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特大桥梁、城市隧道、快速路、交通量大的主干路路段，应

设置道路交通信息收集装置。

　　２　主、次道路相交以上交叉口、严管路段的交通敏感点，应

设置道路状况监视系统装置。

　　３　高速公路收费站、城市快速路出入口，可根据需要设置车

辆参数计测设施。

１０．４　公交停车港

１０．４．１　公交停车港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公共电、汽车交通应结合铁路、地铁、缆车、索道、轮渡等

交通站点设站。市区停靠站间距一般为３００ｍ～８００ｍ，郊区视具

体情况确定。道路交叉口附近的站位，宜安排在交叉口出口道一

侧，距交叉口５０ｍ～１００ｍ为宜。

　　２　停靠站在道路上的设置方式主要取决于道路横断面形

式。单幅路或双幅路道路上，停靠站沿路侧带边缘设置；三幅路

或四幅路道路上，沿两侧带设置。

　　３　港湾式和划线式停靠站可布设在路侧带内，双向六车道

及以上道路宜设港湾式停车港。

　　４　公交停车港宜设置于纵坡度不超过３％的路段。

　　５　公交站台的设计应遵循便捷原则，采用登车岛和候车区

等方式；公交站台的设计必须考虑其交通安全性和社会安全性。

应重视站台在交通流线中的安全性以及乘客与车辆之间的有机

交互。

１０．４．２　公交停车港几何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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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４．２１　港湾式停靠站几何构造

　　１　港湾式停靠站候车站台的高度宜为０．１５ｍ～０．２０ｍ；站台

宽度不应小于２．０ｍ，条件受限时，不得小于１．５０ｍ。

　　２　停靠站候车站台的长度可按下式确定：

犔ｎ＝犖（犔０＋２．５） （１０．４．２）

式中：犔ｎ———公共汽车停靠站站台长度（ｍ）；

犖———同时在站台停靠的公交车辆数，无实测数据时，取犖

＝公交线路数＋１；

犔０———公交车辆长度，一般为１２ｍ～１８ｍ。

　　３　停靠站车道宽度应为３．００ｍ，条件限制时，不应小于２．

７５ｍ；公交车道与相邻车道之间应设置专用标线。

１０．５　 停车场

１０．５．１　道路规划设计应按国家相关规定设置社会停车场和公

交停车场位置。

１０．５．２　停车场的停车区和连接道路应方便停车和进出。

１０．５．３　主城区外围轨道交通枢纽车站附近宜设置社会停车场。

１０．６　 紧急停车带与紧急避险区

１０．６．１　城市快速路宜全线设置紧急停车带。

１０．６．２　城市隧道内，应设置紧急停车带，其间距不宜大于７５０ｍ。

１０．６．３　连续急下坡道路，应根据需要设置紧急避险区。其长度

不小于４０ｍ，宽度５ｍ～７ｍ，坡度为反向坡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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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　 边坡安全设施

１０．７．１　城市主、次、支道路均应根据需要设置边坡安全设施。

１０．７．２　设计应根据坡面及地质情况进行加固、喷射混凝土、设

置防落石网、防落石墙等方式处理设置边坡安全设施。

１０．８　 交通安全配套管网

１０．８．１　在城市特别重要、交通量很大的路段，设计要考虑比较

综合管廊建设方案。

１０．８．２　道路中市政配套管线与交通配套管线应一次建设完成，

道路断面管线空间资源必须充分利用，宜采用综合管廊的形式。

１０．８．３　规划综合管廊的道路，管廊应与城市道路同步设计、同

步建设，其中，新建道路配建的缆线管廊应作为道路附属设施同

步建设。

１０．８．４　城市快速路及主干路应沿全线预埋交通监控管线，次干

路全线宜预埋交通监控管线。

１０．８．５　与主次干路相交的路口及人行横道线处应预埋交通信

号过街管线。

１０．８．６　交通信号及监控设施的供电线路宜就近取自公用变压

器，无条件时可由最近的路灯变压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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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本标准条文中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

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和规定执行时，写法为：

“应按……执行”或“应符合……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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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标准轨距铁路限界》ＧＢ１４６．２

２《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５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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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及路线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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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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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道路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项，决定着城市格局和

开发建设、运营成本，近年来，汽车大量增加，性能发生了很大变

化，设计和驾驶人员动态知识增长以及工程实践中出现大量涉及

标准、规范与工程建设经济、环境相关问题，城市建设在快速发展

中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道路规划设计如何在安全、合法的条件

下用合理的造价提供最大服务能力仍是当今面临的问题。《城市

道路交通规划及路线设计规范》ＤＢＪ５０（以下简称“规范”）自２００７

年发布以来，已顺利运行近１５年，在此期间，为重庆城市的建设

发展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指导，然而在使用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

问题，亟待进一步优化。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规范中某些

内容，有必要结合新的发展趋势、需求进行同步更新。基于上述

原因，同时也为了进一步规范我们道路建设规划设计工作，使道

路规划设计达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适合我市山城地

形、地貌，满足我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委托，规范编制组组织相关单位，在总结重庆近二十年城

市道路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规划设计思想和理

念及技术进步成果的基础上，对本规范进行了修订。

　　《规范》是对过去技术成果的总结，《规范》条文是随交通、能

源、环境变化和技术进步而变化和修订。

　　本次修订《山地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及路线设计规范》，仍采取

技术集成方法，首先引入一些针对重庆山地城市特点的国内外先

进设计理念和思想。体现道路多功能的规划设计思路。使道路

规划设计者能够在考虑道路交通功能和城市空间功能后，灵活运

用其标准的柔性规划设计思路。在本次修订中，我们仍将设计预

测年限交通量作为道路设计的基础，道路规划设计中的首要控

９０１



重
庆
工
程
建
设

制，交通特性、性质和组成是第二重要控制，设计车速第三控制，

以便路线几何线型设计更为经济合理。我们将交通特性（如设计

车型、交通量分配、行人、非机动车等）和服务水平，作为设计重要

控制条件。相比传统规划与设计理念及流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

面的改变：

　　１　 规划设计理念变化：

图１　规划设计理念

　　２　设计流程变化：

图２　设计流程变化

　　总之，本次修编仍坚持既有的先进指导思想，在总结我市近

二十年城市建设经验，引入国外最新道路规划设计思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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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本规范进行修订，以确保标准适应重庆市的城市建设发展。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重庆市域城市规划区内道路交通规划设

计，也可为其它山地城市道路设计提供参考。

１．０．３　对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而言，我们强调以交通发展目

标和水平为基础，确定城市交通方式和交通结构，以及确定城市

道路交通综合路网布局；对城市道路交通综合网络而言，重点确

定公共交通系统交通换乘，对重庆沿江、山地各级城市，应对大型

跨江桥位及其通道和交通换乘作综合交通规划控制，交通规划以

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体现城市道路交通对土地开发强度的促进

和制约作用。

　　城市道路交通发展战略规划应确定交通发展目标和水平、交

通方式和交通结构、道路交通综合网络布局、对外交通和市内的

客货运设施的选址和用地规模；提出实施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过程

中的重要技术经济对策；提出有关交通发展政策和交通需求管理

政策的建议。城市道路路网规划时宜考虑在应急状态下的路网

韧性，以提高城市应对急性突发事件的能力。

城市道路交通综合网络规划应确定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各种交通

的衔接方式、大型公共汽车换乘枢纽和公共交通场站设施的分布

和用地范围；确定各级城市道路红线宽度、横断面形式、主要交叉

口的形式和用地范围，以及广场、公共停车场、桥梁、渡口的位置

和用地范围；平衡各种交通方式的运输能力和运量；提出分期建

设与交通建设项目排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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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１　术　语

　　近２０多年来，随着城市道路工程建设的发展，出现了很多

《道路工程术语标准》ＧＢＪ１２４８８中未能定义的术语，同时，随着

设计理念的更新、认识的深入，原有一些术语的定义也不尽恰当，

有必要进行修订。因此在本节中，给出了《道路工程术语标准》

ＧＢＪ１２４８８中没有定义的术语，或者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认为需

要对原有定义进行修订的术语。对于现行标准中已有定义或修

订过的直接引用。

２．２　符　号

　　本标准中图、表出现的所有符号，统一在此文字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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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　一般规定

３．１．１　本条文为新增条文，增加了对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原则

的一般性规定。

３．１．２　现代城市道路设计要求，道路、交通、环境三者紧密联系，

设计在满足规划的前提下，按道路等级、交通量、设计年限、交通

特性以及远、近期关系、新建或改建等因素，全面考虑其设计要

素，将工程投资、交通运输经济、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等综合研究，

确定合理技术标准。

３．２　 道路分级与设计速度

３．２．１　重庆市域面积达８万平方公里，其东部和西部差别也较

大，为了更好把握道路规划设计规范，我们将城市按其地貌分成

二类，即山地重丘陵地区和微立陵丘区。

３．２．２　各种道路按交通和服务功能分类

图３　道路分类

　　道路分类分级总体思路：城市分类和道路分类分级，是以规

划交通量为基础，以汽车交通功能为中心来确定道路关键设计参

数的过程。道路红线，人行道绿带等构造则根据工程总体情况灵

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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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道路分级分类框图

　　道路分级在分类确定的条件下，按交通量和地形条件确定其

几何控制参数———设计车速的过程；道路分三级，中心城区各级

道路一般采用Ｉ级；区域中心城市一般采用ＩＩ级；其他城市宜采

用ＩＩＩ级。

３．３　 设计车辆

３．３．１　本条进行了修订，与《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目规范》ＧＢ

５５０１１中对机动车设计车辆相关规定保持一致。

３．３．２　本条为新增条文，与《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目规范》ＧＢ

５５０１１中对非机动车设计车辆相关规定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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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道路建筑限界

３．４．１　本条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保持一致。

３．４．２　本条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保持一致。

３．４．３　该条主要考虑城市道路上车辆与行人的安全，道路上一

定高度和宽度范围内不允许有任何障碍物侵入的空间界限为道

路建筑限界。

　　基于重庆道路养、维护、加铺习惯和重庆山城立交主线纵坡

较大的特点，加之重庆地区地形高差大，增加净高不会引起立交

引道工程量大幅增加实际情况，本次规范修订对快速干道、主干

路及次干路（可选），增加了０．５ｍ建筑净空，即普通采用５．０ｍ净

高，满足重庆地区管理和养护需要。此外，考虑存在设置小客车

专用道的实际需要，根据《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目规范》ＧＢ５５０１１，

增加了小客车专用道的最小净高要求。

３．５　 设计年限

３．５．１　本条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保持一致。

５１１



重
庆
工
程
建
设

４　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年平均日交通量是道路交通量的计量单位；将全年统计

交通量总和除以全年总天数，所得平均值为年平均日交通量

（ＡＡＤＴ），单位为ｐｃｕ／ｄ，将观测期内统计车辆总和，除以观测期

总天数，即得平均日交通量（ＡＤＴ）。

　　设计小时交通量，简称ＤＨＶ。设计小时交通量是确定道路

等级，运营状态和服务水平的重要参数。高峰小时交通量可能更

能恰当地反映运行情况，如果需要适当承担这种交通，也可以此

作为设计依据。本标准设计小时交通量明确为设计预测年度，第

３０位小时交通量为设计小时交通量，与美国、日本一致，在全年

８７６０ｈ的小时交通量中，只有２９个小时交通量超过交通设施容量

得不到保证仅占０．３３％，保证率为９９．６７％，降低标准，会导致交

通条件恶化，交通阻塞和交通事故增多。鉴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发

展中时期，设计交通量资料对各个区域要求也应不一致，成熟地

区（社区）有完整交通资料，用３０位小时交通量，为设计小时交通

量，对开发区及其它发展中地区交通预测需求模型来预测设计小

时交通量。

４．１．２　本次编制参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对车辆换

算系数进行了修订，具体见条文表格。此外，近些年，随着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交通工具的演进升级，公众出行方式更加多元化，

重庆市域范围，出现了电动自行车等新型交通方式，（电动）自行

车、两轮摩托、三轮摩托或微型汽车等车种换算系数参考《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２８附录Ａ表Ａ．０．１选用。

６１１



重
庆
工
程
建
设

４．２　通行能力

４．２．１　本条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保持一致。

４．２．２　本条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保持一致。

４．３　设计服务水平

４．３．１　本次规范修订，引入了道路服务水平概念，将道路服务水

平分为Ａ、Ｂ、Ｃ、Ｄ、Ｅ五级；主要说明道路负荷状态、等级划分以交

通流态为主要划分条件，定性描述交通流从自由流、稳定流、饱和

流、强制流和间断流五个状态，五级服务水平可方便评价道路运

营状态和质量。

　　美国ＣＤＯＴ设计指南服务水平：

表１　道路服务等级及类型

道路服

务等级
控制通行道路 无需要通行控制的道路 两车道 市区或郊区动脉

Ａ

自由通行。平 均 行

车速度大于６０ｍｐｈ，

每车道小时可通过

７００辆小型汽车

平均行车速度大于或等于

８０ｍｐｈ。理想情况下，服务流

量为设计通行能力的３６％或

每车道小时通过能力不大于

每小时通过７００辆小型汽车

平均 行 车 速 度 大 于 等 于

５０ｍｐｈ。大部分机动车无

需或很少耽搁。理想情况

下，双车道小时通行能力约

４２０辆小型汽车

平均速度约达到９０％设

计速度。在信号指示十

字路口，停留时间减为

最小

Ｂ

一定程度上自由通

行。平均行车 速 度

大于５７ｍｐｈ，每车道

小时通过能力不大

于每小时通过１１００

辆小型汽车

一定程度上自由通行。前行

车辆常对后续车辆产生一些

影响。服务流量为设计通行

能力的５４％或每车道小时通

过能力不大于每小时通过

１１００辆小型汽车；或在理想

情 况 下 平 均 行 车 速 度

约５３ｍｐｈ

平均 行 车 速 度 大 于 等 于

５０ｍｐｈ。连续通行情况下，

服务流量可到通行能力的

２７％。理想情况下，双车道

小时通行能力约７５０小型

汽车

由于十字路口信号指示

或意外车辆碰撞，平均

速度 下 降，但 仍 保 持

７０％的自由通行速度。

延迟一般是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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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道路服

务等级
控制通行道路 无需要通行控制的道路 两车道 市区或郊区动脉

Ｃ

稳定运行，但趋向与

更严格。平均 行 车

速度５４ｍｐｈ，服务流

量为设计通行能力

的７０％或每车道小

时通过能力不大于

每小时通过１５００辆

小型汽车

稳定 运 行 到 流 速 不 超 过

７０％的通行能力或每车道

小时通过能力不大于通过

能力 不 大 于 每 小 时 通 过

１４００辆小型汽车；或在理

想情况 下，能 保 持 ５０ｍｐｈ

的平均速度

稳定运行。平均行车速度

大于等于４３ｍｐｈ。或理想

情况下连续通行情况下，服

务流 量 可 到 通 行 能 力 的

４３％，双车道小时通行能力

约１２００辆小型汽车。

稳定运行。信号灯 前，

排队较长导致行车速度

降至设计速度的５０％。

乘车 人 将 经 受 短 暂 的

紧张

Ｄ

低速稳定运 行。运

行趋向不稳安并常

改变状态。平 均 行

车速度４６ｍｐｈ，服务

流量为设计通行能

力的９３％或每车道

小时通过能力不大

于每小时通过１８５０

辆小型汽车

趋向不稳安状态。不超过

８７％的通行能力或每车道

小时通过能力不大于每小

时通过１７５０辆小型汽车；

或在理想情况下，能保持至

少４０ｍｐｈ的平均速度

趋向不稳安状态。平均行

车速 度 ５０ｍｐｈ。流 速，双

向，理想情况下连续通行情

况下，服务流量可到通行能

力的６４％，双车道小时通

行能力约１８００辆小型汽车

趋向不稳安状态。平均

速度下降至４０％的自由

通行速度。交通路口的

耽搁变得频繁

Ｅ

不稳 定 通 行 能 力。

平 均 行 车 速 度 ３０

３５ｍｐｈ，理想状态下

每 车 道 小 时 通 过

２０００辆 小 型 汽 车。

即便小意外导致严

重堵塞

达到１００％的通行能力或

每车道小时通过２０００辆小

型汽车；或在理想情况下，

能保持３０ｍｐｈ的平均速度

平均 行 车 速 度 约 ４５ｍｐｈ。

理想情况下连续通行情况

下，双车道小时通行能力约

２８００小型汽车。Ｅ等级也

许永远不会使用。运行情

况可 从 Ｄ 直 接 转 化 为 Ｆ

等级

平均速度下降至３３％的

自由通行速度。不稳定

通行。在支路口和十字

路口常出现堵塞。

Ｆ

强制通行。道 路 相

当于车辆存贮的空

间。平均行车 速 度

从３０ｍｐｈ到边走边

停的运行状态

强制通行，大面积堵塞情况

常 发 生，平 均 速 度 小

于３０ｍｐｈ

强制通行，不可遇见因素常

造成堵塞，运行速度小于

３０ｋｍ／ｈ

平 均 速 度 下 降 至 ２５

３３％的自由通行速度。

在十字路口常出现车辆

拥挤和常时间的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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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ＪＴＧＤ２０第３．１．２条服务水平；第３．１．

１条要求公路设计应对服务水平和通行能力作分析计算。

表２　各级公路采用服务水平

公路车级 汽车专用公路 一般公路

服务水平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二级公路

二 二 三 三

４．３．２　设计服务水平选用参考对比美国对街区道路设计服务水

平要求，对快速路、主干路选稳定流服务状态，对主干、次干选饱

和流及强制流服务状态。对支路及其它特殊道路，服务水平不作

要求和评价。

４．３．３　本条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保持一致。

４．３．４　本条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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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

５．１　一般规定

　　本节主要是城市道路规划的原则及各项指标，包括城市道路

用地面积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值、人均占有道路用地面积、快

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特殊道路的设计车速、道路网密度、

道路中机动车车道条数、道路红线宽度等道路规划指标，条文充

分参考国标《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２８，吸纳当前

的新理念新要求，可有效指导重庆市域范围内的城市道路网

规划。

５．２　城市道路网布局

　　本节主要是城市道路网布局原则，主要参考国标《城市综合

交通体系规划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２８相关内容，并融合了重庆市作为

山地城市在城市道路网规划中的实际，因此山地城市道路路网规

划及布局修编中体现了两个特点，其一：由于地形原因，道路红线

宽度变幅较原规范大，便于规划用地控制；其二：道路红线尽可能

取小值，路网密度较原规范应加大，特点是增加支路密度，以弥补

路网结构不合理。

５．３　城市道路交叉口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ＧＢ５０６４７对城市道路交叉口规

划作了较详细要求，为细化重庆地区复杂道路系统和环境道路规

范人员使用和操作准则，本次规范采取定性和从简原则，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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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在规划阶段控制做了适当调整。

　　本节主要从规划使用上列出了包括立体交叉口分类、平面交

叉口分类、不同道路等级选择的交叉口形式等内容。根据都市

区、万州、涪陵等地所调查的交叉口形式进行分类、归纳不同等级

道路相交交叉口形式得到本节内容。

５．４　城市公共交通

　　本节主要包括公交停靠站、公交场站、公交线网布局及设置

原则等内容。主要参考国标《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ＧＢ／Ｔ

５１３２８和《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Ｔ１５中

主要内容。

５．５　非机动车交通

　　本节主要包括非机动车道路布局及设置原则。由于重庆的

山地城市地形，除都市区西永大学城和璧山等少数区市县的部分

道路设置有专用非机动车道外，道路均没有设置专用的非机动车

道，参考国标《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２８和《城市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ＧＢ／Ｔ５１４３９中相关内容。

５．６　步行交通

本节主要包括人行道、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商业

街布局及设置原则，主要参考国标《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ＧＢ／Ｔ５１３２８和《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ＧＢ／

Ｔ５１４３９中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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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城市货运交通

本节主要包括城市对外货运枢纽及其集疏运交通、城市内部

货运、过境货运和特殊货运交通规划原则。主要参考国标《城市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２８中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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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道路横断面设计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道路横断面设计应在城市规划的红线宽度范围内进行。

红线宽度由规划部门确定。

　　道路两侧建筑房屋的阳台、台阶、门厅、风雨棚等均应退出红

线，以免影响布置地上杆线、地下管线及绿化等。

　　道路横断面宽度应根据道路必要的交通功能和空间功能两

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后确定道路总宽度。道路总宽度包括：车行

道、路缘带、中央分隔带、停车带、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或路肩、绿

化带、有轨车道等。

６．１．２　横断面设计应远近期结合，使近期工程成为远期工程的

组成部分。路面宽度及标高等应留有发展的余地。

　　近期应根据现有交通量，考虑正常增长及建成后吸引交通量

和发展交通量确定路面宽度及路面结构。

　　近期工程因受投资限制而占地、拆迁无问题时，最好使路面

宽度一次性建成，路面结构可适当减薄，使用一段时间后，根据发

展情况再进行加铺。

　　如既受投资限制，拆迁又有困难时，要多做比较方案，在满足

交通的情况下路面宽度也可分期实现。

６．２　横断面布置

６．２．１　道路红线宽度规定根据重庆市的地形、地貌的特点，本次

修订条文仍维持在原国家标准条文的基础上适度放宽，以满足管

理部门控制用地的要求。按照重庆市的城市分级、分类，本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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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宽度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容基本一致，规划设计人员可根据地

形条件采用灵活选取的原则。

６．２．７　道路横断面布置

影响城市道路横断面形式与组成部分的因素很多，如城市规

模大小、交通量、车辆类型与组成、计算行车速度、地理位置、排除

地面水的方式、地面结构物的位置等。道路横断面形式有单幅

路、双幅路、三幅路和四幅路。

　　１　单幅路适用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和行驶，机动车与非

机动车交通不大的城市道路。对于用地与拆迁困难的旧城区道

路采用的较多。

　　单幅路机动车车行道条数不应采用奇数。

　　２　双幅路适用于附近有辅路可以供非机动车行驶的区域中

心城市主干路或快速路。为保证交通安全及通畅，双幅路的单向

车行道的车道数不得少于２条。

　　３　三幅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行，可避免混行干扰，保障交

通安全，提高机动车的行驶速度。

　　红线宽度小于４０ｍ时，不宜修建三幅路，原因是车行道与人

行道不能满足要求。

　　４　四幅路适用于快速路与郊区道路。单向机动车车道至少

为２条。

６．２．８　本条文重点强调应合理选择横断面变化的位置，确保既

满足功能需要，同时确保交通安全，合理设置过渡段。

６．２．９　该条文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应根据城市发展，预留市政

管线通过的空间”。桥梁、隧道通常为道路的控制性工程，投资

高，影响大，因此要从长远考虑，设计应具有前瞻性，避免重复建

设或考虑不足，造成投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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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机动车道

６．３．１　机动车车道宽度

　　机动车车道是专供车辆通行用的道路部分，是汽车交通功能

（通行功能和进入功能）必须的空间，其宽度主要取决于设计车辆

宽度、横向安全间距以及以不同车速行驶时的摆动宽度。

　　《日本道路构造令的说明和运用》２００４年２月中采用值。

表３　普通道路车道宽度的标准值

设计车速

（ｋｍ／ｈ）

标准的车道

宽度（ｍ）
所属种类

８０以上 ３．５０ 第１种（第４级除外），第２种第１级，第３种第１级

６０ ３．２５
第１种第４级，第２种第２级，第３种第２级，第４种

第１级

６０，５０或４０ ３．００ 第３种第３级，第４种第２级，第４种第３级

５０，４０或３０ ２．７５ 第３种第４级

　注意：日本第一种（高速与快速路）第４级道路 Ｖ＝６０ｋｍ／ｈ，丘陵山区道路为节约建

设费，车道宽３．２５ｍ。

《日本道路构造令的说明和运用》２００４年２月中采用值。

表４　小型道路的车道宽度

道路的划分 标准值（ｍ） 特例值（ｍ）

第１种

第１级 ３．５０ —

第２级 ３．５０ ３．２５

第３级 ３．２５ ３．００

第４级 ３．００ —

第２种
第１级 ３．２５ ３．００

第２级 ３．００ —

第３种
第１级 ３．００ —

第２级，第３级，第４级 ２．７５ —

第４种 第１级，第２级，第３级 ２．７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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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根据日本、美国标准资料，结合国内相关研究规定山

地城市道路车道宽度的数值。

　　美国ＡＡＳＨＴＯ（美国州道路运输官员协会）规定：所有车道

１２英尺（３．６６ｍ）；街区车道１０英尺～１２英尺（３．０５ｍ ～３．６６

ｍ），普通１１英尺（３．３５５ｍ）；德国与法国高速公路３．７５ｍ。

　　美国和日本６０年代对车道宽度作了许多实验，实验表明：车

道宽—对行驶速度和舒适性影响最大，双车道４０ｋｍ／ｈ—Ｂ＝６．０

ｍ；１００ｋｍ／ｈ—Ｂ＝７ｍ～７．５ｍ可以接受。

　　根据国内调查，一般认为主干路上小型车车道采用３．２５ｍ～

３．５ｍ，大型车车道或混和行驶车道采用３．５ｍ ～３．７５ｍ，支路上

最窄车道不宜小于３ｍ。

表５　车道宽度汇总表

设计速度（ｋｍ／ｈ）

　　车道宽度（ｍ）

名称

＞６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备注

２０１４年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３．７５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２５ ３．００ —

２０１２年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３．７５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

美国公路标准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６６ ３．３５ — — —

日本标准 ３．５ ３．２５ ３．２５ ３．０ ２．７５ ２．７５ —

台湾标准 ３．５～３．７５ ３．２５～３．５ ３．０～３．５ —

从上表可以看出，设计车速大于６０ｋｍ／ｈ时，车道宽度规定值

在３．５ｍ～３．７５ｍ之间；设计车速小于６０ｋｍ／ｈ时，一般采用车道

宽为３．２５ｍ～３．５ｍ。

　　结合多年来对车道宽度的深入研究与实际工程的成功应用

情况，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山地城市地理条件、工

程经济性、景观生态等方面，本次对规范中车道宽度作出如下修

订：当设计速度大于６０ｋｍ／ｈ时，大车道采用３．７５ｍ，小车道采用

３．５ｍ较为合适；当设计速度≤６０ｋｍ／ｈ时，大车道采用３．００ｍ～

３．５ｍ，小车道采用３．００ｍ～３．２５ｍ适宜。

６．３．２　机动车道路面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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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车道路面宽度为缘石至缘石间距离，包括机动车车行道

宽度和两侧路缘带宽度。机动车车行道为数条机动车车道组成。

如道路中线画双黄线或设中央分隔带时，尚应包括双黄线或中央

分隔带宽度。

６．４　非机动车道

６．４．１　非机动车车道宽度应根据规范规定非机动车外廓尺寸计

算而得。三轮车车道宽度采用２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规则》规定，自行车载物宽度左右不准超出车把１５ｃｍ。考虑左

右摇摆车道宽度需要１ｍ。规范规定自行车车道宽度为１ｍ。非

机动车车行道宽度为数条自行车车道宽度之和。非机动车道路

面宽度为非机动车车道宽度与两侧各０．２５ｍ路缘带宽度之和。

６．４．２　本条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保持一致。

６．５　路侧带

６．５．１　路侧带

　　车行道最外侧缘石至建筑红线范围为路侧带。路侧带应根

据道路类别、功能、设计行人交通量、绿化、沿街建筑性质及布设

公用设施要求等确定。路侧带宽度包括人行道、设施带、绿化带

宽度。

６．５．２　路侧带各组成部分的宽度

　　１　人行道宽度

　　人行道宽度指专供行人通行的部分。人行道宽度应满足行

人通行、停留的安全和交通顺畅。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城市用地

不足，居住密度较大，客运交通尚不发达等原因，步行交通所占比

重较大等，在人行道宽度设计中应予以重视。如人行道宽度不

足，势必导致行人侵占车行道而影响汽车的行车安全和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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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绿化带宽度

　　绿化带是将不同的交通进行分离，确保交通的安全性和舒适

性。同时也是城市良好的公共空间和良好的生活环境空间。

作为城市骨架的干线道路，在建设时应考虑空间功能，绿化带作

为城市道路的景观改良和防止火灾蔓延的空间在环境保护设施

带中起着缓冲的作用。

　　绿化带一般设置在行人专用道与车行道之间，其宽度应大于

所种植物成活的空间。

　　３　设施带宽度

　　设施带设置在道路两侧为行人护栏、照明杆柱、标志牌、信号

灯等提供场地，本条仍沿用《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的规

定，未再做工作。

６．６　分车带

　　多幅路横断面范围内，纵向设置的带状非行车部分为分车

带。分车带的作用是分隔交通，设置交通标志、公用设施和绿化

等。此外还可在路段为设置港湾式停车港，在交叉口为增设进出

口车道提供场地以及保留远期路面拓展的可能。分车带由分隔

带及两侧路缘带组成。

　　分车带宽度沿用《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的规定，未

再做工作。

６．７　路拱曲线与路拱坡度

６．７．１　路拱曲线的几种主要形式有不同方次的抛物线形、直线

接不同方次的抛物线形和折线形等。

　　抛物线形路拱曲线在车行道中间部分坡度小，靠缘石部分路

面横坡度大，适用于路面宽度＜２０ｍ的柔性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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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接不同方次的抛物线形路拱在路面两边部分的坡度较

平缓，适用于路面宽度＞２０ｍ的柔性路面。

　　折线形路拱适用于水泥混凝土路面。

　　１　不同方次的抛物线路拱见图５。

　　不同方次的抛物线形路拱设计坡度ｉ为路拱中点与路边连线

的坡度。

图５　不同方次的抛物线形路拱

　　２　直线接不同方次的抛物线形路拱见图６。

直线接不同方次的抛物线形路拱设计坡度ｉ为直线段横坡度。

图６　直线接不同方次的抛物线形路拱

　　３　折线形路拱包括单折线及多折线形两种见图７及图８。

单折线形路拱设计坡度ｉ为折线坡度；多折线形路拱设计坡度ｉ

为靠近缘石折线的坡度。

图７　单折线形路拱

图８　多折线形路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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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２　路拱坡度的确定应以有利于路面排水和保障行车安全平

稳为原则。坡度大小主要视路面种类、表面平整度、粗糙度、吸湿

性、道路纵坡大小而定。

６．８　综合管线布置

６．８．１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合理利用道路空间就显得尤为重

要。城市所需的各种管线应沿道路地下敷设，并尽量布置在人行

道下，当人行道下不能布置时，可布置在慢车道或非机动车道下。

６．８．２　各种管线横穿道路的部分通常应与道路同期建设，避免

重新开挖路面，破坏路容和造成浪费。

６．８．３　道路下布置的城市管线一般情况下应结合类型合并布

设，以节约地下空间资源，提高地下空间使用效率，宜采用管廊形

式敷设，保障管线安全，减少“马路拉链”现象。未规划干线、支线

管廊的道路，敷设的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照明、公安安防监控等

两类及以上管线，宜采用缆线管廊形式集中敷设，推荐采用组合

排管缆线管廊。

６．８．６　４车道道路有时面临走廊不足的问题，双侧雨水难以保

障，因此提出特殊情况可以单侧布置的要求。３５千伏及以上为高

压，１０千伏为中压，所以对“高压电力线”明确根据电压等级，采用

合理的敷设方式，１１０千伏电力线在管廊内一般单独成舱。

６．９　缘　石

　　缘石是路面边缘与其它结构物分界处的标石。如路侧带边

的缘石，分隔带、交通岛、安全岛等四周的缘石，以及路面边缘与

路肩分界处的缘石等。

　　缘石的形式有立式、斜式或平式。立式适用于路面两侧。斜

式或平式适用于出入口。特大桥的缘石应采用立式，且高度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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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４０ｃｍ，确保行车安全，人行道两端及人行横道两端应采用斜式

或平式，便于推行儿童车、轮车及残疾人通行。有路肩时，路面边

缘采用平式路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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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道路平、纵断面设计

７．１　一般规定

　　道路平纵设计应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和地形、地质、水文结合

道路平面最基本要求，本次规范修订考虑到山地城市复杂性，增

加了满足控制性详规和临街建筑（车库）出入口竖向设计要求。

对于文物、传统街区、各老古树及山巅、城市特有的特色地貌（如

江滩、传统步道系统）设计也应充分论证和慎重对待。

７．２　视　距

７．２．１　该条主要考虑行车安全，应使驾驶员能看到前方一定距

离的道路路面，以便及时发现路面上有障碍物或对向来车，使汽

车在一定的车速下能及时制动或避让，从而避免事故。

　　驾驶人从发现障碍物开始决定采取某种措施的这段时间内

汽车沿路面所行驶的最短行车距离，称为视距。视距是道路设计

的主要技术指标之一，在道路的平面上和纵断面上都应保证必要

的视距。如平面上挖方路段的弯道和内侧有障碍物的弯道，以及

在纵断面上的凸型竖曲线顶部、立交桥下凹形竖曲线底部处，均

存在视距不足的问题，设计时应加以验算。验算时物高规定为

０．１ｍ，眼高对凸形竖曲线规定为１．２ｍ，对凹形竖曲线规定为１．９

ｍ。货车存在空载时制动性能差、轴间荷载难以保证均匀分布、一

条侧轴会引起汽车车轴失稳、半挂车铰接刹车不灵等现象，尤其

是下坡路段。货车停车视距的眼高规定为２．０ｍ，物高规定为

０．１ｍ。

７．２．２　视距有停车视距、会车视距、错车视距和超车视距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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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设计中，主要考虑停车视距。若车行道上对向行驶的车

辆有会车可能时，应采用会车视距，会车视距为停车视距的２倍。

停车视距由反应距离，制动距离及安全距离组成。

犛ｓ＝犛ｒ＋犛ｂ＋犛ａ＝
犞·狋
３．６

＋
犅狊·犞

２

２５４犕狊
＋犛犪 （１２）

　　犞：设计车速（ｋｍ／ｈ）；狋：反应时间，取１．２ｓ；犅ｓ：安全系数

取１．２；

　　犕ｓ：路面摩擦系数取０．４；犛ａ：安全距离取５ｍ。

７．２．３　为适应山区道路特点和双车道居多的实际情况，本次规

范修订增加对超车视距的要求；超车视距为设计车速安全正常超

车的最小距离。超车视距表列值与公路标准一致。对桥、隧等位

置则通过要求桥、隧引道及出入口线型的一致性来满足视距要求

和保证行车安全。

７．３　平曲线最小半径

　　本次规范修订与国家标准一致规定不设超高最小半径、设超

高推荐最小半径、设超高最小半径三种圆曲线半径，设计者可结

合工程情况合理选用。不应只强调经济节约用地而忽视行车安

全选用最小半径。

　　为保证汽车在弯道上行车安全和舒适，圆曲线最小半径按下

式计算：

犚＝
犞２

１２７μ＋（ ）犻
（１３）

　　犞＝设计速度；μ＝横向力系数；犻：路面横坡度或超高横坡度

　　本次规范采用μ为０．０６７至０．１５，对乘客舒适感控制为有曲

线存在感，尚平稳。即设超高时为μ＝０．０６７，不设超高为μ＝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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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超　高

　　从行车稳定、舒适、经济考虑，参考国外资料，圆曲线极限最

小半径计算公式为：

犚犿犻狀 ＝
犞２

１２７μ犿犪狓 ＋犻（ ）犮
（１４）

式中：犞———设计车速（ｋｍ／ｈ）；

μｍａｘ———综合行车稳定、舒适、经济确定的最大μ值，μｍａｘ≤

０．１；

犻ｃ———最大超高横坡。

　　将计算结果取整数，即得到本标准规定的极限最小半径值。

　　为抵消曲线道路上汽车行驶产生离心力设超高超高横坡度

由车速确定，过大超高会引起车辆横向滑移，城区内道路考虑其

车速较低，最大超高控制在６％以内，综合各方面情况后，一般来

讲设计车速在８０ｋｍ／ｈ，其超高为６％；设计车速为６０ｋｍ／ｈ～

５０ｋｍ／ｈ超高为４％，设计车速≤４０ｋｍ／ｈ，一般用２％；英、法等国

高速公路超高横坡度用７％，美、日在不考虑冰雪区用到８％。

７．５　加　宽

　　汽车在平曲线上行驶时，各车轮行驶的轨迹不同，靠曲线内

侧后轮的行驶曲线半径最小，靠曲线外侧前轮的行驶曲线半径最

大。因此，汽车在曲线上行驶所占的车道宽度比直线段大。为保

证汽车在转变过程中不侵占相邻车道，圆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

２５０ｍ时，应在圆曲线内侧加宽。城市道路弯道上，常因为节省用

地或拆迁房屋困难而设置小半径弯道，考虑到对称于设计中心线

设置加宽较为有利，而采用弯道内外两侧同时加宽，其每侧的加

宽值为全加宽值的１／２．采用外侧加宽势必造成线形不顺，因此宜

将外缘半径与渐变段边缘线相切，有利于行车。若弯道加宽值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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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应通过计算确定加宽方式和加宽值。

　　本次修订，条文中不再规定具体的加宽值，但为便于设计人

员使用，给出加宽值的计算方法，供设计人员根据具体情况选用。

　　根据汽车在圆曲线上行驶时的相对位置关系所需的加宽值

和不同车速情况下的汽车摆动偏移所需的加宽值，每车道加宽值

计算如图９所示：

（ａ）单车双向行驶 （ｂ）铰接客车单向行驶

图９　车辆轨迹示意图

　　小客车、大型车的加宽值犫ｗ＝犫ｗ１＋犫ｗ２＝
犪２犵犮
２犚
＋
０．０５犞

槡犚

　　铰接车的加宽值犫′狑 ＝犫′狑１＋犫′狑２ ＝
犪２犵犮＋犪

２
犮狉

２犚
＋
０．０５犞

槡犚

式中：犪犵犮 ：小客车、大型车轴距加前悬的距离，或铰接车前轴加前

悬的距离（ｍ）；

犪犮狉 ：铰接车后轴距的距离（ｍ）

犞：设计速度（ｋｍ／ｈ）；

犚：设超高最小半径（ｍ）。

犣ｃ：弯道富裕量，犣ｃ＝０．１犞／槡犚 ；

狌：车辆轨迹切向宽度；

犔ｉ：设计车辆轴距；

犞：道路设计速度；

犚：曲线半径或转弯半径（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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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缓和曲线

　　为了缓和行车方向和离心力突变，确保行车舒适和安全，在

直线与圆曲线或半径相差悬殊的圆曲线间设置符合车辆转向行

驶轨迹和离心力渐变的缓和曲线。缓和曲线分超高缓和和加宽

缓和两种。离心力为控制产生缓和曲线最小长度的最重要因数。

　　　 １）操作和舒适控制：犔狊 ＝０．０３５
犞３

犚

　　　 ２）行车时间控制：犔狊 ＝
犞
３．６
·狋

　　不设缓和曲线要求与国家标准一致，即在直线与圆曲线之间

插入缓和曲线时，与直线与圆曲线相连相比较，产生位移值ｅｅ 小

于２０ｃｍ为界限。

７．７　 曲线组合

　　本标准对曲线组合增加和细化了一些设计经验和总体线形

控制内容，目的是使行车更安全，道路几何线形更美观。

７．８　平曲线最小长度

　　平曲线指道路线形上曲线部份，包括圆曲线和缓和曲线，平

曲线不能过短，以免驾驶员方向盘变化频繁，在高速行驶感到危

险，加之离动和加速度变化大，乘客感到不舒适，参照日本标准，

认为６ｓ合适，６ｓ能达到最小缓和曲线长度为犔狊 ＝
犞
３．６
犞·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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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纵断面设计一般规定

７．９．１　设有中间带的道路采用中央分隔带的外侧边缘标高作为

设计标高，主要是为了保证中间带的平整同时满足前期规划要

求；其它道路宜采用路中线标高作为设计标高，主要是为了满足

前期规划要求。

７．９．３　本标准所列设计洪水频率仅针对一般情况，路基边缘标

高与地下水位的关系也只作了一般性规定。在具体设计中，应根

据道路所在地区情况，充分考虑水文环境对路基的影响。地质、

地理、气候条件，尚应进行专项水文分析，并采取相应的设计措

施，并满足要求。对于有复线的城市道路网络，在满足道路及结

构安全情况下，可适当降低路基洪水设计标准。

７．１０　纵　坡

７．１０．１　各级道路的最大纵坡主要考虑载重汽车的爬坡性能和

道路通行能力。一般道路偏重于考虑爬坡性能，要求上坡顺利，

下坡安全。快速路、主干路偏重于车辆的快速安全行驶。

　　纵坡是本次标准修编最关键和敏感的内容，在确定其标准

前，我们首先对比研究一下国外城市街区、山地、丘陵地貌时，道

路纵坡标准采用情况。

　　１　 《ＣＤＯＴ》科罗拉多州美国联邦道路功能分类———市区街

道（支路）

表６　科罗拉多州美国联邦道路市区街道最大纵坡表

设计速度 ２０ＭＰＨ ３０ＭＰＨ

最大纵坡（％）

平坦地段

起伏地段

山区地段

８

１１

１５

７

１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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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ＣＤＯＴ》科罗拉多州美国联邦道路功能分类———城区新

建低速主道路最低标准（次干路）

表７　科罗拉多州美国联邦道路城区新建低速主道路最大纵坡表

设计速度 ３０ＭＰＨ ４０ＭＰＨ

最大纵坡（％）

平坦地段 ９ ９

起伏地段 １１ １０

山区地段 １２ １２

　注：对工业区域（卡车）：坡度小于８％，最好能小于５％。

　　３　美国联邦城区主干路最大坡度规定（ＡＡＳＨＴＯＶＩＩ４）

表８　美联邦城区主干路最大纵坡表

设计速度

地形类型

３０ＭＰＨ ４０ＭＰＨ ４５ＭＰＨ ５０ＭＰＨ ５５ＭＰＨ ６０ＭＰＨ

最大设计坡度（％）

平坦地段 ８ ７ ７ ６ ６ ５

起伏地段 ９ ８ ８ ７ ７ ６

山区地段 １１ １０ １０ ９ ９ ８

４　美国联邦城区、乡村高速公路最大设计坡度（ＡＡＳＨＴＯ

ＶＩＩ１）

表９　美国联邦城区、乡村高速公路最大纵坡表

设计速度

地形类型

５０ＭＰＨ ６０ＭＰＨ ７０ＭＰＨ

设计坡度（％）

平坦地段 ４ ３ ３

起伏地段 ５ ４ ４

山地地段 ６ ６ ５

　注：山区单向Ｆ坡道和条件限制不仅能采用平缓坡则表到坡度又增加１％。

５　日本道路协会２００４年版道路构造令的说明和运用最大

纵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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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日本道路构造令最大纵坡表

划分 — 设计车速（ｋｍ／ｈ） 纵坡度（％）

第３种

普通公路

小型道路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２

３

４

６

７

８

９

４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５

６

７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５

６

—

第４种

普通道路

小型道路

—

—

—

—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５

６

８

８

９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７

８

１０

１０

１１

—

本条文修订主要基于《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的相应规定在

分析国内外纵坡标准情况下，结合重庆山区地形的特点，考虑到

目前车辆性能的改善，以及城市道路设计车速与运行车速之间的

差值较小，不同车辆分道行驶较多等因素，最大纵坡分成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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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极限值两类，极限值比一般值增大１％～３％。

　　对低速行驶的街区道路，其最大纵坡适度放宽。在地形受限

制的交叉口处，以及旧路改建路段，为了更好的利用原有地形，当

车速较低时，允许路线最大纵坡在一般值的基础上再增加１％～

３％。当汽车交通量较大时，各级道路尽量采用较小的纵坡，对最

大纵坡极限值应慎用，且须经论证后使用。

７．１０．２　道路最小纵坡度的规定主要是为了满足道路的排水要

求。考虑到重庆的降雨量较大且集中，地形本身高差大故最小纵

坡提高到０．５％。

７．１０．３　桥上纵坡的规定主要从桥梁结构受力和构造方面考虑，

而引道纵坡则主要考虑行车方面的要求，并同桥上纵坡保持相

同。在具体应用时，应根据桥型、结构受力特点和构造要求，选用

合适的桥上纵坡。非机动交通量大的路段，桥上和引道的纵坡还

应考虑非机动车的爬坡能力，故不宜过大。

７．１０．４　隧道纵坡与汽车排放的废气量有关，其纵坡以接近３％

为界限，纵坡再增大排放的废气量将急剧增加。对需要以机械通

风换气的隧道，其最大纵坡最好小于３％。为了保证隧道内排水

要求，规定隧道的最小纵坡为０．５％。

　　一般而言，短于１００ｍ的隧道可以与路线同坡。

　　规定快速路、主干路的中、短隧道最大纵坡，当条件受限制

时，经技术经济论证后最大纵坡可适当加大，但不宜大于５％。

　　规定隧道进出口的平纵线形与隧道外路线平纵线形一致，主

要是为了保证隧道进出口行车顺适、平稳过渡。

７．１０．５　此条文着重强调机非混行，或设置有独立非机动车道的

道路，应考虑非机动车通行对纵坡的要求。

７．１０．６　道路纵断面设计，即使完全符合最大纵坡、坡长限制及

缓和坡段的规定，也还不能保证使用质量。不少路段由于平均纵

坡较大，上坡持续使用低速挡，也易导致车辆水箱开锅。下坡则

因刹车过热、失效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因此，有必要控制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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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坡。考虑到重庆的地形特点，规定越岭路线连续上坡（或下坡）

路段，相对高差为２００～５００ｍ时平均纵坡不宜大于５．０％；相对

高差大于５００ｍ时平均纵坡不宜大于４．５％，且任意连续３ｋｍ路

段的平均纵坡不宜大于５．０％。在实际运用中只能采用运行速度

对其安全性进行验算、评价，以策安全。

７．１１　坡　长

７．１１．１　本标准所列的最小坡长是指变坡点间的最小水平直线

距离。

７．１１．２　关于道路不同纵坡最大坡长的规定在交通部道路科学

研究所１９９１年《纵坡与汽车运行速度和油耗之间关系的研究》以

及２００３年《道路纵坡坡度与坡长限制》专题研究中，根据东风和

解放两种车型在不同纵坡上的试验结果，载重汽车在纵坡上行驶

时存在一个稳定车速，与之相对应的有一个稳定坡长。从运行质

量看，纵坡长度不宜超过稳定坡长，而稳定坡长的长短则取决于

车辆动力性能、驶入坡道的行车速度和坡顶要求达到的速度。车

辆动力性能越好，上坡道起始速度越高，坡顶要求速度越低，则稳

定坡长就越长。根据不同等级道路上实际观测到的载重汽车运

行速度和今后汽车工业的发展，将８５％位载重汽车车速作为起始

速度，１５％位载重汽车速度作为坡顶速度，结合减速冲坡的坡长

与车辆运行速度变化的关系，并考虑车辆实际上坡行驶时车速要

比冲坡试验时略小的调查结果和汽车工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不

同纵坡最大坡长的规定值。本标准对最大坡长控制适当降低，主

要还有其它两个因素其一是大坡度城区路段提出爬坡车道设计

思想；其二，为了保证道路交叉口纵坡控制在３％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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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２　爬坡车道

７．１２．１　道路纵坡较大，长度较长的情况下，慢速车需要增设爬

坡车道，评价是否设置爬坡车道通常建立在以下基础以上：交通

量、载重量、卡车（公交车）百分比坡度、车速以及服务水平要求，

一般来讲当最大坡长限值超标或最大坡长导致载重车（公交车）

行车速度降低１５公里或更多，应增设爬坡车道，以便能够确保该

段通行能力。

７．１２．２　小客车在上坡道上的速度变化不大，而载重汽车却会因

爬坡能力不足而减速行驶，结果在坡道上两种车辆的速度差增

大，超车需求增多、“强超硬会”的可能性增大，危及行车安全性。

而多车道道路由于设置了超车车道，只有在交通量和重型车比例

达到一定程度后，载重汽车才会对车流运行产生严重影响。因

此，在长上坡上为低速车辆设置爬坡车道，将会缓解这种不利影

响。从保证道路通行能力的角度出发，凡是上坡路段坡长超过限

制坡长时都应设置爬坡车道，消除载重汽车对交通流的影响。但

如果不考虑交通量和重型载重车的比例，则这种设计的经济性不

好。因为从行车内心感受讲，多数驾驶者虽然难以承受整个道路

长度内的拥堵，但可以忍受局部路段的跟驰排队行驶，特别是在

山区地形环境下。即在交通量较小的道路上，即使纵坡长度超过

了限制坡长，但阻车只是偶尔现象，可不设置爬坡车道。

　　另外，设置爬坡车道时，应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７．１２．３　爬坡车道的超高坡度是按爬坡车道的行车速度确定的，

因爬坡车道行车速度低于主线行车速度，故爬坡车道的超高小于

主线的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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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３　合成坡度

７．１３．１　将合成坡度限制在某一范围之内的目的是尽可能地避

免陡坡与急弯的组合对行车产生的不利影响。关于最大合成坡

度的限值如何来确定，迄今为止，在理论计算上尚无确切的方法，

一般是用粗略的横向和纵向受力分析计算，再根据道路等级和地

形类别确定最大允许值。

　　合成纵坡的方向一般是斜向路基边缘，某些情况下，会给行

车带来危险。冬季路面有积雪、结冰的地区，车辆横移性增大；自

然横坡陡峻的傍山路段，斜滑后果严重；非汽车交通比率高的路

段，斜移将对非机动车造成较大危害。在具体设计时，应多方面

考虑，对由斜移形成斜滑易造成严重后果的路段，以采用较小合

成坡度８％为宜。

７．１３．２　合成坡度关系到路面排水。合成纵坡过小则排水不畅，

路面积水易使汽车滑移，前方车辆溅水造成的水幕影响通视，使

行车中易发生事故。为此，应保证路面有０．３％～０．５％的合成坡

度。合成坡度较小时，必须在排水设计上多加考虑。

７．１４　竖曲线

　　当汽车行驶在纵坡变坡点时，为了缓和因车辆动能变化而产

生的冲击和保证视距，必须插入竖曲线。合适的竖曲线能提供一

个精确的视距、安全舒适的驾驶环境，良好的排水以及愉快的景

象。竖曲线一般采用圆曲线和二次抛物线两种。由于竖曲线的

前后坡差很小，抛物线呈非常平缓的线形，因曲率变化较小，所以

实际上与圆曲线几乎相同。在实际设计中，可根据计算的方便，

采用抛物线或圆曲线。

　　凸形竖曲线最小长度由停车视距决定；凹形竖曲线最小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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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夜间前灯照射距离决定，它约等于停车视距。

　　本标准所列各级道路的竖曲线最小半径的“极限值”，只是在

地形等特殊原因不得已时方可采用。在实际设计中，为了安全和

舒适，应采用表中所列“一般值”的１．５倍～２．０倍或更大值。

　　竖曲线最小半径、竖曲线长度的一般值和最小值主要基于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修订ＪＴＧＤ２０的相关规定，结合城市道路等

级划分以及相应的设计车速，并进行内插而确定的。

７．１５　平纵线形组合

　　主要基于《公路路线设计规范》修订ＪＴＧＤ２０的相关规定，结

合城市道路对综合线形设计和景观布置的要求而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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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平面交叉口规划及设计

８．１　一般规定

　　根据《日本道路构造令的说明和运用》和上海市交叉口设计

相关规定等资料，我们对道路平面交叉口设计作了全面调整和

修订。

８．１．１～８．１．４　平面交叉的规划、设计

　　１　平面交叉规划、设计的理念

　　平面交叉的规划设计必须考虑道路网中交叉口作用及相关

联的其他平面交叉及无阻路段处诸多条件间的平衡关系。

　　各条道路在交叉口处交汇，首先作为网络功能可以满足平面

交通的需要，在道路网的形式和道路交通中，交叉口的作用是极

其重要的。一方面平面交叉是整个道路网中交通容量及安全的

瓶颈，正确的平面交叉的规划、设计及运用对于保证道路交通安

全和畅通是极为重要的。在进行平面交叉规划、设计时，必须着

眼于交通量、车种、速度、道路网中交通的分布及将来的交通量、

存在道路积雪等区域，并且在对现有道路进行改良时，也应考量

和检讨因平面交叉缺陷（应进行改良的问题点）而造成事故案件。

另外平面交叉还是以上所述的那些道路网、道路交通的连接点，

正因其反映了该区域的土地利用情况，所以应考虑在道路网中所

取交叉口的作用，从而保持与其相关联的其他平面交叉及无阻路

段间的诸多条件的平衡。

　　还有，在平面交叉规划设计时，必须确保行人、自行车等的安

全畅通、可短暂停留。特别是在行人较多的交叉口，还必须充分

考虑让人行道具有可待行行人的功能和让行人优先通行的空间，

种植绿化带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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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设计小时交通量和阶段建设

　　交叉口设计原则上是依据该道路的设计小时交通量，不过在

建设早期时候的交通量会远远低于其道路设计小时交通量，所以

第１阶段的建设可将开始使用后的大约５～１０年后的估算交通

量作为该交叉口的设计小时交通量。不过此时也应考虑在第２

阶段到最终阶段的建设中的施工顺序、施工用地、工程的返工等。

要准确地预测长时间内的交通量是很困难的。因而也从现状来

推算将来的交通量（５～１０年后），进行适当的规划。不过即使如

此，也应充分考虑能容纳将来设计小时交通量以上的交通量。

８．１．５～８．１．７　几何构造和交通管制

　　１　几何构造和交通管制

　　在平面交叉设计中，必须充分考虑与交通信号、各种交通规

则的整合。

　　平面交叉中的安全性和畅通性是由交通信号、交通管制方式

所决定的。另外，平面交叉的几何构造也是随这些交通管制方式

而变化的。为此在进行平面交叉的规划·设计时，应研讨交通管

制的方法和与其对应的几何构造，如忽视其几何构造而进行交通

管理，则会使安全性和畅通性降低。总之，平面交叉的几何构造

和交通管制是相互制约、相互储存的，所以不可取之其一来思考。

　　因而，在平面交叉设计中，不论新建或改建都应考虑几何构

造和交通管制整合。

　　２　几何构造和交通安全

　　交通事故的大约六成是发生在交叉口（交叉口内及交叉口附

近），从确保整个道路的安全性的观点出发，强烈要求制定相关标

准来预防和减少交叉口交通事故。现在往往是在道路开始投入

使用后，才根据发生的交通事故状况来制定对策。这样一来就比

当初没考虑发生交通事故而决定的道路构造和道路线形等增加

了不少建设费用，从而使包含事故对策、维修保养、事故处理的总

成本提高。因此，在进行平面交叉规划和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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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要求。

　　在交叉口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的典型案例是行人横过道路时

发生的事故，追尾、迎面相撞、左右转弯相撞等车辆间发生的事

故。事故起因有自行车骑行者、行人等的人为因素，但主要还是

以车为主，所以应制定防止从各个侧面而引发的事故。特别是道

路侧面事故预防对策，应组合运用道路几何构造、交通安全设施、

交通管制、交通法规等手段。

　　交叉口主要危险因素和确保安全性策略间的关系如下表

所示。

表１１　交叉口主要危险因素和安全性策略关系表

主要危险因素 根据道路几何构造等来制定的确保安全性对策

因不适当的交叉口形状等

引起妨碍视线的问题

避免锐角交叉、多枝交叉

避免交错交叉等变形交叉

避免在弯道处、纵断线形的倾斜处及波形处设置平面交叉口

道路几何构造与交通

特性间的不整合

根据无阻路段的设计速度来确保适当的道路几何构造（确保行车道的宽度，采用与

无阻路段相同的设计速度）

交叉口内及交叉附近

的视线不良

确保交叉口内及交叉口附近的通视（规划道路线形、人行道转角的圆弧倒角、地下

通道、人行天桥等）

不适当的导流

通过设置附加车道来分离左右转交通

根据交叉道路相互间的规格和特性来选择适当的设计车辆

设置导流岛

避免不必要的大转弯半径、导流路宽度

行人空间，自行车使用

空间的功能不足

确保行人、自行车的待行空间

设置行人安全岛（实施二阶人行道）

保证适当的人行道，降低路沿

为保障交通安全，在进行交叉口规划、设计时，要特别注意一

下三点：

　　　 １）确保交叉口内及交叉口附近的通视

　　为使接近和进入交叉口的车辆可很容易地确认前方道路状

况（交叉口和信号等的存在）及交通状况（其他车辆的存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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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减速、掉头等动作，行人、自行车的存在等），要确保交叉口

内及交叉口附近的通视。

　　　 ２）通过设置附加车道来分离左右转交通

　　为了防止左右转车辆因停车、减速而引发的追尾事故，可设

置附加车道分离直行交通和左右转交通。

　　　 ３）确保行人和自行车的待行空间

　　为了确保交叉口周围行人和自行车的待行和通行安全畅通，

在设计交叉口的人行道和转角时，要踏勘其地域特性和行人、自

行车的交通量等，确保足够的待行空间。

８．１．８～８．１．１０　设计车辆和通行方法

　　在决定设计车辆和通行方法的组合时，必须对道路、交通特

性、功能、地域特性、沿道状况、行人等作出综合的判断。

　　必须考虑了交叉口中车辆的通行方法后再选择设计车辆。

所谓交叉口规划设计中的车辆通行方法选择是指以车辆在左右

转时所利用的车道哪部分作为分类原则。例如，普通汽车从最左

车道左转进入交叉道路的最左车道，半挂车在交叉口的入口处必

须占用整个左侧车道才能左转。通行方法的选择对交叉口的安

全性和容量有较大的影响，原则上在设计时尽量做到不占用其他

车道的情况下进行左右转。通常来说半挂车在不占用其他车道

的情况下就可左右转的设计不一定是最优设计，即在弯道处和导

流半径宽幅的设计中采用不必要的大弯道半径不仅不经济，而且

还有可能会因增大左转车辆的速度而侵害到行人的安全，另外不

必要的宽导流路还有可能会因车辆并行而引发侧面碰撞的事故。

８．２　 平面交叉的分类

　　１　平面交叉口的形式有十字形、Ｔ形、Ｙ形、Ｘ形、环形交

叉、多路交叉、错位交叉、畸形交叉等。通常采用最多的是十字

形，形式简单，交通组织方便，街角建筑容易处理，适用范围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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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交叉形式。

　　２　规范规定道路相交以正交为宜，斜交时交叉角应≥４５°。

此规定是为了保证安全和经济。交叉是车辆、行人之间的冲突和

潜在危险地点。道路锐角交叉时，交叉口需要的面积较大，且视

线受到限制，行驶不安全且不方便。交叉角度＞６０°时，对视线的

影响较小，一般不需改建。角度＜６０°，特别是＜４５°时，改线是有

利的，但改线后重新设置的曲线要符合道路等级标准。

　　３　规范规定应避免错位交叉、多路交叉和畸形交叉

　　　 １）交叉口应避免错位交叉，特别是近距离错位交叉。当

相邻的两个Ｔ形交叉口之间的距离很短时，交织段长

度不够，将导致进出错位交叉口之间的车辆无法顺利

行驶，因而阻碍主干路上的直行交通，可将相邻两个

交叉口合为一个。

　　　 ２）避免多路交叉是为了减少在平面交叉口上的冲突点。

冲突点为不同行驶方向的车辆以较大角度相互交叉

可能产生碰撞的地点。随着相交道路数量的增加，交

叉口中冲突点总数也大量增加，见下式：

∑犘狊１ ＝
狀２ 狀－（ ）１ 狀－（ ）２

６
（１５）

式中：∑犘狊１ ———直行及左转车辆造成的冲突点数；

狀———相交道路的条数。

　　根据上式计算结果见下表：

表１２　冲突点总数

相交道路系数 ３ ４ ５ ６

冲突点总数 ３ １６ ５０ １２０

从上表可以看出，５条道路相交冲突点总数从４条道路相交

的１６个冲突点增加到５０个。因此在设计时应避免５条或５条以

上道路相交的多路交叉。

　　　 ３）当多路交叉或畸形交叉不可避免时，应把它简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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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中心岛改为环形交叉或封路改道，或把多路交叉

或畸形交叉改建为正交；或调整交通，把双向交通改

为单向交通。

　　　 ４）考虑重庆市特殊的地域特征，地块通常错台分布，受

地形条件限制，用地周边出入道路等级标准低，但通

行交通量大，且作为地块唯一出入道路，功能作用至

关重要，因此针对这些特殊区域，进行交叉口规划时，

增加Ａ类可选形式。

８．３　 不同形状交叉的交通组织原则

交叉口的交通组织设计是为了保证交叉口上车流和行人的

交通安全，并提高其通行能力。以下分为车辆的交通组织和行人

的交通组织两部分分别叙述。

　　１　车辆的交通组织

　　　 １）在交叉口范围内根据不同机动车车种和不同行驶方

向及数量，可增设专用左转或专用右转车道。如果左

转或右转车少亦可将左转或右转车与直行车合用一

条车道。总之应根据交叉口车辆的流量、流向而设置

交叉口范围内的不同方向的车道。

　　　 ２）组织左转弯车辆，除设置专用左转车道外，还可变左

转弯为右转弯如绕街坊行驶，亦可采用交通管制禁止

左转等。

　　　 ３）渠化交通，利用分车线、分隔带、交通岛等把不同行驶

方向和速度的车辆划分车道行驶，此方法对于解决畸

形交叉口的交通问题更为有效。

　　２　行人交通组织

　　　 １）行人交通组织就是要组织行人在人行道上行走，在人

行横道线内安全过街，使人车分离，各行其道，互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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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否则人车混杂，既影响行车速度，且不安全。

　　　 ２）交叉口的人流很多时，经常会在交叉口转角处拥挤。

因此，标准规定转角处的人行道铺装要适当加宽。

　　　 ３）人行横道的设置等有关问题在平面交叉口一节中

详述。

８．４　平面交叉口的设计参数

８．４．２　交叉口设计速度按各级道路设计速度的０．５０．７倍计算，

直行车取大值，转弯车取小值，参考资料如下：

　　１　 《公路路线设计手册》规定见下表：

表１３　交叉部分计算行车速度

公路计算行车速度（ｋｍ／ｈ） ８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交叉部分计算行车速度（ｋｍ／ｈ） ５５ ４０ ３０ ２５ ２０

上表中所列交叉部分计算行车速度除２０ｋｍ／ｈ以外，约为路

段的０．７倍。

　　２　《日本公路技术标准的解说与运用》中提出，交叉口附近

的设计车速原则上应与该公路的设计车速相同，但是根据具体情

况，有的也可采用低一等级的设计速度。

　　实行信号控制的第４种公路（处于城镇地区的相当于街道的

一般公路），对主流过境交通可以采用比非交叉部分低２０ｋｍ／ｈ的

设计车速。

　　按上述规定，如果路段计算行车速度为８０ｋｍ／ｈ、６０ｋｍ／ｈ、

５０ｋｍ／ｈ时，交叉口则为６０ｋｍ／ｈ、４０ｋｍ／ｈ、３０ｋｍ／ｈ，交叉口设计

速度为路段的０．７倍左右。路段设计速度为４０ｋｍ／ｈ或小于

４０ｋｍ／ｈ时，仍按上述规定，则交叉口设计速度将为路段设计速度

的０．５倍左右。

　　左转弯机动车，受转弯半径的影响及对向直行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的干扰，车速降低较多，可取路段设计速度的０．５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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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转弯机动车车速受交叉口缘石转弯半径的控制，另外不论

是否设置右转专用车道，都受非机动车及行人过街等干扰，导致

降速，甚至停车，因此取路段设计速度的０．５倍。

８．４．５　交叉口间距需满足行车交通组织的需求，平面交叉的最

小间距主要受转弯长度、信号控制的待行时间长短、右转车道长

度、驾驶员注意力的极限等因素的制约。

　　１　受转弯长度的制约

　　转弯长度制约交叉口间隔。当转弯交通量少时基本上不会

产生问题，但当转弯交通量一方为主流交通时，往往就会在安全

性及处理能力的两方面出现问题。

　　目前，因还没有找到确立计算邻接交叉口间的转弯所需路段

的长度，所以就不能用具体的数值来表示必要的交叉口间隔，将

转弯交通量取最大值来估计安全侧，可用以下公式推测。

　　必要的交叉口间隔（内侧尺寸）（ｍ）＝设计速度（ｋｍ／ｈ）×单

边车道数×２。

　　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交叉口转弯交通量并不太大，上述公

式的计算结果往往偏大。因此，不用上述公式值来对转弯长度进

行检测也没关系。

　　２　受信号控制的待行时间长短的制约

　　以受信号控制而待行的车辆不阻塞相邻交叉口为前提条件

来设定交叉口间隔。一般来说，相邻的两个交叉口信号是采用近

似同时信号控制，因主流交通的待行时间长短制约交叉口间隔的

情况并不多见，反而是左右转车辆合流进主流交通的非主流交通

待行时间长短会制约交叉口的间隔。

　　３　受右转车道长度等的制约

　　交叉口间隔受右转车道长度制约的情况，最小交叉口间隔由

与相同的每１循环的设计右转交通量来确定。此时，如按右转车

道的设计法的话，就可确定每种情况的必要交叉口间隔，总之不

能规定统一的最小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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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受驾驶员注意力极限的制约

　　当交叉口相邻时，通过一个交叉口后注意力下降时，马上进

入下一交叉口或对下一交叉口进行观察和信息收集的时间不充

分就进入下一交叉口。交叉口越大越复杂，其影响就越大。但目

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缺乏数据的积累，目前还不能规定出最小交

叉口间隔。

　　５　交叉口一般间距要求

　　平面交叉口的间距是由规划部门制定城市道路路网确定的，

例如方格形的道路网，几何图形多为规则的长方形，每隔８００ｍ～

１０００ｍ设置接近平行的主干路。主干路之间再布置次要道路，将

用地分为大小适当的街坊，主干路之间交叉口间距则为８００ｍ～

１０００ｍ，中间布设次干路或支路。

　　标准提出交叉口间距不宜太短。当遇到旧城区道路间距较

短，如仅为２００ｍ时，改建道路可采取组织单向交通，以提高交叉

口的通行能力。

　　快速路、主干路等以交通功能为主的新建道路，进出口需要

采取部分控制时，则可适当封闭一些支路的交叉口，以加大交叉

口的间距，提高快速路或主干路的行驶速度，加大通行能力，增强

安全感。

８．４．６　交叉口视距

　　该条主要考虑平面交叉包含着潜在的车辆冲突点，通过提供

适当的视距和交通管制，可减少实际发生冲突的可能。

　　汽车驶近平面交叉时，驾驶员应能看清整个交叉道路上车辆

的行驶情况，以便能顺利地驶过交叉口或及时停车，避免了生碰

撞。这一段距离必须大于或等于会车视距。

　　停车视距是由反应距离（１．２ｓ反应时间所行驶的距离）、制动

距离及安全距离（５ｍ）三部分组成，详见第五章条文说明。下面摘

录标准下表的部分数值，可供绘制视距三角形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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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　停车视距

设计车速（ｋｍ／ｈ） ８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停车视距（ｍ） １１０ ７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视距三角形应以最不利的情况绘制。十字形交叉口中最危

险的冲突点是在靠右边的第一条直行机动车道的中线与相交道

路靠中心线的第一条直线车道中线的交点。自交点分别沿中线

量取停车视距长度Ｓｓ连接末端，而构成视距三角形。在三角形范

围内，不准有阻碍视线的各种障碍物。

　　Ｘ形交叉口中最危险的冲突点在直行道路最靠右边的第一

条直行车道的中线与相交道路最靠中心线的第一条左转车行车

轨迹线的交点。自交点沿中线及左转行车轨迹线分别量取停车

视距Ｓｓ值，连接末端，而构成视距三角形。在视距三角形范围内

不准有阻障视线的任何障碍物存在。

８．４．７　交叉口的竖向设计

　　１　交叉口的竖向设计应使行车顺适，并与周围建筑物的地

面标高协调。

　　２　为使接线顺适，利于排水，交叉口范围内的坡度应适当加

以调整。两条道路相交，主要道路的纵坡度宜保持不变，次要道

路纵坡度服从主要道路。交叉口设计范围内的纵坡度宜≤２％，

因难情况下应≤３％。《美国公路与城市道路几何设计》中提出，

在３％的坡道上，小客车的计算停车距离和加速距离，同水平路段

相比只有很小差别。大于３％的坡道就需要进行修正。多数汽车

驾驶员不可能判断出因陡坡而增加或减少的停车或加速距离。

这样，在危险时刻，他们的判断和反应可能是错误的，因此，在交

叉道路上应避免采用大于３％的纵坡。

　　３　应合理确定变坡点和雨水口的位置。设计时至少应有一

条道路的纵坡应由交叉口坡向路段。如遇困难的地形，交叉口设

在盆状地形处，必须设置足够数量的雨水口。在交叉口范围内布

置雨水口，应不使地面水流过交叉口的行人横道，也不应使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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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积在交叉口内或某一条道路上。

８．４．８　交叉口渠化设计

　　交叉口渠化是通过设置交通岛或绘制路面标线等措施来分

隔或控制冲突的车流，使之按规定路线行驶，促进车辆和行人安

全有秩序地运行，提高交叉口的安全性和通行效率。特别在活动

范围大，车辆行驶位置自由度亦大，容易造成混乱、危险及碰撞等

路口，更应进行交叉口渠化设计。

　　１　标准规定高峰小时一个信号周期进入交叉口左转车辆多

于３ｖｅｈ～４ｖｅｈ时，应增辟左转专用车道。这是根据绿灯初，左转

车可在对面直行串车前通过１ｖｅｈ～２ｖｅｈ。绿灯末左转车可在直

行串车尾通过１ｖｅｈ～２ｖｅｈ。大交叉口左转车有可能停放２ｖｅｈ，

待绿灯未通过，小交叉口左转车不能停放在交叉口范围内，因此

要比大交叉口少通过１ｖｅｈ～２ｖｅｈ。标准规定，大交叉口每个信号

周期通过４ｖｅｈ，小交叉口通过３ｖｅｈ。如果不设专用左转车道，有

时绿灯初不能在不干扰对向直行车的情况下通过左转车，只能在

绿灯入交叉口左转车辆多于３ｖｅｈ～４ｖｅｈ时，应增辟左转车，保证

绿灯初不干扰对向直行车的情况下通过一定数量的左转车。

　　根据实际观测，一个信号周期进入交叉口的右转车≤４ｖｅｈ

时，设置右转车用车道，不如采用直右车道，以增加直行车的通过

量。而高峰小时一个信号周期进入交叉口右转车多于４ｖｅｈ时，

应增设右转专用车道，可使随时来的右转车随到随通过，改善右

转车行驶条件，并提高通行能力。

　　２　平面交叉的进口道，由于交叉口位置设有交通管制，与路

段上行驶方式不同，且进口道车速低，为了提高通行能力，可适当

减窄车道宽度，尽可能增加排队车道数。所以在平面交叉范围

内，所有车道的宽度都可以比路段上的宽度缩窄，这样既可提高

疏导交通的能力，又可节约投资。规范规定交叉口范围左转车道

宽度可采用３．０ｍ；最小可采用２．７５ｍ，直行车道宽３．０ｍ～３．２５

ｍ，右转车道宽３．２５ｍ～３．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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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交叉口拓宽长度的确定

　　由于交叉口需增设专用右转道，路口处需要拓宽。拓宽长度

主要根据一个信号周期内红灯及黄灯时间所停侯的车辆数决定，

应使右转车能从停侯的最后一辆直行车（或直左车）后面驶入拓

宽车道。拓宽长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犾１狑 ＝狀狉狔狊犿 ＋犾狋 （１６）

式中：ｌ１ｗ—一拓宽车道长度（ｍ）；

狀狉狔 —一个信号周期的红灯和黄灯时间内到达最右侧直行

车道的停侯车数（νｅｈ）；

狊犿 —停侯车辆的平均车头间隔（ｍ），狊ｍ 值与车型和停侯间

隔的不均匀况有关，应根据实际调查确定；

犾狋—过渡长度（ｍ），可采用横移一个车道所需时间３ｓ计算。

狀狉狔 ＝
狀狏
狀狊
－
狋犮－狋犵
狋犮
ξξ１ （１７）

式中：狀狏 —平均每个信号周期到到达车辆（ｖｅｈ）；

狋犮—交通信号周期（ｍ）；

狋犵 —每个信号周期内的绿灯时间（ｍ）；

狀狊—直行车道数；

ξ—每个周期到达车辆的不均匀系数，一般采用１．２５；

ξ１ —最右侧车道停车长度的不均匀系数，可采用１。

　　出口道拓宽长度系根据右转车辆转入相交干道以后，需要加

速，伺机并入直行车道，为了不影响相交干道长度，见图７．４．５，计

算公式如下：

犾″犪 ＝犾′犪＋犾狋 ＝
狏２犳狏

２
狉犻

２犪犿
＋犾狋 （１８）

式中：犾″犪 ———加速拓宽车道长度（ｍ）；

犾′犪 ———车辆加速所需长度（ｍ）；

犾狋———过渡段长度（ｍ），采用值同式（７．４．５１）；

狏狉犻 ———车辆右转时的初速度（ｍ／ｓ）；

狏犳 ———车辆加速后的末速度（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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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犿 ———车辆平均加速度（ｍ／ｓ
２）。

　　通行方法可根据道路的等级及有无信号控制

　　４　交叉口的通行方法和最小转弯轨迹：

　　叉口的车辆通行方法根据道路的等级及有无信号控制而有

所不同。不同的通行方法，构成交叉口的几何构造参数也会产生

变化，因此在设计交叉口时，必须想好该交叉口的通行方法。

　　道路在同一平面内交叉或连接时，在确保汽车、行人、自行车

等安全顺畅地通行的同时，为了形成快捷的道路空间，有必要设

置圆弧倒角。在定圆弧倒角的大小时，在作为对象的平面交叉口

内，为使汽车、行人、自行车等能安全且顺畅地通行，在确保良好

的通视和圆弧倒角半径（加人行道路缘石的半径）及有效的人行

道宽的同时，还要确保行人、自行车的停留空间、道路绿化区域，

而且还必须从要形成景观的观点出发作出综合的研讨。

　　特别是城市道路，人行交通量大，不仅要确保设计车辆的畅

通，还要考虑形成安全快适的步行空间或良好道路空间，不要形

成狭窄的交叉口。

　　圆弧倒角的长度应以道路交叉角、人行道等的宽度、设计车

辆及其通行方法的变化以及确保车辆顺畅通行的必要为基准，综

合考虑行人、自行车的逗留空间、通视、道路绿化的空地等，对每

一交叉口作出研讨后确定。

８．４．９　人行横道的设置：

　　１　设置原则

　　应使人行横道与行人自然流向一致，否则将导致行人在人行

横道以外横过车行道，对交通安全不利。人行横道尽量与车行垂

直，使行人横过车道的距离最短，以缩短行人道垂直，使行人横过

车道的距离最短，以缩短行人横过车道的时间。人行横道尽量靠

近交叉口，以缩小交叉区域，减少车道通过交叉口的时间。人行

横道要设置在使驾驶人容易看清楚的位置。

　　２　人行横道的宽度与过街行人数及行人过路时信号显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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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关，应结合每个平面交叉的实际情况设置，规范规定最小宽

度为４ｍ，小于４ｍ时不利于驾驶人员从远处辩认。日本《平面交

叉路口的规划与设计》介绍人行横道宽度，通常在干道相互交叉

时最小采用４ｍ，支路相互交叉时最小２ｍ。

　　３　人行横道安全岛的设置

　　规范规定机动车车道数≥６条或人行横道长度＞１６ｍ时宜设

安全岛，安全岛最小宽度１ｍ。这是考虑行人一次横穿过长的车

行道不安全，且对车辆造成滞留。《日本公路技术标准的解说与

运用》中提出，人行横道的长度通常宜小于１５ｍ，作此规定是因为

一次横穿过长的距离不安全，还容易造成交通滞留，比１５ｍ数值

大时要在中间设安全岛。苏联规定为２２ｍ。考虑到我国单幅路

包括非机动车道一定的宽度在内，因此规范规定≥６条机动车道

或人行横道长度大于１６ｍ时宜设安全岛。

８．５　环形交叉

８．５．１　环形交叉是利用中心岛将平面各转向交通渠化成单向行

驶的环行交通，交通流都被交织运行所代替，环形交叉不用信号

灯控制，其适用与不适用条件如下：

　　１　环形交叉的适用条件

　　　 １）适用于多条道路交汇或转变交通量较大的交叉口。

这是由于车辆在环道上行驶的车流方向一致，有利于

转向的车流以较小的交织角向同一方向交织行驶，避

免了冲突点。

　　　 ２）适用于交汇道路相邻道路中心线间夹角宜大致相等，

以便满足最小交织长度。

　　　 ３）适用于规划为立体交叉，用环形平面交叉口作为过渡

形式。

　　２　环形平面交叉不适合用于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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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快速路或交通量大的主干路上不适合采用环形平面

交叉。由于环形交叉的通行能力较小，不能适应快速

路与主干路的交通需求。

　　　 ２）具有大量非机动车交通和行人众多的交叉口不适合

采用环形平面交叉。因为它不仅增加了大量非机动

车和行人通过交叉口的路程，感到不方便，而且使机

动车进出环行交叉发生困难，使通行能力下降甚至造

成交通阻塞。当进环的自行车数为１５０００ｖｅｈ／ｈ时，

相应机动车的通行能力仅为１６０００ｐｃｕ／ｈ。

　　　 ３）斜坡较大的地形或桥头引道上道路纵坡度≥３％时，

不宜采用环形平面交叉，因为它使下坡的车辆走小半

径的反向曲线，还有时冲撞中心岛，对行车安全不利。

８．５．２　环形平面交叉设计的基本要素

　　１　中心岛的形状常采用圆形，另外有椭圆形、卵形等，其形

状主要取决于交通流的特性、相交道路的等级、交叉角度等。

　　２　中心岛最小半径的计算公式如下：

狉犻＝
狏狉

１２７μ±（ ）犻
－
犫犻
２

（１９）

　　狉犻———中心岛半径（ｍ）；

　　狏狉———环道计算行车速度（ｋｍ／ｈ）；

　　μ———横向力系数，取０．１４～０．１８；

　　犻———环道横坡，可取２％或者说１．５％，形成超高时取正值，

形成反超高时取负值；

　　犫犻———靠中心岛内侧车道宽度（ｍ），考虑加宽值在内可采用

５．５ｍ。

　　中心岛最小半径２０ｍ、２５ｍ、３５ｍ、３５ｍ、５０ｍ系根据不同环道

计算行车速度为２０ｋｍ／ｈ、２５ｋｍ／ｈ、３０ｋｍ／ｈ、３５ｋｍ／ｈ，并代入上

述系数计算而得，ｉ采用１．５％，如果ｉ与ｕ值有变更时，可另行

计算。

　　３　最小交织长度为进环和出环的车辆，在环道行驶时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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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交换一次位置所行驶的路程，其大小取决于车辆在环道上

的行驶速度。

　　苏联道路设计与交通组织、原南京工学院城市环形平面交叉

研究初步报告、１９６１年出版的城市道路交通交集与１９６０年城市

道路设计准则等有关交织长度的资料均绘入图。经比较图中最

小值为城市道路设计准则的规定值，与美国公路几何设计规定，

交织段的最小长度为计算行车速度下４ｓ的运行长度，基本一致。

规范以此为依据确定最小交织长度。

　　交织长度取用方法较多，规范规定环道上设有导向岛时，按

导向岛端部延长线与环道中心线交点之间距离取用。环道上不

设导向岛时，按进口道机动车车行道边线的延长线和环道中线交

点之间的距离标定。

　　４　环道的布置和宽度

　　　 １）环道车行道的布置可根据交通流的情况布置为机动

车与非机动车混合行驶或分道行驶，分道行驶时所设

分隔带宽度应≥１．０ｍ。

　　　 ２）环道的宽度取决于相关道路的交通量和交通组织，环

道上的机动车道通常采用三条，靠近中心岛的车道作

绕行之用，最外侧车道供右转使用，中间车道供交织

使用。机动车道的宽度为正常车道宽度加上弯道上

车道加宽的宽度。

　　环道上非动车道的宽度不宜超过８ｍ。如再增加，自行车之

间相互交织，自行车与进出环交的机动车交织，十分混乱，不

安全。

　　　 ３）中心岛上不应布置人行道，避免过街行人突起环道。

环道外侧布置人行道，宽度宜大于交汇立足点最宽的

人行道。

　　　 ４）环道最外侧缘石不宜设计成反向曲线（环岛特别大时

可不受此限制），出口缘石半径应大于或等于进口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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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半径，缘石半径大小见表７．４．３。

　　　 ５）环道纵坡度不宜大于２％，横坡度宜采用两面坡，避免

绕岛及进出岛车辆在反超高路段上行驶。

　　　 ６）中心岛上的绿化应注意不要影响绕行车辆的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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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立体交叉规划及设计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本条文主要规定立交位置确定条件和分期建设要求，立

交在实际规划设计时，不仅要考虑相交道路等级、功能、立交前后

交通处理衔接，还要综合研讨立交规划定点，周边土地利用条件、

环境条件和地域特征，最后才能确定是否可进行立交规划定点和

立交方案设计。

９．１．２　本条文按交通组织形式和交通功能将立交分为二类，对

原规范条文立交分类作了更清晰的定义。

９．１．３　本条文主要对按交通功能分类的立交种类作了适用条件

定义。

９．１．４　按交叉岔路数目，通常有三路交叉、四路交叉，某些情况

下也会出现多路交叉。

９．１．５　本条文在原规范立交分类和基本形式的基础上作了更为

全面的罗列，并增加了复合立交的概念和实例。所有立交形式，

本次条文均作了最大服务交通量的适用范围，也表明了立交设计

控制顺序依次为交通量、交通特性（组成），和设计速度。

　　１　喇叭形立交：按主要道路的减速车道不接和接内环小圆

匝道而分为ａ型和ｂ型两种，如图１０所示。喇叭形立交其适应交

通量范围宜为６０００ｐｃｕ／ｈ～８０００ｐｃｕ／ｈ。

（ａ）型　　　　　　　　　　　　　　　（ｂ）型

图１０　喇叭Ｔ形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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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Ｔ形立交，如图１１所示，适用于出入交通量相对较少或

左转弯速度较低的枢纽互通，其适应交通量范围一般为８０００

ｐｃｕ／ｈ～１１０００ｐｃｕ／ｈ。

（ａ）三处跨线桥　　　　　　　　　　（ｂ）两处跨线桥

图１１　半定向Ｔ形立交

　　３　Ｙ形立交，如图１２所示，适用于左转弯速度高，且交通量

大的枢纽互通，从交通运行角度考虑，图中ｂ方案较ａ方案为优，

其适应交通量范围一般为８０００ｐｃｕ／ｈ～１１０００ｐｃｕ／ｈ。

（ａ）定向式　　　　　　　　（ｂ）半定向式

图１２　Ｙ形立交

　　４　菱形立交，如图１３所示。占地少、形式简单，运行路程短

捷，适合于主线交通大，而被交路交通量较小的一般互通式立交，

其适应交通量范围一般为５０００ｐｃｕ／ｈ～７０００ｐｃｕ／ｈ。

图１３　菱形立交

　　５　半苜蓿叶形立交：按匝道布置方式可分为三类，即主要道

路的出口在跨线构造物之前的 Ａ型（图１４ａ）和出口在跨线构造

物后的Ｂ型（１４ｂ），以及以主要道路为对称轴布置匝道的ＡＢ型

（图１４ｃ）。它们适用于出入交通量较小的一般互通式立体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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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适应交通量范围一般为６０００ｐｃｕ／ｈ～８０００ｐｃｕ／ｈ。

（ａ）Ａ型　　　　　　　　　　　　（ｂ）Ｂ型

（ｃ）ＡＢ型　　　　　　　　（ｄ）附加右转弯匝道

图１４　半苜蓿叶形立交

　　６　苜蓿叶形立交，如图６所示。适用于左转交通量较小的

一般互通式立体交叉。在苜蓿叶形立交中的直行车道旁增设集

散道（图１５ｂ），可避免转弯车流的交织对直行车流的干扰，其适

应交通量范围一般为６０００ｐｃｕ／ｈ～１３０００ｐｃｕ／ｈ。

ａ型　　　　　　　　　　　　　ｂ型

图１５　苜蓿叶形立交

　　７　环形立交：如图１６所示，分两层式和三层式两种。其特

点用地较省，但承担的转向交通量有限。因此，只适用于转向交

通量较小的交叉。规模较大的平面环形交叉扩容改建时，可采用

两层式环形立交，其适应交通量范围一般为 ７０００ｐｃｕ／ｈ～

１００００ｐｃｕ／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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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环形立交

　　８　定向式立交：如图１７所示，适合于各左转向交通量均大

的枢纽互通式立体交叉，其适应交通量范围一般为１３０００ｐｃｕ／ｈ

～１５０００ｐｃｕ／ｈ。

图１７　定向式立交

　　９　半定向式立交：如图１８（ｂ）所示，是直连式立交中左转弯匝道

平面指标较低的变化形式，适用于转弯速度较低的枢纽互通式立体交

叉，其适应交通量范围一般为１２０００ｐｃｕ／ｈ～１５０００ｐｃｕ／ｈ。

ｂ型　　　　　　　　　　　　　　　ｃ型

图１８　半定向式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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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组合式立交，如图１９所示，左转弯匝道既有环形匝道，

又有半直连式匝道。一般环形匝道不超过两条，而且布置在对角

象限中，它适用于一个或两个左转弯交通量较小的枢纽互通式立

体交叉。其适应交通量范围一般为１２０００ｐｃｕ／ｈ～１５０００ｐｃｕ／ｈ。

图１９　组合式立交

　　１１　复合式立交，如图２０所示。当两座互通式立交相距很

近而不能保证的净距时，可将它们复合成一个立交，即在被复合

立交直行车道旁设置专门的集散道，将出入口串联起来，使主线

一个行驶方向上只保留一对出入口或减少某些出入口。

图２０　复合式立交

９．２　设计速度

　　本条文主要针对各种辅道、集散道路和各种匝道设计车速作

了分析和规定，以使辅道和匝道几何设计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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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视　距

９．３．４　为保证行车安全，立交区域应具有通视条件，本条文新增

了主线识别视距和匝道停车视距，并对主线汇流区通视三角区作

了具体规定。

９．４　主线平纵线形

９．４．１　本条文主要针对立交主线标准控制而作规定，其目的使

立交范围主线行车安全可靠，避免在不管主线情况，硬接立交对

立交交通产生过大影响。

９．５　匝道设计

９．５．１　本条文修订了匝道设计速度选用的标准，不再依据相交

道设计车速选择，而是根据立交交通功能和匝道形式来选择匝道

设计速度。

９．５．２　本条文新增和归并了重庆地区目前普遍采用几种立交匝

道设计横断面形式，主要为规范设计行为。此外，考虑近年来工

程实际情况，提出条件受限时，可适当压缩路缘带及车行道宽度，

以适应工程实际需要。

９．５．３　本条文对匝道最小半径根据重庆实际情况，将一般控制

值适当缩小，以满足重庆地区用地要求。

９．５．４　匝道纵面线形

　　１　匝道纵坡修订是本章重点，也是重庆地区立交设计最为

关注的问题。为了匝道纵坡能做到安全、经济，我们对日本立交

匝道设计做了调研，将《道路构造令的说明和运用》要求的匝道坡

度按下表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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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　匝道纵坡度表（日本道路协会《道路构造令的说明和运用》）

设计速度

最大纵坡（％）

第１种 第２种、３种、４种

规定值 特例 规定值 特例

８０ ４．０ ６．０ — —

６０ ５．０ ７．０ ６．０ ８．０

５０ ５．５ ７．５ ７．０ ９．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８．０ １０．０

３５ ６．５ ８．５ ８．５ １０．０

３０ ７．０ ９．０ ９．０ １０．０

２５ ７．５ ９．５ ９．５ １０．０

结合日本规范及最新版《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ＣＪＪ１５２，

本次规范对匝道纵坡要求适当降低，结合重庆的工程实际情况，

最大纵坡达８％。

　　２　对匝道出入口最大纵坡，鉴于匝道纵坡加大的情况，对出

入口最大纵坡作了更严格的要求，以保证行车安全。

　　３　与之配套的匝道纵面设计，本次条文中，增加了匝道范围

内竖曲线半径与长度要求，使之更系统化。

９．５．５　匝道超高设置，本条文参照《公路线路设计规范》ＪＴＧ

Ｄ２０，对其作了引入式补充。

９．５．６　本条文匝道加宽与车道加宽一样，表列方式使用方便，同

样对加宽设置条件和要求，本次规范修编作了补充说明。

９．５．７　匝道出入口端部设计

　　本次条文中直接引入了《公路线路设计规范》ＪＴＧＤ２０成果，

细化了匝道出入口端部设计要求。目的是为了解决目前许多立

交使用效果不佳的原因。

　　互通式立体交叉的出、入口除主线分岔和高速匝道以外，一

般应设置在主线行车道的右侧。

　　在分流鼻两侧，为给误行车辆提供余地，保证车辆安全，应在

行车道边缘设置偏置加宽，并用圆弧连接主线和匝道相交的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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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如图所示。

（ａ）硬路肩较窄时

大样图Ａ　　　　　　　　　（ｂ）硬路肩较宽时

（ｃ）主线分岔时

图５　分流鼻处的铺面偏置加宽

　　１　偏置加宽值和分流鼻端圆弧半径规定如表。分流鼻处的

加宽路面收敛到正常路面的过渡长度Ｚ１ 和Ｚ２，应根据表的渐变

率计算。

表１６　分流鼻偏置值及鼻端半径

分流方式 主线偏置值Ｃ１（ｍ） 匝道偏置值Ｃ２（ｍ） 鼻端半径ｒ（ｍ）

驶离主线 ≥３．０ ０．６～１．０ ０．６～１．０

主线分岔 ≥１．８ ０．６～１．０

　注：“”设计时可取用表１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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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７　分流鼻端偏置加宽渐变率

设计速度（ｋｍ／ｈ） 渐变率（１／ｍ）

８０ １／１０

６０ １／８

≤４０ １／７

　　２　当主线硬路肩宽度大于或等于偏置加宽值时，只是将渐

变段部分的硬路肩铺成与路面相同的结构。

　　３　当分流鼻位于构造物上时，其背部尚应预留安装碰撞缓

冲设施的场所，即分流鼻后方（行驶的前进方向）６ｍ～１０ｍ的区域

应铺设桥面系统，并安装护栏墙，如图所示。

图６　分流鼻位于构造物上的碰撞缓冲设施预留区

９．５．８　本条文规定新增和完善了变速车道及出入口超高及过渡

方式规定，全面引入《公路线路设计规范》ＪＴＧＤ２０主线为曲线时

变速车道线形控制要求。

９．６　基本车道数和车道数的平衡

９．６．１　本条文引入《公路路线设计规范》基本车道数和分、合流

部车部平衡的规定，主要目的是在分合流部前后，为了能诱导安

全畅通的分合流，要求设计为确保连续车速后采用适当车道数，

避免因交通错综复杂而产生阻塞。其合流部交通容量，参考日本

道路协会《道路交通容量》。

９．６．２　本条参照《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ＣＪＪ１５２，还补充了

立交辅助车道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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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分、汇流

９．７．１　本条文针对重庆地形复杂、高差大、路网奇特，在参考《城

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ＣＪＪ１５２的基础上，对相邻匝道口最小净

距作了修正。

９．７．２　本条文匝道间分汇流设计规定系新增设计规定的技术内

容，其主要为《公路路线设计规范》ＪＴＧＤ２０基础修订和补充，目

的也是为了改进城市立交技术规定太粗和不全的现状。

９．８　分离式立交

　　本节重点对分离式立交设计原则和一般要求作了补充完善。

９．９　道路与铁路立体交叉

９．９．１　该条主要考虑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设置道路与铁路的

交叉形式，但考虑交通安全与效率，应优先选择立体交叉形式。

　　当城市快速路、重要的主干路与铁路交叉时，必须采用立体

交叉。因为城市快速路和重要主干路交通功能性强、服务水平

高、交通量大，若与铁路采用平面交叉，汽车通过道口需限速行

驶，影响道路交通功能；当道口处于封闭状态时，会造成道路的严

重堵塞，故必须采用立体交叉。

　　当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与铁路交叉，为了避免城市道口因铁

路调车作业繁忙而封闭道口累计时间较长，或道路在高峰时间内

经常发生一次封闭时间较长，而引起交通堵塞，避免因延误时间

而造成的城市社会经济损失，应设置立体交叉。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速度１２０ｋｍ／ｈ的地段，列车速度高、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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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列车追踪间隔时间仅几分钟，铁路与道路平面交叉的安全可

靠性差，故规定应设置立体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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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道路附属设施

１０．１　一般规定

　　设计原则中强调了道路附属设施的重要性，对山地城市道路

安全运营要求有两点：其一，是道路特殊路段和特殊道路要进行

危险点控制设计；其二，安全设施必须一次到位。

１０．２　道路安全设施

　　交通安全设施为防止交通事故发生，根据需要而设置人行天

桥、地道护栏、防护栅栏、护石、照明、视线引导标志，减速设施、紧

急联络设施、道路照明、道路信息收集和其它类似设施；一般设计

包括护栏、道路标志标线、减速设施、照明设施、道路信息收集设

施和确认其它车辆及行人的观察镜。

　　一般来讲，很少事故是仅仅一个原因造成的，在任何设定的

时间影响道路安全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可分为三类：人的因素、

车的因素和道路因素。道路设计需要满足以下要求，即在某一时

间段司机仅需作一个决定，交通事故是随着司机需要做决定次数

增多而多。道路设计特征和交通控制设备的标准化将在减少需

要作决定的次数上发挥作用，为此，提供全程数据控制，对安全最

为重要的。本节结合重庆地方实际情况和发展方向，强化了大

桥、长大隧道两端出入口和护栏、缘石的要求增加了电子监控和

智能交通系统（ＩＴＳ）的内容；增加了交通管理部门参加安全设施

设计方案的会审和竣工验收过程，使建设和管理相结合。

　　参考《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对于车行道和人行道空间

作出了严格界定，以约束交通参与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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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行过街设施的设置条件和原则内容，参照《城市道路工程

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和《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０的相

关条文，结合地方实际，确定在快速路和主干路人行横穿设施间

距为５００ｍ。

１０．３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主要包括标志、标线和信号灯标志决定标

线设置。大桥、长大隧道两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原则和具体要求

摘录了现行的《城市道路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相关条文，同时结合了

地方特色，在特殊路段和路口强化诱导、警示标志、设减速带等。

当然任何交通挖掘设备均应当具备以下特点：

　　①满足重要需要；②引起关注；③传达简单信息；④得到道路

使用者的支持；⑤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１０．４　公交停车港

　　公共汽车停车港，摘录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的

相关条文和尺寸表，结合重庆地方情况，作了适当修改，一是对设

港路段的纵坡在原标准基础上增大了１％；二是对港湾式停靠站

划分为隔离式和划线式两种，隔离港湾式停车区净宽应为７ｍ，划

线港湾式停车区净宽不小于３ｍ。

１０．５　停车场

　　本次将停车场作为道路重要附属设施提出来，其目的是规范

和重视我们停车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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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紧急停车带和紧急避险区

　　紧急停车带和紧急避险区对于山地城市十分重要，紧急避险

区可结合规划绿地一并考虑。

１０．７　边坡安全设施

　　道路边坡安全是道路安全的重要内容，应十分重视。

１０．８　交通安全配套管网

　　考虑到交通管理的现代化和未来发展，在道路管线设计时，

应统筹对信号系统、监控系统以及智能交通控制所需的管网进行

预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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